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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報告電子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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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中文摘要關鍵詞： 

即時追蹤系統，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十四、 英文摘要關鍵詞： 

Real-time Tracking Systems,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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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為掌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軌跡資訊，以推

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作業，並提升毒災應變之效率。此外，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子法的發布，建置相關子

系統功能，因此本計畫工作分為以下 11 方面：（一）配合法規

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統、（二）配合毒災應變需求強化緊

急通報系統功能、（三）提升各縣市環保機關對毒化物運送車輛

資訊之掌握、（四）推動運送業者自主管理作業、（五）系統的

維運與資安作業、（六）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並精進應

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功能、（七）配合「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修正建置系統環境、（八）

運送表單系統功能精進、（九）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

能、（十）開發確認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以及（十一）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本計畫在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與資訊完整性方面，

建置毒化物小量運送相關管理功能。在因應毒災應變體系資訊

需求方面，則是完成建置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針對 GPS

系統誤判的勾稽異常案件，已逐步分析出原因並有效地降低查

核案件量，進而提升勾稽系統的品質。最後，在法規及系統操

作宣導方面，今年共辦理 14 場次會議，內容包括毒化物事故預

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規內容及相關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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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英文摘要：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monitor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with 

real-time tracking systems on the motor vehicle, in order to conduct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dopting response when an accident occurs. In addition, as 

the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and its sub-law 

promulgated, the project also developed the system. As a result, the project focus on 

11 aspect: (1) Evaluating and updating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evisions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Enhancing the 

emergency notification systems to meet the need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3)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the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amo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4) Promoting the self-management work 

among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5) System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work. 

(6)Develop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detection and alarm equipment connec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facilities, emergency response, detection and alarm 

equipment system. (7) According to the matters of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about establish mutual aid group, developing the system. (8) Optimizing the 

transport manifest system. (9) Developing the toxic substances accident report system. 

(10) Developing liability insurance’s reporting and confirmation mechanism. (11)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s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e aspect of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 the project develop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small amount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the project developed the emergency 

notification systems on the GIS platform. The project also found out some reason of the 

inspection misjudgment event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inspection system. Final, in 

the work of promoting the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regulations and system operation, 

this year the project had hold 14 conference, including the regulations chapter of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lated system operation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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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委託研究及專案工作計畫 

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計畫編號：109A023 

計畫執行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何平世 

計畫期程：自 109 年 06 月 09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 

計畫經費：總經費新臺幣玖佰肆拾萬元整 

     （增購經費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整） 

 

摘要： 

 

本計畫目的為掌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軌跡資訊，以推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

作業，並提升毒災應變之效率。此外，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子法的發布，

建置相關子系統功能，因此本計畫工作分為以下 11 方面：（一）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

簡化評估更新系統、（二）配合毒災應變需求強化緊急通報系統功能、（三）提升各縣

市環保機關對毒化物運送車輛資訊之掌握、（四）推動運送業者自主管理作業、（五）

系統的維運與資安作業、（六）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並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

報設備系統之功能、（七）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

修正建置系統環境、（八）運送表單系統功能精進、（九）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

統功能、（十）開發確認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以及（十一）建置專業應變人員

登載設置功能。 

本計畫在提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與資訊完整性方面，建置毒化物小量運送相關

管理功能。在因應毒災應變體系資訊需求方面，則是完成建置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

能。針對 GPS 系統誤判的勾稽異常案件，已逐步分析出原因並有效地降低查核案件量，

進而提升勾稽系統的品質。最後，在法規及系統操作宣導方面，今年共辦理 14 場次會

議，內容包括毒化物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規內容及相關系統操作說明。 

The aim of this project is to monitor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with real-

time tracking systems on the motor vehicle, in order to conduct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dopting response when an accident occurs. In addition, as the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and its sub-law promulgated,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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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developed the system. As a result, the project focus on 11 aspect: (1) Evaluating and 

updating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evisions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Enhancing the emergency notification systems to meet the need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3)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the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amo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4) 

Promoting the self-management work among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5) System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work. (6)Develop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detection and alarm 

equipment connec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facilities, emergency response, 

detection and alarm equipment system. (7) According to the matters of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about establish mutual aid group, developing the system. (8) Optimizing 

the transport manifest system. (9) Developing the toxic substances accident report system. (10) 

Developing liability insurance’s reporting and confirmation mechanism. (11)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organization’s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he aspect of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 the project develop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small amount 

of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ransportation.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the project developed the emergency notification systems on the GIS platform. 

The project also found out some reason of the inspection misjudgment event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e inspection system. Final, in the work of promoting the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regulations and system operation, this year the project had hold 14 conference, including the 

regulations chapter of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lated system 

operation instructions. 

前 言 

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自民國 97 年 4 月啟動「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

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透過建置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管理系統，分批納管毒

性化學物運送車輛。計畫沿續至今，改為環境保護署設立的中央三級機關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負責之業務。目前系統納管 1,400 餘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以及 200 餘小量運送

APP 用戶，藉此掌握毒性化學物質的實體流向與即時追蹤毒性化學物質的所在地點及數

量，並可隨時掌控毒性化學物質從何處起運、將運往何處及毒性化學物的特性，以及意

外發生時透過監控圖臺查詢所需資訊。本計畫執行係以災害防救為核心主體，然唯有平

時周全的預防作業與監控管理才能在急需應變時，提供更多資訊與管制決策支援。 



成果摘要(詳細版) 

 

摘要-3 

執行方法 

一、 提升毒化物資訊掌握之完整性，並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統。 

(一)  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辦理小量運送 APP 通過

相關檢測作業。 

(二)  根據管理需求持續精進小量運送 APP，並開發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

發佈功能。 

(三)  規劃網頁版業者端及管理端小量運送監控圖臺功能。 

(四)  規劃小量運送發生有運送表單而無軌跡的異常名單提醒功能及業者報備機制。 

(五)  持續協助本局法規訂定與檢視，提供車機規格與作業流程之意見，包括規劃專

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以及介接 EMS 系統管編自動更新機制之研析。 

(六)  配合本局網站評核指標項目，優化網站以提供相關便民服務，包括資訊圖像化、

個資防範及網站服務創新。 

二、 因應毒災應變體系之資訊需求，強化緊急通報系統功能。 

(一)  強化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並維運緊急通報簡訊功能。 

三、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握，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一)  配合管理需求，強化毒化物運送查核回報及相關報表功能，以提升地方環保機

關執行查核的效率。 

(二)  持續針對系統勾稽名單與環保局查核回報情形檢討勾稽規則，並分析其成效以

落實流向管制。 

(三)  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四)  持續更新事業點座標與 GIS 圖資。 

(五)  辦理環保局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之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1 場次(含茶水)

約 30 人，舉辦半天。 

四、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並推動業者自主管

理。 

(一)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 

(二)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改善整

體審驗效率。 

(三)  清查與輔導附件二車輛完成升級或解除列管作業。 

(四)  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五、 維運監控系統各功能正常運作，並定期執行壓力測試、效能監控與資安等作業，

以加強系統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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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期監督各車機型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料；追蹤輔導未達

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二)  根據管理分析查詢軌跡之應用需求，執行歷史資料分割，協助系統運算負荷分

配，提升系統效能。 

(三)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出必要之

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效能。 

(四)  確保系統上線前之資訊安全與檢測，並配合本署辦理資安相關演練工作，完成

修復與調整。 

(五)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稽排程，提供客服協助系統操作及維

護問題。 

(六)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提供給外部單位之資料介接作業，包括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

介接車輛軌跡資料。 

六、 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並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功能。 

(一)  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建置系統功能，並根據預期列管對象，分析所

需的資源磁碟空間，再依據連線廠家性質及數量，配合施行的時程，規劃安排

逐年強化系統功能。 

(二)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依據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的傳輸紀錄值檔案，開發

主機接收端功能，接收並存放於資料庫內做維護續管理應用。 

(三)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建構連線申報系統基礎架構，以利本局管理、環保

局與業者查詢等功能，建置系統功能應包括：偵測及警報設備之基本資料、即

時與歷史查詢功能與偵測警報視窗等。 

(四)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規劃傳輸紀錄值檔案資料正確性驗證的方式，並研

析需異常數值之標準，針對數值的值域與異常數值，開發數值檢查的功能。 

(五)  針對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根據目前業界的技術、環保署 CDX 與環保局、其

他外部單位的應變需求，評估其他資料介接技術或 Open/Private API 的可行性

與適用性。 

(六)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增加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附廠相關欄位。 

(七)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調整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申報介面。 

(八)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提供管理端統計查詢功能，包括轄內申報

廠家數及毒化物種類等資訊查詢。 

(九)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建置提醒功能，提醒業者端及主管機關辦

理備查相關作業。 

(十)  辦理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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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修正，建置系統環

境。 

(一)  增加關注化學物質媒合功能。 

(二)  強化媒合功能。 

(三)  增加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功能。 

(四)  建立無管編號管理功能，包含修改基本資料。 

(五)  建置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並規劃勾稽報表。 

(六)  建置業者交流園地。 

(七)  建置行動版查詢資材、人員等功能。 

(八)  新增備查日期及文號修改功能，並於業者端顯示期限，提供業者選填年限。 

(九)  辦理聯防組織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八、 運送表單系統功能精進。 

(一)  一般表單檢核通行證清單。 

(二)  建置退貨、事故換車產出對應新表單功能。 

(三)  新增少量輸出入提供簽審文件功能。 

(四)  辦理運送表單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九、 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 

(一)  建置業者端初步事故調查處理速報及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報功能，並提供新增、

修改、刪除及轉檔列印功能。 

(二)  建置管理端速報及結報審核功能，包含通過、補件及退件功能。 

(三)  辦理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業者說明會 1 場次(含餐點茶水)。 

十、 開發確認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 

(一)  檢核運作量並建置責任保險保單上傳功能。 

十一、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一)  完成與專業應變人員資訊網資料介接。 

(二)  於業者端建置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相關資料登載於運作場所

功能。 

(三)  提供管理端審核、退件、補件功能。 

(四)  辦理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結 果 

本計畫自本年度6月9日起承接本計畫，執行至11月中已完成95.01%的合約工作項目

，依各項目標說明本計畫執行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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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小量運送之管理需求，今年建置簡易表單編號查詢 APP 申報軌跡之圖臺功

能、無軌跡簡易運送表單管理端統計表功能及業者端回報功能。 

二、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發布後重新檢視並調整審驗流

程，並研析管編自動更新機制，讓審驗流程能更簡政便民且維持透明公開的標準

程序。 

三、持續配合環保署要求網站評核項目指標，優化網站內容品質，今年得到的評核分

數為 98 分之優良等級。 

四、完成建置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使管理端能檢視緊急通報功能各階段的即

時資訊，業者端亦能於監控圖臺檢視自身所屬車輛是否發出緊急通報。 

五、完成「查核回報平台」及「查核執行統計表」之功能精進，以利檢視地方環保局

查核案件完成回報之情形，並更有效地掌握查核回報之結果作為未來毒化物運送

管理政策研擬之參考。 

六、完成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並完成 GIS 圖臺標註條

碼刷取起、迄之位置功能。 

七、9 月 18 日完成辦理半天 2 場次電腦操作教育訓練；今年共計 36 位人員參加，包

含 15 個消防單位 18 個環保局以及 2 家環保局委辦公司參與教育訓練。 

八、已於 6 月 30 日完成舊規格車機解列及升級作業，確認系統中已無舊規格之車輛。 

九、辦理 4 場次運送業者說明會，包括 7 月 16 日額外辦理 1 場小量業者說明會，以及

9 月 21 日、9 月 24 日及 9 月 25 日北、中及南區場次運送業者說明會。 

十、配合政風室提供「車輛 GPS 之申請審驗業務」稽查作業所需之資料，並於中區業者

說明會議程中，納入政風室企業誠信宣導之課程。 

十一、 完成歷史軌跡資料歸檔與切割之作業，將 106 年之前的軌跡資料移動至歷史軌

跡資料庫存放。 

十二、 完成 4 季系統效能監控報告，並配合環保署完成 6 次資安作業與資料提供。 

十三、 完成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系統功能、分析所需資源磁碟空間，以及

逐年強化系統功能之規劃，並完成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相關功能提升作

業。 

十四、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修正，除大幅提升

系統友善度及簡化作業流程外，亦提供管理端即時的資料更新及產製表單功能。 

十五、 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提供運作人於線上即可完成事故處理案件

報告彙整，管理及救災相關單位可更快速掌握相關意外事故。 

十六、 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法新增填報功能，提升毒化物事故預防之管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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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輔以中央主管機關掌握毒化物運作業者處理

環境事故相關防護、應變、清理、善後等能力。 

結 論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本計畫提升了4方面的資訊掌握，包括：毒化物運送管理情形、

危害預防與緊急應變管理情形、法規適應情形以及跨系統資料的關聯性。本計畫配合小

量運送施行APP回傳軌跡資料，掌握更多小量運送資訊，並透過勾稽與回報功能瞭解業

者適應法規的情形。在警急通報功能方面，增加系統圖臺及Email通知業者的方式，讓業

者更即時回報正確的資訊，以提升緊急通報功能的有效性。針對GPS系統誤判的勾稽異

常案件，已逐步分析出原因並有效地降低查核案件量，進而提升勾稽系統的品質。今年

受到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會議有較晚辦理的情形，然而藉由相關議題的整合

規劃辦理，已避免相同業者今年要舟車勞頓多次出席會議。在審驗作業方面，配合政風

稽查作業重新檢視並改善流程，並使流程更透明化，達到行政法之平等原則。配合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子法的修訂，今年建置並調整相關子系統功能，使運作業者

在法規施行前能先適應相關系統功能，並持續根據使用者經驗優化各項系統功能。 

建議事項 

一、 由於簡易運送表單今年 7 月開始施行 APP 申報軌跡，今年計畫僅針對簡易表單無

軌跡的樣態建置勾稽規則並產出異常名單，未來業者將逐漸熟悉小量運送 APP 軌

跡申報之操作，因此建議持續精進小量運送勾稽規則。然而根據大量運送業者勾稽

車輛軌跡的經驗，勾稽規則的細節應考量業界實務做法以避免系統誤判的情形，例

如勾稽 GPS 車輛運送起迄點不符之系統誤判情形。因此建議在毒化物運送管理方

面參考業者說明會及管理單位教育訓練所蒐集之意見，並持續針對常見實務問題進

行更深入調查分析，包括毒化物退運、換車、小量運送多項化學品併車、緊急通報

功能誤報等問題，以提出行政簡化方案並精進系統功能。 

二、 目前環保局執行查核作業多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詢問業者異常的原因，即便即時追蹤

系統已提供業者週確認功能以回報異常原因，然而系統並未設計即時通知或要求運

送業者立即回報原因。因此為提升運送異常樣態查核之效率，建議後續可透過系統

email 提醒功能等方式，提醒業者即時瞭解原因並改善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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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透過統計環保局查核回報的結果，分析出有表單而無軌跡之異常原因多為

車機故障所致，在車機品質的維護上，本計畫除了持續透過先期測試作業在車機

型號販售前確保車機品質符合要求，在車機型號審核通過後持續透過妥善率監督

車機品質，建議未來可以額外再針對已販賣的車機型號執行抽查作業。 

四、 在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作業上，今年已聯繫 5 家將受列管的業者，但尚未有

廠家購買與設置連線設備，因此今年連線系統功能以測試資料進行測試，建議未

來應持續保持與連線運作人之溝通，在業者完成連線設備之建置後，能辦理連線

廠家試辦作業，持續驗證列管毒化物之運作場所傳輸紀錄值檔案資料的正確性，

並蒐集業者使用系統的回饋意見以精進系統功能 

五、 考量目前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應變計畫書中設備及器材放置地點之標示及展

示方式較不易閱讀，且實務上業者多採櫃子或層架統一收納，故建議可調整該標

示功能，無須逐項皆標示點位，改採標示櫃位方式，並提供該櫃位設置器材及數

量之清單編輯或上傳功能，以增加業者填報便利性及管理人員閱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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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1.1 緣起與前言 

行政院為從源頭預防管控食安風險，追蹤有害物質，於 105 年 12 月底，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爰設立中央三級機關「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下簡稱 貴

局）」，以建立跨部會化學物質資訊平台，整合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資訊，其業

務單位包括綜合規劃組、評估管理組及危害控制組，本計畫屬於危害控制組下

的計畫。組織架構如下： 

圖 1.1-1 化學局組織架構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由環保署自民國 97 年 4

月啟動，並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40 條第 3 項，要求運送第一

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

質，其所有人應於運送前申報運送表單且運送之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藉

此除有效掌握毒性化學物質的實體流向，在事故時將應變所需資訊發佈到毒災

決策支援系統及即時通報毒災應變團隊，避免災害的擴大抑制人員傷亡，提供

即時資訊和主動提醒與整合資訊的功能。 

本計畫執行係以災害防救為核心主體，然唯有平時周全的預防作業與監控

管理才能在急需應變時，提供更多資訊與管制決策支援。由於毒災運送之危害

預防與緊急應變兩項政策使命，皆須以即時監控才能貫徹並達雙管齊下之效。

故於民國 97 年度執行「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計畫」時，先

後順利完成兩批次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標準的規範和推動；並著手規

劃毒災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的介接與推動。目前已透分批納管 1,700 餘輛毒化物

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綜合規
劃組

評估管
理組

危害控
制組

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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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車輛，藉由結合 GPS 系統與 GIS 系統，來即時掌控並呈現毒化物的最新位

置與週遭環境相關的風險變動狀況。 

99 年度為強化運送安全, 本項業務與毒災防救決策支援系統共同執行，在

運送防救管理上完成 3 項主要工作，其一為評估氯乙烯與三氯化磷運作量及運

作風險後，供主管機關及業者界定運送風險路段時參考使用、其二為表單搭配

條碼刷取的推動，以達到運送事件的自動辨識與資料擷取、其三為規劃與推廣

即時追蹤系統升級，並建立人工事故通報的機制。 

100 年度延續強化運送安全的目的，完成 27 種毒化物運送路線的分析、及

第三批運送車輛加裝即時追蹤系統推動辦理前期作業。 

101 年度起，為凸顯即時監控之重要性，遂即將毒性化學物質即時監控系

統專案工作於建置毒災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暨運送事故應變提升計畫中獨立出

來，並以貫策強化監控作為工作加強之重點，同時，配合 貴局政策推動脈絡執

行擴大納管第 3 批運送業者相關作業，新納入納管的運送車輛將執行審驗流

程，以確保車輛與業者資料的正確性，與車機回傳的穩定性。為確認即時追蹤

系統規格符合發布施行之規格將納管車輛執行車機先期測試，並於過程中輔導

車機供應商，瞭解 貴局相關作業規範與逐車審驗作業流程，促使車機供應商具

備協助運送業者通過逐車審驗之能力。 

102 年度增進系統圖臺功能，系統開發毒化物所有人觀看表單運送軌跡及

特定車輛監控，提升主管單位以及業者自主監控效能，藉由工研院事故統計資

料與問卷調查現行運作狀況，提出管制執行衝擊與建議執行方案；並配合政府

IPv6 網路提升作業，進行相關系統檢核調整，清查目前各批次車機狀況、系統

功能之檢核、研提新一代車機規格，並進行系統驗證作業；期間車機商歐吉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02 年 5 月出現無法聯絡之情形，疑似停止營運，倒置已

裝設歐吉亞車機之運送工具（237 輛），出現無廠商進行後續保固維修之事情

發生，因此，針對車機商無預警倒閉之緊急狀況研擬緊急應變機制及後續管理

規劃，避免影響整理管制作業之運作。 

103 年度系統增加毒化物專責人員週確認系統及毒化物異常車輛催告系

統，藉由系統自動化每週判斷出疑似異常車輛，請業者端之毒化物專責人員於

系統上進行確認及說明，強化業者端故障車機催告、警示車輛追蹤管理功能，

建構改善相關資訊系統，整合 Google Map 系統停頓點資料之圖臺座標跨查空拍

圖與街景圖等功能。增加圖臺使用及稽查需求，以達成自動化與準確警示之目

的。 

104 年度更進行大規模的即時監控圖臺環境轉換，從原本的 AP MAP 平台

轉換成 ESRI ArcGIS Sever 10 環境平台，依據列管車輛與政策執行需求，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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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勾稽樣態新增週確認業者清單勾稽。因應高雄氣爆事件，於即時警示分析

功能中新增毒化物運送管制區域即時監控功能，持續配合環保局即時監控列管

毒化物運送車輛是否進入該區域，並主動邀請各相關單位與本系統進行管制區

功能之介接。 

105 年度主要針對即時追蹤系統相關規定（對象與作業方式）進行研析，

依據近年新興技術的進步與作業方式，重新調整專業技術人員及審驗相關法規

條文與執行配套措施，推動電信網路升級宣導作業，辦理强化運送行為與安

全、緊急聯繫通報機制試辦作業，且延續過去執行成果，輔導運送業者提升車

機回傳率，精進勾稽樣態，定期進行專案式勾稽彙整異常車輛名單，分析異常

案件之原由，再由 貴局協請地方環保局進行後續追蹤與確認。 

106 年度完成了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法草案內容之規劃，並已協

助辦理相關的宣傳會議；與環保局、交通監理單位和相關業務單位共同試辦 2

場現場抽驗工作，以及 3 場無預警攔查攔檢作業；因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停止 2G 通信服務之政策，輔導車機商開發生產 4G 車機，且確實審驗

業者申請的車機更新案件；順應潮流及作業的方便性，開發手機 Android 版本

的即時追蹤系統應用程式，並配合內政部全國地理空間資料政策，建置地理資

訊圖資雲（TGOS）服務平臺；更加強諸多圖臺中的視覺化警示功能，使系統在

使用上更加友善。 

107 年度配合 環保署化學局審驗流程簡化與無紙化政策，提出電子化方案

包括評估介接跨機關資料，並根據運送管理辦法修正內容，開發針對附件三的

勾稽規則、小量運送業者使用的 IOS 10 以上以及 Android 5.0 以上手機版本

APP 以及輔導車機商完成附件三的先期測試作業，使法規發布後運送業者有附

件三的車機可以選購。因應毒災應變體系的需求，開發以當日時間地點查詢曾

經過之車輛資訊功能。為提升地方掌握轄區的毒化物車輛運送情形，研擬毒化

物運送查核計畫，並開發查核回報平台以及查核成果統計報表功能。 

108 年度完成例行性查核回報平台功能建置，調整有表單無軌跡以及起迄

點不符的回報順序，完成專案性查核回報平台功能建置，以及建置移交功能，

後續持續根據查核實務需求精進查核回報平台，以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

握，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而為配合環保署化學局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發布，依附件二規格裝設之車輛應於

109 年 1 月 1 日前依附件三規定之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持續辦理審驗工

作。在系統維運方面持續監控系統各功能是否正常運作，並定期執壓力測試、

效能監控與資安等作業，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另也開發並維護運送表單行動

版及聯防組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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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統現況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現行系統架構示意如圖 1.2-1 所示。環

保署發布毒性化學物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其中包含 GPS 定位模組及

通訊模組。GPS 之定位資料會定時傳送至環保署之車機業者接收轉檔伺服器，

並透過車機業者之轉檔程式，將軌跡轉檔存放入軌跡資料庫中。運送人、環保

單位以及相關管理單位等，則透過 Web 查詢界面使用 GIS 系統及營運管理系

統，查詢運送車輛之歷史及即時軌跡，並確認軌跡回傳之狀況。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的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以下簡稱毒化

物 GPS 系統，網址為 https://toxicgps.epa.gov.tw)，系統登入身分別分為運作業

者、車機商以及審驗單位，其各有不同的功能與使用權限。統計至 109 年 9

月，正式核可車輛約 1300 輛。 

圖 1.2-1 現行系統架構示意圖 

本項業務針對車機供應採自由市場機制，因應功能及規格提升，109 年 7

月至今符合舊運送管理辦法附件一的車機在系統中已無正式核可車輛，符合附

件二的車機在系統也已無正式核可車輛，全數已符合最新規格車機。目前系統

中共有 12 家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參與，提供 14 款車機型號入場。 

車機供應商一覽表參見表 1.2-1，最新車機商參考資料則參見專區訊息

(https://toxicgps.epa.gov.tw/GpsZone/02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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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車機供應商一覽表 

毒性化學物質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 

1 弋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康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天眼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富德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宇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長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捷世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冠祺鴻科技行 11 易通通訊有限公司 

6 航釱科技有限公司 12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毒化物 GPS 系統相關的系統包括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全國毒災

聯防系統以及環訓所的專責人員資料庫，其關聯如圖 1.2-2 所示。毒化物 GPS

系統的即時追蹤列管車輛與運送表單申報制度採取同步方式；由於運送表單的

運送車輛，依照運送管理辦法，都必須安裝即時追蹤系統，因此在系統運作

上，也採取同步檢核，針對申報運送表單同時，表單系統先確認該運送車輛是

否已經安裝即時追蹤系統。毒化物 GPS 系統也介接毒化物專責人員的相關資

料，包括級別、所屬事業的管編、專責人員姓名以及專責人員證號，並要求專

責人員進行異常車輛確認作業。毒化物 GPS 系統亦介接毒災聯防組織之資訊，

確保所有毒化物運送業者皆已加入聯防組織。 

圖 1.2-2 毒化物 GPS 系統與其他毒管系統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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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計畫執行範圍與進度 

2.1 計畫執行範圍 

依據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109 年度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

如下： 

一、 提升毒化物資訊掌握之完整性，並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

統。 

(一)  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辦理小量運送

APP 通過相關檢測作業。 

(二)  根據管理需求持續精進小量運送 APP，並開發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

導訊息發佈功能。 

(三)  規劃網頁版業者端及管理端小量運送監控圖臺功能。 

(四)  規劃小量運送發生有運送表單而無軌跡的異常名單提醒功能及業者報

備機制。 

(五)  持續協助本局法規訂定與檢視，提供車機規格與作業流程之意見，包括

規劃專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以及介接 EMS 系統管編自動更新機制之

研析。 

(六)  配合本局網站評核指標項目，優化網站以提供相關便民服務，包括資訊

圖像化、個資防範及網站服務創新。 

二、 因應毒災應變體系之資訊需求，強化緊急通報系統功能。 

(一)  強化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並維運緊急通報簡訊功能。 

三、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握，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一)  配合管理需求，強化毒化物運送查核回報及相關報表功能，以提升地方

環保機關執行查核的效率。 

(二)  持續針對系統勾稽名單與環保局查核回報情形檢討勾稽規則，並分析其

成效以落實流向管制。 

(三)  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四)  持續更新事業點座標與 GIS 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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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環保局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之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1 場次

(含茶水)約 30 人，舉辦半天。 

四、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並推動業者

自主管理。 

(一)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 

(二)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

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三)  清查與輔導附件二車輛完成升級或解除列管作業。 

(四)  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五、 維運監控系統各功能正常運作，並定期執行壓力測試、效能監控與資安等

作業，以加強系統穩定性。 

(一)  定期監督各車機型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料；追蹤輔

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二)  根據管理分析查詢軌跡之應用需求，執行歷史資料分割，協助系統運算

負荷分配，提升系統效能。 

(三)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出

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效能。 

(四)  確保系統上線前之資訊安全與檢測，並配合本署辦理資安相關演練工作，

完成修復與調整。 

(五)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稽排程，提供客服協助系統操

作及維護問題。 

(六)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提供給外部單位之資料介接作業，包括協助交通部公

路總局介接車輛軌跡資料。 

六、 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並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功

能。 

(一)  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建置系統功能，並根據預期列管對象，

分析所需的資源磁碟空間，再依據連線廠家性質及數量，配合施行的時

程，規劃安排逐年強化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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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依據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的傳輸紀錄值檔案，

開發主機接收端功能，接收並存放於資料庫內做維護續管理應用。 

(三)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建構連線申報系統基礎架構，以利本局管理、

環保局與業者查詢等功能，建置系統功能應包括：偵測及警報設備之基

本資料、即時與歷史查詢功能與偵測警報視窗等。 

(四)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規劃傳輸紀錄值檔案資料正確性驗證的方式，

並研析需異常數值之標準，針對數值的值域與異常數值，開發數值檢查

的功能。 

(五)  針對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根據目前業界的技術、環保署 CDX 與環保

局、其他外部單位的應變需求，評估其他資料介接技術或 Open/Private 

API 的可行性與適用性。 

(六)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增加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附廠相關欄

位。 

(七)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調整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申報介

面。 

(八)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提供管理端統計查詢功能，包括轄

內申報廠家數及毒化物種類等資訊查詢。 

(九)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建置提醒功能，提醒業者端及主管

機關辦理備查相關作業。 

(十)  辦理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七、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修正，建置系

統環境。 

(一)  增加關注化學物質媒合功能。 

(二)  強化媒合功能。 

(三)  增加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功能。 

(四)  建立無管編號管理功能，包含修改基本資料。 

(五)  建置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並規劃勾稽報表。 

(六)  建置業者交流園地。 

(七)  建置行動版查詢資材、人員等功能。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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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增備查日期及文號修改功能，並於業者端顯示期限，提供業者選填年

限。 

(九)  辦理聯防組織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八、 運送表單系統功能精進。 

(一)  一般表單檢核通行證清單。 

(二)  建置退貨、事故換車產出對應新表單功能。 

(三)  新增少量輸出入提供簽審文件功能。 

(四)  辦理運送表單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九、 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 

(一)  建置業者端初步事故調查處理速報及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報功能，並提

供新增、修改、刪除及轉檔列印功能。 

(二)  建置管理端速報及結報審核功能，包含通過、補件及退件功能。 

(三)  辦理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業者說明會 1 場次(含餐點茶水)。 

十、 開發確認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 

(一)  檢核運作量並建置責任保險保單上傳功能。 

十一、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一)  完成與專業應變人員資訊網資料介接。 

(二)  於業者端建置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相關資料登載於運

作場所功能。 

(三)  提供管理端審核、退件、補件功能。 

(四)  辦理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系統業者說明會 2 場次(含餐點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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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前執行進度及查核點 

今年度本專案計畫執行期間從 109 年 6 月 9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 

109 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可分為十一大工作項目，為了方便相關人員能有效掌

握本計畫工作辦理情形以及是否符合專案工作計畫契約書所規定的指示，本計畫

整理出表 2.2-1，說明對應計畫工作內容的章節、目前辦理情形及完成比率以供

查閱。截至 11 月 30 日為止之工作進度已達到 100%。 

計算方式為： 

(一)  開發功能類型工作比例計算方式：(一)完成規劃及需求確認(20%) (二)功能完

成開發(60%) (三)功能測試及修正(15%) (四)正式上線供用(5%) 

(二)  會議類型工作比例計算方式：(一)提出計畫書(20%) (二)完成會議辦理(80%) 

(三)  例行作業計算方式：(一)每月累計(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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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量

運
送

A
P

P
通

過
相

關
檢

測
作

業
。

 

1
. 

經
使

用
者

及
客

服
累

積
之

問
題

調
整

，
並

開
發

管
理

端
政

策
推

廣

專
區

及
宣

導
訊

息
發

佈
功

能
後

，

送
A

P
P
資

安
檢

測
的

版
本

：
iO

S

為
1
.4

版
，

A
n
d
ro

id
為

2
.0

5
版
。

 

2
. 

1
1
 
月

檢
送

 
A

P
P

 
資

安
檢

測
項

目
(L

2
) 

3
.1

.1
 

6
/9

 
1
1
/3

0
 

3
%

 
3
%

 

2
 
根

據
管

理
需

求
持

續
精

進
小

量
運

送
A

P
P
，

並
開

發
管

理
端

政
策

推
廣

專
區

及
宣

導
訊

息
發

佈
功

能
。

 

1
. 

已
於

7
月

提
供

1
版

正
式

小
量

A
P

P
進

行
軌

跡
回

傳
作

業
，
並

附

上
相

關
注

意
事

項
說

明
及

操
作

手
冊

。
 

2
. 

已
於

6
月

協
助

發
文

小
量

運
作

業

者
提

醒
應

於
7
月

1
日

開
始

進
行

簡
易

表
單

軌
跡

回
傳

作
業

。
 

3
.1

.1
 

6
/9

 
9
/1

1
 

2
%

 
2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7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3
. 

配
合

需
求

已
於

7
/1

6
額

外
辦

理
1

場
小

量
業

者
說

明
會

。
 

4
. 

8
月

比
7
月

的
有

申
報

簡
易

運
送

表
單

卻
無

軌
跡

的
案

件
數

量
下

降
6
成

。
 

3
 
規

劃
網

頁
版

業
者

端
及

管
理

端
小

量
運

送
監

控
圖

臺
功

能
。

 

已
於

7
月

完
成

圖
臺

功
能

開
發

得
以

查
詢

A
P

P
申

報
之

軌
跡

成
果

，
不

僅

可
協

助
小

量
運

送
業

者
自

主
查

核
軌

跡
申

報
狀

態
，

亦
可

提
供

管
理

單
位

查
詢

簡
易

運
送

表
單

軌
跡

申
報

情

形
，

強
化

整
體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送

資
訊

掌
握

之
完

整
性

。
 

3
.1

.2
 

6
/9

 
7
/3

1
 

2
%

 
2
%

 

4
 
規

劃
小

量
運

送
發

生
有

運
送

表
單

而
無

軌
跡

的
異

常
名

單
提

醒
功

能
及

業
者

報
備

機
制

。
 

1
.已

完
成

無
軌

跡
簡

易
表

單
統

計
表

功
能

，
並

每
日

更
新

統
計

給
化

學
局

供
參

。
 

2
.已

完
成

小
量

運
送

業
者

報
備

機
制

功
能

，
並

配
合

管
理

需
求

提
醒

業
者

回
報

異
常

原
因

。
 

3
.1

.3
 

6
/9

 
1
0
/3

1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8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5
 

持
續

協
助

本
局

法
規

訂
定

與
檢

視
，

提
供

車
機

規
格

與
作

業

流
程

之
意

見
，

包
括

規
劃

專
區

公
告

審
驗

注
意

事
項

，
以

及

介
接

E
M

S
系

統
管

編
自

動
更

新
機

制
之

研
析

。
 

1
. 

審
驗

作
業

訂
定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供
運

送
業

者
及

審
驗

單
位

遵
行

，

俾
符

合
行

政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

 

2
. 

G
P

S
系

統
已

完
成

與
E

M
S
系

統

事
業

基
本

資
料

的
介

接
作

業
，

建

議
採

用
管

編
資

料
自

動
更

新
機

制
，

以
簡

政
便

民
。

 

3
.1

.4
 

6
/9

 
1
1
/3

0
 

1
%

 
1
%

 

6
 

配
合

本
局

網
站

評
核

指
標

項
目

，
優

化
網

站
以

提
供

相
關

便

民
服

務
，

包
括

資
訊

圖
像

化
、

個
資

防
範

及
網

站
服

務
創

新
。

 

1
. 

本
團

隊
已

於
6
月

完
成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專

區
」

之
網

站
自

主
評

核
作

業
，

並
於

9
月

針
對

有
異

議
的

評

核
分

數
進

行
申

復
作

業
。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今

年
獲

得
9
8
分

之
優

良
等

級
。

 

2
. 

持
續

配
合

主
辦

單
位

需
求

優
化

網
站

內
容

。
 

3
.1

.5
 

6
/9

 
9
/1

1
 

2
%

 
2
%

 

(二
) 
因

應
毒

災
應

變
體

系
之

資
訊

需
求

，
強

化
緊

急
通

報
系

統
功

能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9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1
 
強

化
圖

臺
緊

急
通

報
訊

息
顯

示
功

能
，

並
維

運
緊

急
通

報
簡

訊
功

能
。

 

1
. 

圖
臺

緊
急

通
報

訊
息

顯
示

功
能

已
開

發
並

測
試

完
成

，
並

於
8
月

底
完

成
上

線
。

 

2
. 

根
據

管
理

需
求

，
額

外
提

供
2
項

精
進

作
為

(每
週

發
信
、
月

確
2
項

提
醒

業
者

功
能

)。
 

3
. 

緊
急

通
報

簡
訊

功
能

持
續

維
運

中
。

 

3
.2

 
8
/3

 
9
/3

0
 

4
%

 
4
%

 

(三
) 
提

升
地

方
毒

化
物

車
輛

之
掌

握
，

以
確

保
毒

化
物

運
送

安
全

及
管

理
之

完
整

性
。

 

1
 
配

合
管

理
需

求
，

強
化

毒
化

物
運

送
查

核
回

報
及

相
關

報
表

功
能

，
以

提
升

地
方

環
保

機
關

執
行

查
核

的
效

率
。

 

已
完

成
功

能
開

發
；
包

括
新

增
2
項

下

載
功

能
，
新

增
2
項

條
件

篩
選

查
詢

功

能
。

 

3
.3

.1
 

8
/3

 
9
/1

1
 

2
%

 
2
%

 

2
 
持

續
針

對
系

統
勾

稽
名

單
與

環
保

局
查

核
回

報
情

形
檢

討
勾

稽
規

則
，

並
分

析
其

成
效

以
落

實
流

向
管

制
。

 

1
. 

提
供

1
月

至
9
月

環
保

局
查

核
回

報
統

計
分

析
。

 

2
. 

針
對

系
統

誤
判

起
迄

點
不

符
之

情
形
，
預

計
1
1
月

提
供

環
保

局
建

置
裝

卸
貨

點
之

座
標

功
能

。
 

3
.3

.2
 

8
/3

 
1
1
/3

0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1

0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3
. 

建
議

明
年

能
針

對
「

B
.運

送
軌

跡

與
表

單
起

迄
點

不
符

」
建

置
使

業

者
能

自
行

回
報

正
確

卸
貨

點
位

置
的

功
能

，
進

而
減

少
環

保
局

的

工
作

量
。

 

3
 
精

進
系

統
圖

臺
功

能
，

提
供

查
詢

車
機

更
新

前
軌

跡
功

能
。

 
1
.已

於
6

月
完

成
精

進
系

統
圖

臺
功

能
。

 
3
.3

.3
 

6
/9

 
9
/3

0
 

1
%

 
1
%

 

4
 
持

續
更

新
事

業
機

構
座

標
與

G
IS

圖
資

。
 

與
 

E
M

S
 
介

接
作

業
已

經
完

成
，

事

業
機

構
座

標
資

料
持

續
更

新
中

。
 

3
.3

.4
 

6
/9

 
1
1
/3

0
 

2
%

 
2
%

 

5
 
辦

理
環

保
局

毒
化

物
運

送
車

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之

電
腦

操
作

教
育

訓
練

1
場

次
(含

茶
水

)約
3
0
人

，
舉

辦
半

天
。

 

已
於

9
/8

提
出

管
理

單
位

電
腦

操
作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書
，
並

於
9
/1

8
辦

理
。

 
3
.3

.5
 

9
/1

 
9
/1

8
 

2
%

 
2
%

 

(四
) 
持

續
辦

理
毒

化
物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G
P

S
)審

驗
作

業
，

並
推

動
業

者
自

主
管

理
。

 

1
 
辦

理
1
5
0
臺

G
P

S
逐

車
審

驗
作

業
。

 
統

計
至

1
1
/3

0
目

前
完

成
9
6
臺

審
驗
。

 
 
3
.4

.1
 

6
/9

 
1
1
/3

0
 

3
%

 
3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1

1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2
 
辦

理
審

驗
相

關
問

題
諮

詢
回

覆
，

檢
討

改
進

審
驗

流
程

並
強

化
審

驗
系

統
功

能
，

改
善

整
體

審
驗

效
率

。
 

1
. 

已
於

9
/2

針
對

政
風

室
提

出
之

審

驗
簡

化
作

業
提

供
細

部
之

說
明

。
 

2
. 

確
認

審
驗

申
請

內
部

標
準

時
限

九
十

日
，

並
擬

新
增

審
驗

系
統

提

醒
及

自
行

取
消

功
能

。
 

3
. 

業
者

說
明

會
邀

請
車

機
供

應
商

及
化

學
局

政
風

專
員

共
同

與
會

，

以
加

強
教

育
訓

練
及

宣
導

。
 

3
.4

.4
 

8
/1

7
 

1
1
/3

0
 

2
%

 
2
%

 

3
 
清

查
與

輔
導

附
件

二
車

輛
完

成
升

級
或

解
除

列
管

作
業

。
 

已
於

6
月

完
成

舊
車

機
規

格
升

級
或

解
除

列
管

。
 

3
.4

.3
 

6
/9

 
7
/3

0
 

3
%

 
3
%

 

4
 
辦

理
毒

化
物

運
送

車
輛

裝
設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3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8

提
出

業
者

說
明

會
計

畫
書
，

並
於

9
/2

1
、

9
/2

4
、

9
/2

5
辦

理
。

 
3
.4

.2
 

8
/3

 
9
/2

5
 

1
%

 
1
%

 

(五
) 
維

運
監

控
系

統
各

功
能

正
常

運
作

，
並

定
期

執
行

壓
力

測
試

、
效

能
監

控
與

資
安

等
作

業
，

以
加

強
系

統
的

穩
定

性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1

2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1
 
定

期
監

督
各

車
機

型
號

回
傳

情
形

，
每

月
公

告
妥

善
率

分
析

統
計

資
料

；
追

蹤
輔

導
未

達
規

定
標

準
者

進
行

改
善

作
業

。
 

已
提

供
1
至

1
0
月

妥
善

率
，

持
續

辦

理
中

。
 

3
.5

.1
 

6
/9

 
1
1
/3

0
 

2
%

 
2
%

 

2
 
根

據
管

理
分

析
查

詢
軌

跡
之

應
用

需
求

，
執

行
歷

史
資

料
分

割
，

協
助

系
統

運
算

負
荷

分
配

，
提

升
系

統
效

能
。

 

每
周

監
控

軌
跡

成
長

量
，

並
根

據
需

求
已

於
1
0
月

初
完

成
歷

史
資

料
分

割

作
業

。
 

3
.5

.2
 

6
/9

 
1
0
/3

1
 

1
%

 
1
%

 

3
 

定
期

監
控

系
統

效
能

，
確

保
系

統
之

穩
定

性
、

可
靠

性
及

安

全
性

，
並

隨
時

提
出

必
要

之
軟

硬
體

設
備

改
善

建
議

，
以

維

持
系

統
之

最
佳

運
作

效
能

。
 

1
. 

已
於

7
/2

2
完

成
第

1
季

監
控

主
機

效
能

分
析

報
告

。
 

2
. 

已
於

9
/8

完
成

第
2
季

監
控

主
機

效
能

分
析

報
告

。
 

3
. 

已
於

1
0
/1

2
完

成
第

3
季

監
控

主

機
效

能
分

析
報

告
。

 

4
. 

已
於

1
0
/2

9
完

成
第

4
季

監
控

主

機
效

能
分

析
報

告
。

 

3
.5

.3
 

6
/9

 
1
1
/3

0
 

1
%

 
1
%

 

4
 
確

保
系

統
上

線
前

之
資

訊
安

全
與

檢
測

，
並

配
合

本
署

辦
理

資
安

相
關

演
練

工
作

，
完

成
修

復
與

調
整

。
 

1
.每

半
個

月
根

據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資

訊
系

統
資

安
檢

查
表

完
成

各
項

檢
查

項
目

，
持

續
辦

理
中

。
 

3
.5

.4
 

6
/9

 
1
1
/3

0
 

2
%

 
2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1

3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2
.持

續
配

合
資

安
相

關
演

練
工

作
進

行
系

統
調

整
作

業
。

 

5
 
持

續
維

護
現

行
系

統
軌

跡
接

收
程

式
、

自
動

勾
稽

排
程

，
提

供
客

服
協

助
系

統
操

作
及

維
護

問
題

。
 

1
.持

續
監

控
接

收
程

式
與

勾
稽

程
式

 

2
.提

供
客

服
諮

詢
專

線
持

續
辦

理
中

。
 

3
.5

.3
 

6
/9

 
1
1
/3

0
 

1
%

 
1
%

 

6
 
持

續
維

護
現

行
系

統
提

供
給

外
部

單
位

之
資

料
介

接
作

業
，

包
括

協
助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介

接
車

輛
軌

跡
資

料
。

 

1
. 

提
供

公
路

總
局

介
接

資
料

持
續

維
護

中
。

 

2
. 

根
據

管
理

需
求

，
額

外
提

供
消

防

署
系

統
與

A
P

P
連

結
車

輛
即

時

軌
跡

，
已

於
9
/1

完
成

。
 

3
.5

.5
 

6
/9

 
9
/1

1
 

2
%

 
2
%

 

(六
) 
建

置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環
境

，
並

精
進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之

功
能

。
 

1
 

規
劃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架

構
及

建
置

系
統

功
能

，
並

根

據
預

期
列

管
對

象
，

分
析

所
需

的
資

源
磁

碟
空

間
，

再
依

據

連
線

廠
家

性
質

及
數

量
，

配
合

施
行

的
時

程
，

規
劃

安
排

逐

年
強

化
系

統
功

能
。

 

1
. 

已
完

成
規

劃
系

統
架

構
及

系
統

功

能
並

完
成

分
析

所
需

資
源

磁
碟

空

間
。

 

2
. 

已
完

成
逐

年
強

化
系

統
功

能
之

規

劃
。

 

3
. 

根
據

期
初

報
告

之
審

查
意

見
以

及

研
商

會
議

會
議

紀
錄

之
需

求
，

已

3
.6

.1
 

6
/9

 
9
/1

1
 

5
%

 
5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1

4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於
8
/2

1
提

供
3
家

廠
商

偵
測

設
備

的
軟

硬
體

清
單

。
 

2
 

於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中
，

依
據

數
據

採
擷

及
處

理
系

統

的
傳

輸
紀

錄
值

檔
案

，
開

發
主

機
接

收
端

功
能

，
接

收
並

存

放
於

資
料

庫
內

做
維

護
續

管
理

應
用

。
 

已
完

成
主

機
接

收
端

功
能

規
劃

。
 

3
%

 
3
%

 

3
 

於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中
，

建
構

連
線

申
報

系
統

基
礎

架

構
，
以

利
本

局
管

理
、
環

保
局

與
業

者
查

詢
等

功
能
，
建

置
系

統
功

能
應

包
括

：
偵

測
及

警
報

設
備

之
基

本
資

料
、

即
時

與

歷
史

查
詢

功
能

與
偵

測
警

報
視

窗
等

。
 

已
完

成
偵

測
及

警
報

設
備

之
基

本
資

料
、

即
時

與
歷

史
查

詢
功

能
與

偵
測

警
報

視
窗

等
功

能
規

劃
，

並
經

承
辦

確
認

規
劃

內
容

符
合

需
求

。
 

3
.6

.1
 

6
/9

 
1
1
/3

0
 

5
%

 
5
%

 

4
 

於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中
，

規
劃

傳
輸

紀
錄

值
檔

案
資

料

正
確

性
驗

證
的

方
式

，
並

研
析

需
異

常
數

值
之

標
準

，
針

對

數
值

的
值

域
與

異
常

數
值

，
開

發
數

值
檢

查
的

功
能

。
 

在
管

理
端

權
限

除
了

提
供

查
詢

功
能

外
，
亦

提
供

回
報

資
料

下
載

功
能
，
以

利
管

理
單

位
進

行
相

關
統

計
分

析
作

業
。

 

3
%

 
3
%

 

5
 
針

對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
根

據
目

前
業

界
的

技
術

、
環

保
署

C
D

X
與

環
保

局
、
其

他
外

部
單

位
的

應
變

需
求
，
評

估

1
. 

已
完

成
評

估
偵

測
與

警
報

連
線

系
統

介
接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之

相
關

欄
位

。
 

2
%

 
2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1

5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其
他

資
料

介
接

技
術

或
O

p
en

/P
ri

v
at

e 
A

P
I
的

可
行

性
與

適

用
性

。
 

2
. 

持
續

評
估

其
他

資
料

介
接

技
術

或
O

p
en

/P
ri

v
at

e 
A

P
I
的

可
行

性

與
適

用
性

 

6
 
於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中

，
增

加
運

作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附

廠
相

關
欄

位
。

 

本
工

作
為

配
合

部
分

工
業

區
業

者
其

各
製

程
廠

係
共

用
運

作
人

及
運

作
場

所
管

編
，

致
無

法
提

交
各

自
之

應
變

計
畫

書
，

故
已

於
9
月

完
成

新
增

附

廠
欄

位
，

使
符

合
實

際
使

用
者

需

求
，

此
功

能
目

前
已

新
增

完
成

。
惟

因
本

功
能

尚
須

配
合

其
他

進
行

中
之

功
能

，
故

1
1
月

份
一

併
上

線
更

新
。

 

3
.6

.2
 

8
/1

7
 

1
1
/1

5
 

2
%

 
2
%

 

7
 
於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中

，
調

整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基

本
資

料
申

報
介

面
。

 

本
工

作
主

要
係

將
業

者
運

作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資
料

拉
取

來
源

，
由

防
災

基
本

資
料

表
改

為
證

件
內

容
，

以
更

符
合

實
務

作
業

。
另

外
，

各
毒

化
物

資
料

之
填

寫
內

容
亦

配
合

法
規

調
整

，
包

括
增

修
毒

化
物

管
制

編

3
.6

.2
 

8
/1

7
 

1
1
/1

5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1

6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號
、

中
文

名
稱

、
濃

度
含

量
、

物
質

狀
態

、
比

重
等

相
關

欄
位

，
以

利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

 

上
述

調
整

方
向

皆
已

於
8
月

份
與

業

務
單

位
完

成
討

論
確

認
，

目
前

已
完

成
調

整
作

業
。

惟
因

本
功

能
尚

須
配

合
其

他
進

行
中

之
功

能
，

故
1
1
月

份
一

併
上

線
更

新
。

 

8
 

於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中
，

提
供

管
理

端
統

計

查
詢

功
能

，
包

括
轄

內
申

報
廠

家
數

及
毒

化
物

種
類

等
資

訊

查
詢

。
 

本
工

作
係

為
提

升
現

行
僅

可
查

詢
各

縣
市

業
者

提
交

計
畫

書
筆

數
之

查
詢

功
能

，
調

整
方

向
包

括
可

供
環

保
局

查
詢

轄
內

應
申

報
廠

家
數

、
已

申
報

廠
家

數
以

及
業

者
申

報
計

畫
書

內
的

毒
化

物
種

類
等

項
目

，
以

利
各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便
於

管
理

，
目

前
已

完
成

功
能

提
升

。
惟

因
本

功
能

尚
須

配
合

其
他

進
行

中
之

功
能

，
故

1
1
月

份
一

併
上

線
更

新
。

 

3
.6

.2
 

8
/1

7
 

1
1
/1

5
 

2
%

 
2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1

7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9
 
於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中

，
建

置
提

醒
功

能
，

提
醒

業
者

端
及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備
查

相
關

作
業

。
 

本
工

作
已

完
成

通
知

業
者

進
行

重
新

備
查

申
請

，
及

通
知

環
保

局
轄

內
有

超
過

備
查

日
期

未
提

出
重

新
備

查
之

廠
家

名
單

，
並

已
完

成
測

試
作

業
。

 

惟
因

本
功

能
尚

須
配

合
其

他
進

行
中

之
功

能
，

故
1
1
月

份
一

併
上

線
更

新
。

 

3
.6

.2
 

9
/1

 
1
1
/1

5
 

2
%

 
2
%

 

1
0
 
辦

理
應

變
器

材
及

偵
測

警
報

設
備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3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月

份
提

出
規

劃
，

並
於

1
0

月
份

提
交

規
劃

書
予

業
務

單
位

，
於

1
1
月

份
辦

理
。

 

3
.7

.6
 

9
/1

 
1
1
/2

5
 

1
%

 
1
%

 

(七
) 
配

合
「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聯

防
組

織
設

立
計

畫
作

業
辦

法
」

之
修

正
，

建
置

系
統

環
境

。
 

1
 
增

加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媒

合
功

能
。

 
本

工
作

已
於

聯
防

組
織

系
統

的
媒

合

平
台

，
完

成
新

增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

提
供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業
者

媒
合

同
屬

性
之

聯
防

組
織

；
另

外
亦

精
進

媒
合

搜
尋

功
能

，
除

可
依

地
址

、
管

制
編

號
及

公
司

名
稱

查
詢

外
，

規
劃

新
增

以
物

質
名

稱
為

關
鍵

字
進

行
搜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2
 
強

化
媒

合
功

能
。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1

8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尋
，

並
優

化
其

媒
合

結
果

，
直

接
提

供
該

組
織

組
長

聯
絡

資
訊

。
目

前
正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中
。

 

3
 
增

加
專

業
應

變
人

員
及

專
業

應
變

機
關

(構
)功

能
。

 

本
工

作
於

7
月

至
8
月

間
進

行
多

次

討
論

，
刻

正
進

行
功

能
開

發
中

，
包

括
：

 

1
. 

自
動

帶
出

「
應

變
人

員
證

照
培

訓
資

訊
網

」
人

員
資

料
予

毒
化

物
業

者
自

行
建

立
登

載
清

單
，

再
針

對
該

清
單

人
員

，
分

別
登

載
所

設
置

之
單

位
、

等
級

等
資

料
。

 

2
. 

依
法

規
規

定
設

定
檢

核
機

制
，

以
避

免
業

者
設

置
登

載
不

符
規

定
之

人
員

。
 

3
.7

.1
 

8
/1

0
 

1
1
/3

0
 

2
%

 
2
%

 

4
 
建

立
無

管
編

號
管

理
功

能
，

包
含

修
改

基
本

資
料

。
 

本
功

能
已

完
成

開
發

，
刻

正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中

。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1

9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5
 
建

置
責

任
區

人
員

及
資

材
門

檻
，

並
規

劃
勾

稽
報

表
。

 

本
工

作
已

完
成

依
各

責
任

區
實

際
配

額
及

器
材

種
類

、
數

量
查

詢
介

面
及

產
出

該
縣

市
區

域
各

業
者

實
際

人
員

及
資

材
數

量
勾

稽
報

表
開

發
，

刻
正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中
。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6
 
建

置
業

者
交

流
園

地
。

 

本
工

作
已

完
成

交
流

園
地

功
能

提

升
，

增
加

毒
化

物
或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分
類

。
爾

後
成

員
可

根
據

各
組

情
形

查
找

相
異

組
織

營
運

方
式

，
組

長
亦

能
判

別
機

密
標

準
確

認
是

否
公

開
給

各
界

查
詢

。
刻

正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中

。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7
 
建

置
行

動
版

查
詢

資
材

、
人

員
等

功
能

。
 

本
功

能
已

針
對

手
持

行
動

裝
置

登
入

方
式

及
查

詢
功

能
介

面
完

成
開

發
，

刻
正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中
。

 

3
.7

.1
 

9
/1

5
 

1
1
/1

5
 

2
%

 
2
%

 

8
 
新

增
備

查
日

期
及

文
號

修
改

功
能
，
並

於
業

者
端

顯
示

期
限
，

提
供

業
者

選
填

年
限

。
 

本
工

作
已

於
6
月

份
完

成
功

能
開

發

及
上

線
作

業
，

包
括

管
理

端
系

統
新

增
各

聯
防

組
織

同
意

備
查

公
文

文
號

3
.7

.1
 

8
/1

0
 

8
/3

1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2

0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及
有

效
期

限
修

改
功

能
，

及
業

者
端

新
增

備
查

到
期

日
選

填
功

能
。

 

9
 
辦

理
聯

防
組

織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2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月

份
提

出
規

劃
，

並
於

1
0

月
份

提
交

規
劃

書
予

業
務

單
位

，
於

1
1
月

份
辦

理
。

 

3
.7

.6
 

9
/1

 
1
1
/2

5
 

1
%

 
1
%

 

(八
) 
運

送
表

單
系

統
功

能
精

進
。

 

1
 
一

般
表

單
檢

核
通

行
證

清
單

。
 

本
工

作
現

已
與

交
通

部
危

險
物

品
臨

時
通

行
證

資
料

完
成

介
接

，
刻

正
調

整
系

統
資

料
關

聯
及

顯
示

方
式

，
1
1

月
份

完
成

。
 

3
.7

.2
 

6
/1

 
1
1
/3

0
 

1
%

 
1
%

 

2
 
建

置
退

貨
、

事
故

換
車

產
出

對
應

新
表

單
功

能
。

 

本
項

功
能

刻
正

開
發

中
，

調
整

方
向

為
使

運
送

表
單

可
因

申
請

變
更

註
記

為
退

貨
或

事
故

換
車

時
，

由
業

者
可

變
更

運
送

車
號

、
司

機
資

料
、

運
送

日
期

及
數

量
等

資
料

，
再

由
系

統
自

動
產

生
新

運
送

表
單

之
規

劃
。

1
1
月

份
完

成
開

發
。

 

3
.7

.2
 

9
/1

 
1
1
/3

0
 

1
%

 
1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2

1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3
 
新

增
少

量
輸

出
入

提
供

簽
審

文
件

功
能

。
 

本
工

作
配

合
輸

入
簽

審
文

件
回

歸
由

輸
入

許
可

證
及

核
可

文
件

中
核

發
，

現
已

完
成

輸
出

登
記

平
台

調
整

，
無

論
業

者
係

屬
一

般
運

送
、

簡
易

運
送

或
少

量
運

送
，

系
統

皆
可

於
其

填
寫

完
畢

後
，

自
動

檢
核

資
料

無
誤

再
與

予
以

核
發

簽
審

編
號

。
 

3
.7

.2
 

6
/1

0
 

8
/3

1
 

1
%

 
1
%

 

4
 
辦

理
運

送
表

單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2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月

份
提

出
規

劃
，

並
於

1
0

月
份

提
交

規
劃

書
予

業
務

單
位

，
於

1
1
月

份
辦

理
。

 

3
.7

.6
 

9
/1

 
1
1
/2

5
 

1
%

 
1
%

 

(九
) 
開

發
事

故
處

理
速

報
及

結
報

系
統

功
能

 

1
 

建
置

業
者

端
初

步
事

故
調

查
處

理
速

報
及

總
結

事
故

調
查

處

理
結

報
功

能
，

並
提

供
新

增
、

修
改

、
刪

除
及

轉
檔

列
印

功

能
。

 

本
工

作
主

要
依

法
規

規
定

應
蒐

集
填

報
內

容
，

將
速

報
及

結
報

資
料

區
分

為
基

本
資

料
、

應
變

單
位

、
分

工
及

裝
備

或
設

備
、

事
故

發
生

、
應

變
及

善
後

復
原

過
程

、
環

境
汙

染
與

清
理

狀
況

、
檢

討
及

改
善

與
建

議
事

項
等

3
.7

.4
 

9
/1

 
1
1
/1

5
 

2
%

 
2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2

2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六
項

。
現

已
完

成
功

能
開

發
，

刻
正

計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
 

2
 
建

置
管

理
端

速
報

及
結

報
審

核
功

能
，

包
含

通
過

、
補

件
及

退
件

功
能

。
 

本
工

作
刻

正
進

行
開

發
中

，
於

1
1

月
份

完
成

。
 

3
.7

.4
 

9
/1

 
1
1
/3

0
 

1
%

 
1
%

 

3
 
辦

理
事

故
處

理
速

報
及

結
報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1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月

份
提

出
規

劃
，

並
於

1
0

月
份

提
交

規
劃

書
予

業
務

單
位

，
於

1
1
月

份
辦

理
。

 

3
.7

.4
 

9
/1

 
1
1
/2

5
 

1
%

 
1
%

 

(十
) 
開

發
確

認
責

任
保

險
填

報
及

確
認

之
機

制
 

1
 
檢

核
運

作
量

並
建

置
責

任
保

險
保

單
上

傳
功

能
。

 
已

於
7
月

完
成

業
者

投
保

資
料

登
載

上
傳

，
及

環
保

局
審

核
功

能
。

 
3
.7

.5
 

6
/9

 
7
/3

 
1
%

 
1
%

 

(十 一
) 
建

置
專

業
應

變
人

員
登

載
設

置
功

能
 

1
 
完

成
與

專
業

應
變

人
員

資
訊

網
資

料
介

接
。

 

1
. 

本
工

作
將

由
應

變
人

員
證

照
培

訓
資

訊
網

每
日

拋
轉

應
變

人
員

證
書

資
料

及
應

變
機

構
資

料
予

應
變

人
員

登
載

系
統

，
應

變
人

員
登

載
系

統
亦

每
日

回
拋

毒
化

物
運

作
業

者
及

聯
防

組
織

已
登

3
.7

.3
 

8
/1

0
 

1
1
/3

0
 

1
%

 
1
%

 



第
二

章
、

計
畫

執
行

範
圍

與
進

度
 

2
-2

3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載
人

員
資

料
，

以
使

二
系

統
資

料
同

步
且

具
一

致
性

。
 

2
. 

配
合

應
變

人
員

資
訊

網
系

統
時

程
，

預
定

1
1
月

初
辦

理
介

接
事

宜
。

 

2
 
於

業
者

端
建

置
專

業
應

變
人

員
或

委
託

專
業

應
變

機
關

構
相

關
資

料
登

載
於

運
作

場
所

功
能

。
 

本
功

能
將

可
自

動
帶

出
「

應
變

人
員

證
照

培
訓

資
訊

網
」

人
員

資
料

予
毒

化
物

業
者

自
行

建
立

登
載

清
單

，
再

針
對

該
清

單
人

員
，

分
別

登
載

所
設

置
之

單
位

、
等

級
等

資
料

，
並

依
法

規
規

定
設

定
檢

核
機

制
，

以
避

免
業

者
設

置
登

載
不

符
規

定
之

人
員

。
目

前
已

完
成

開
發

中
進

行
內

部
測

試
作

業
，

於
1
1
月

份
上

線
供

用
。

 

3
.7

.3
 

8
/1

0
 

1
1
/1

5
 

1
%

 
1
%

 

3
 
提

供
管

理
端

審
核

、
退

件
、

補
件

功
能

。
 

本
工

作
依

業
務

單
位

最
新

管
理

需

求
，

刻
正

進
行

功
能

開
發

中
。

 
3
.7

.3
 

1
0
/1

 
1
1
/3

0
 

1
%

 
1
%

 



1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2
-2

4
 

合 約 編 號
 

合
約

項
目

 
目

前
執

行
成

果
 

對
應

 

章
節

 

開
始

 

日
期

 

預
定

 

完
成

 

所
佔

 

比
例

 

完
成

 

比
例

 

4
 
辦

理
專

業
應

變
人

員
登

載
系

統
業

者
說

明
會

2
場

次
(含

餐
點

茶
水

)。
 

已
於

9
月

份
提

出
規

劃
，

並
於

1
0

月
份

提
交

規
劃

書
予

業
務

單
位

，
於

1
1
月

份
辦

理
。

 

3
.7

.6
 

9
/1

 
1
1
/2

5
 

1
%

 
1
%

 

 
總

計
 

1
0
0
.0

0
%

 
1
0
0
.0

0
%

 



 

 

 

 

 

 

第三章 

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 

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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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 

成果 

3.1 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更新系統規劃與功能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1)提升毒化物資訊掌握

之完整性，並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統。此目標主要是配合化學

局 109 年政策方向，工作內容包括： 

A. 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辦理小量運送

APP 通過相關檢測作業。 

B. 根據管理需求持續精進小量運送 APP，並開發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

宣導訊息發佈功能。 

C. 規劃網頁版業者端及管理端小量運送監控圖臺功能。 

D. 規劃小量運送發生有運送表單而無軌跡的異常名單提醒功能及業者報

備機制。 

E. 持續協助本局法規訂定與檢視，提供車機規格與作業流程之意見，包

括規劃專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以及介接 EMS 系統管編自動更新機制

之研析。 

F. 配合本局網站評核指標項目，優化網站以提供相關便民服務，包括資

訊圖像化、個資防範及網站服務創新。 

以下分節說明各項工作目前執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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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辦理 APP 檢測作業及維運小量運送 APP 上線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1) A.及 B.，主要目的為配合 109 年 1 月 22 日發布的「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進行作業，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

送時，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並維持

正常操作。本計畫在法規規定 109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線前，提供穩定之行動裝置

軟體回報簡易表單，並協助提醒、宣傳及客服的相關事宜，以利達到政府與民間

相輔相成的管理目的。此外，本計畫配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

業原則辦理小量運送 APP 通過相關檢測作業。 

二、 工作方法 

(一) APP 檢測作業 

根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第十一點：「各機關

開發之行動化服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院訂定之政府資通安全管

理等相關規定，並通過經濟部工業局訂定行動化應用軟體之檢測項目，始

得提供民眾下載使用。」因此本計畫根據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 9 月發布的

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規範 V1.3(最新版)以及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

測基準 V3.1(最新版)，將雙版本 APP 送交檢測單位進行檢測。 

經濟部工業局將檢測項目共分為三類安全要求範圍(說明如下)，本計畫

根據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規範及基本資安檢測基準之功能分類定義，申

請 L2 之類別： 

L1：無須使用者身分鑑別之行動應用程式，須檢測之項目共 22 項。 

L2：須使用者身分鑑別之行動應用程式，須檢測之項目共 25 項。 

L3：含有交易行為之行動應用程式，須檢測之項目共 30 項。 

基本資安檢測基準共分為 5 大面向，包括「行動應用程式發布安全」、

「安全敏感性資料保護」、「交易資源控管安全」、「行動應用程式使用者

身分鑑別及授權與連線管理安全」及「行動應用程式碼安全」。本計畫申請

檢測 L2 類別需通過 25 項技術要求如下： 

1. 行動應用程式應於發布時說明欲存取之安全敏感性資料、行動裝

置資源及宣告之權限用途。 

2. 行動應用程式開發者應提供回報安全性問題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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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行動應用程式應於蒐集安全敏感性資料前，取得使用者同意。 

4. 行動應用程式應提供使用者拒絕蒐集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5. 行動應用程式應於儲存安全敏感性資料前，取得使用者同意。 

6. 行動應用程式應提供使用者拒絕儲存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7. 行動應用程式應避免在關閉及登出後將安全敏感性資料儲存於冗

餘檔案或日誌檔案中。 

8.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採用適當且有效之金鑰長度與加密演算法，進

行加密處理再儲存。 

9.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儲存於受作業系統保護之區域，以防止其他應

用程式未經授權之存取。 

10. 安全敏感性資料應避免出現於行動應用程式之程式碼。 

11. 行動應用程式透過網路傳輸安全敏感性資料，應使用適當且有效

之金鑰長度與加密演算法進行安全加密。 

12. 行動裝置內之不同行動應用程式間，應於分享安全敏感性資料前，

取得使用者同意。 

13. 行動應用程式應提供使用者拒絕分享安全敏感性資料之權利。 

14. 行動應用程式分享安全敏感性資料時，應避免未授權之行動應用

程式存取。 

15. 行動應用程式應有適當之身分鑑別機制，確認使用者身分。 

16. 行動應用程式應依使用者身分授權。 

17. 行動應用程式應避免使用具有規則性之交談識別碼。 

18. 行動應用程式應確認伺服器憑證之有效性。 

19. 行動應用程式應確認伺服器憑證為可信任之憑證機構所簽發。 

20. 行動應用程式應避免含有惡意程式碼。 

21. 行動應用程式應避免資訊安全漏洞。 

22. 動應用程式於引用之函式庫有更新時，應備妥對應之更新版本， 

更新方式請參酌 4.1.1.行動應用程式發布安全。 

23. 行動應用程式應針對使用者於輸入階段之字串，進行安全檢查。 

24. 行動應用程式應提供相關注入攻擊防護機制。 

25. 行動應用程式於 Webview 呈現功能時，所連線之網域應為安全網 

域。 

本計畫配合委外資安檢測單位進行各項檢測作業，並修正 APP 相關設

定，以確保本計畫小量運送 APP 取得 APP 資安檢測 L2 通過之證書。 

(二) 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發佈功能 

為使毒化物小量運送業者之駕駛人員方便獲知相關政策及法規宣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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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本計畫規劃並開發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發佈功能：管理端

政策推廣專區是指環保署化學局毒化物運送相關業務管理者，依據相關業

務政策宣導需求，於 GPS 系統中可管理欲顯示在業者端小量 APP 的訊息，

管理方式包括可新增、修改、查詢及刪除訊息之功能；宣導訊息發佈功能則

是指業者在使用小量運送 APP 登入後首頁會顯示的宣導訊息功能。 

三、 執行成果 

(一) 持續精進 APP 版本 

本計畫持續根據使用者意見精進 APP 版本，以優化 APP 的使用經驗，

並辦理提醒與宣導之相關事宜如表 3.1.1-1 所示。配合宣導小量運送 APP 之

操作方式，本系統專區已放置最新版操作手冊並附上常見 QA 說明。其中，

調整較多的版本是 109 年 8 月提供的 1.2 版，其功能調整包括表單顯示方

式優化、提示更新功能等，其修正項目共為 6 項，如表 3.1.1-2 所示。10 月

16 日已將最新版 APP 送資安檢測，送測的版號：Android 為 2.06 版，iOS

為 1.4 版，詳細各版本調整如表 3.1.1-3 所示。 

表 3.1.1-1 小量運送 APP 辦理進度與規劃期程 

項次 項目 期程 辦理進度 

1 
彙整小量運送 APP iOS 1.0 版及

Android1.0 版使用問題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4 月 
已完成 

2 
提供簡易表單之業者名單進行發文通

知、輔導 
109 年 5 月 8 日 已完成 

3 
小量運送 APP iOS 1.1 版及 Android1.1

版提供 
109 年 5 月 已完成 

4 
更新簡易表單尚未申報軌跡之業者名

單進行發文通知、輔導及系統提醒 
109 年 5 月 22 日 已完成 

5 
輔導簡易表單尚未申報軌跡之業者至

少需選擇一種方式進行軌跡申報 
109 年 6 月 17 日 已完成 

6 加辦 1 場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 109 年 7 月 16 日 已完成 

7 
小量運送 APP iOS 1.2 版及 Android1.2

版提供 
109 年 8 月 已完成 

8 小量運送 APP iOS 1.3 版提供 109 年 8 月 20 日 已完成 

9 小量運送 APP Android 2.04 版提供 109 年 9 月 1 日 已完成 

10 
建置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

發佈功能 
109 年 9 月 29 日 已完成 

11 
小量運送 APP iOS 1.4 版及 Android 

2.06 版提供 
109 年 10 月 6 日 已完成 

12 辦理小量運送 APP 通過相關檢測作業 預定 11 月中完成 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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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小量運送 APP1.2 版更新項目表 

項次 1.2 版更新項目 

1 

優化 APP 顯示介面，更加簡潔美觀易操作。 

 

2 調整 APP 顯示的文字大小，改善手機字體過大，而看不到文字的問題。 

3 改善起點申報選取頁面，改為只顯示當日運送表單。 

4 改善迄點申報選取頁面，只顯示當周已有點選起點申報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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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2 版更新項目 

5 

在起迄點申報頁面，增加「取消申報」功能，並顯示申報日期時間。 

 

6 APP 同步表單時間，改為半小時同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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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 小量運送 APP 版本調整詳細表 

系統版本 APP 版本 更新項目 

iOS 

0.8 測試版上線 

1 正式版上線 

1.2 優化 APP 介面、顯示字型大小、取消申報 

1.3 調整圖台圖資、更新版本訊息 

1.4 新增公告最新消息功能 

Android 

0.8 測試版上線 

1 正式版上線 

1.2 優化 APP 介面、顯示字型大小、取消申報 

2.02 調整圖台圖資、更新版本訊息 

2.03 調整 APP 緩慢問題 

2.04 調整記憶帳號問題 

2.05 新增公告最新消息功能 

2.06 調整圖示、小部分使用介面、最新消息功能圖示 

 

(二) 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發佈功能 

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功能如圖 3.1.1-1、圖 3.1.1-2 及圖 3.1.1-3 所示；

為方便本署業務相關承辦人員管理小量運送 APP 顯示的政策宣導訊息，本

計畫建置 APP 最新消息管理功能，包括新增訊息、修改訊息、刪除訊息以

及查詢已新增過的訊息。若刪除訊息，系統亦會記錄執行刪除的人員帳號

以及刪除的時間，以確保所有資訊留下紀錄。 

 

圖 3.1.1-1 小量運送 APP 最新消息發布清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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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小量運送 APP 最新消息新增功能 

 

圖 3.1.1-3 小量運送 APP 最新消息修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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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宣導訊息功能如圖 3.1.1-4 所示，業者在登入小量 APP 後的首頁，

可以檢視最新一筆消息。業者點選最新消息的圖片後，APP 畫面將顯示所

有最新消息的清單供檢視，並且可以在點入以觀看完整的資訊，因此共有 3

階層的設計。 

圖 3.1.1-4 小量運送 APP 業者端最新消息檢視功能 

 

(三)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 

在行政作業方面，本計畫針對於未申報過軌跡的簡易表單業者，提供

發文通知與輔導作業，並根據管理需求於 7 月 16 日在臺中市 ToWeKnow 卓

越商務中心額外辦理 1 場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說明會辦理情形如圖 3.1.1-

5 以及圖 3.1.1-6 所示。額外辦理業者說明會之目的與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目的 

為提升運送業者對法規條文內容及簡易表單申報軌跡的認知及

維持正常操作，尤其因 109 年 7 月 1 日法規生效後首次成為本案列管

對象之運送業者（如快遞物流業者），特辦理本次業者說明會。 

2. 邀請對象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小量運送之快遞物流業者、汽車(物流)同業

公會及 109 年 6 月 30 日前有表單無軌跡之小量運送人及所有人。 

3. 實際來的廠家數及聚焦之議題 

共 23 家 27 位業者參與本次說明會，其中包括數家尚未被環保署

列管的快遞業者，參加說明會的廠商名單請參考附件七簽名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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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在會議後的綜合討論時間大部分聚焦在討論快遞業者需在在轉

運站換車的問題以及毒化物運送跨日的問題。 

4. 會議宣導成效 

經 7 月 16 日說明會之後，系統統計 7 月和 8 月有表單無軌跡數

量，從原本 22 件下降至 9 件，總降幅達到 60%，如圖 3.1.1-7 所示。

此外，本計畫於 9 月 21 日、9 月 24 日及 9 月 25 日辦理運送業者說明

會，其課程除了針對 GPS 車輛之操作說明內容，亦包括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相關辦理情形參閱 3.4.2 章節內容。今年統計 1

月至 9 月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者(車輛以 APP 回傳軌跡之運送人)

約有 100 家，而今年有參加本計畫辦理之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之

課程的小量業者共有 66 家，其中包括快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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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一 

圖 3.1.1-6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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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7 有簡易表單無軌跡之 7 月和 8 月統計差異 

(四) 配合運送表單系統評估於 APP 設計轉運換車功能 

考量在不改變毒化物小量運送駕駛人的 APP 操作習慣下，本計畫規劃

APP 轉運或事故換車的功能操作流程設計如下： 

1. A 車駕駛人於運送表單起點用 APP 申報開始運送，並假設運送中

途運送表單臨時要換 B 車繼續運送毒化物，A 車駕駛人在換車地

點透過 APP 功能點選換車功能，APP 即顯示換車條碼圖片。 

2. A 車駕駛人的 APP 顯示換車條碼圖片，B 車駕駛人透過 APP 照相

功能刷取該圖片，A車駕駛人的APP紀錄A車已換車並結束運送。 

3. GPS 系統將運送表單資訊轉交給B車駕駛人，B車駕駛人透過APP

申報該張運送表單開始運送。 

4. B 車到達運送表單迄點，並申報結束運送。 

5. GPS 系統將更換車號的資料回饋給運送表單系統，並請運送表單

所有人確認換車資訊。 

6. GPS 系統圖臺透過運送表單查詢軌跡功能，顯示 A 車與 B 車申報

該張運送表單的軌跡資料。 

四、 執行成果 

(一) 計畫已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開放給業者端進行 APP 使用測試，經使用

者及客服累積之問題調整，並開發管理端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發

佈功能後，送 APP 資安檢測的版本：iOS 為 1.4 版，Android 為 2.05

版。預計 11 月通過 APP 資安檢測項目(L2)並取得檢測結果報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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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證書申請。 

(二) 於 6 月發文給小量運送業者，提醒業者應於 7 月 1 日起開始進行簡易

運送表單軌跡回傳作業，並且為加強宣導，本計畫於 109 年 7 月 16 日

額外辦理 1 場小量業者說明會。經 7 月 16 日說明會之後，8 月比 7 月

的有申報簡易運送表單卻無軌跡的案件數量下降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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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規劃小量運送 APP 監控功能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1) C.，目前已建置之小量軌跡申報 APP，可於申報完成後在

APP 端檢視運送路徑申報成果，如下圖 3.1.2-1 所示，然而 GPS 主系統亦須提供

軌跡申報結果畫面查詢功能，因此本次計畫增加建置網頁版查詢畫面，並供管理

端及業者端查詢結果。 

 

圖 3.1.2-1 小量 APP 軌跡申報結果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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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方法 

目前 GPS 監控圖臺功能建置在 TGOS 圖臺，因此延續這樣的架構，小量 APP

的軌跡展示也建置於既有圖臺上，並另開新增功能。 

已於圖臺上新增運送表單查詢軌跡功能，因簡易表單所申報車輛不一定是正

式核可車輛，故無法使用車號進行配對，進而以表單編號查詢方式呈現該軌跡紀

錄，此功能查詢將不受限於簡易表單之軌跡紀錄，也能查詢到一般表單之軌跡紀

錄，並分別為即時與歷史軌跡，如圖 3.1.2-2 所示。 

 

圖 3.1.2-2 簡易表單歷史軌跡查詢結果 

三、 小結 

已於 7 月完成圖臺功能開發得以查詢 APP 申報之軌跡成果，不僅可協助小

量運送業者自主查核軌跡申報狀態，亦可提供管理單位查詢簡易運送表單軌跡申

報情形，強化整體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資訊掌握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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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規劃小量運送 APP 異常提醒功能及報備機制 

一、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1) D.，根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11條第3項：

「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且其運送車輛未裝置即時追蹤

系統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並依

第一項規定維持正常操作」。目前已建置手機版小量 APP 之軌跡申報功能，對於

整體小量運送軌跡申報的情形，系統尚需補充後續業者針對軌跡申報異常情形的

報備機制及管理端的勾稽監控工具，以分析系統所接收的軌跡資料，並提示管理

單位小量運送流向是否有疑似異常的事件。 

二、執行成果 

本項工作規畫將進行 2 項主要功能建置，並參考現行主 GPS 系統功能進行

設計。 

(一) 小量運送異常勾稽作業 

系統已於 7 月即時警示分中增加「無軌跡簡易表單統計」功能，統計

從 109 年 7 月 1 日 APP 施行開始並提供下載表格功能。目前統計至 109 年

10 月 26 日共有 51 筆，本計畫電訪每一筆無軌跡簡易表單之運送業者，以

確認無軌跡之原因及處理情形，且持續每日提供更新統計給化學局供參。 

 

圖 3.1.3-1 小量運送業者無軌跡簡易表單統計 

電訪調查結果如表 3.1.3-1 和圖 3.1.3-2 所示，7 月份由於 APP 回報軌

跡之法規剛施行，有 6 成以上的駕駛人因為不熟悉操作所以漏申報軌跡，

本計畫已針對這些業者個案進行輔導作業，包括電話告知業者操作原則，

並提醒相關注意事項及提供說明文件。經過 7 月 16 日小量業者說明會之

後，8 月異常案件數明顯下降，且主要異常原因是採 GPS 車輛運送簡易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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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表單發生車機故障所導致，本計畫客服人員持續電話輔導異常案件之小

量運送業者後，10 月異常案件數為 2 件，業者不熟悉 APP 操作之情形已有

明顯改善。 

表 3.1.3-1 小量運送業者簡易表單無軌跡原因回報 

電話連絡業者回報之原因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總計(次數) 

app 使用緩慢，無法申報 0 0 1 0 1 

不熟悉操作，故沒申報成功。 21 0 1 0 22 

手機網路訊號問題 0 0 0 1 1 

因迄點在隔壁，故無出車申報軌跡 2 0 0 0 2 

忘記申報 0 1 0 0 1 

車機故障 2 4 2 1 9 

委託之快遞業者無法配合(後續已退出市場) 3 0 0 0 3 

表單資料填錯 2 2 2 0 6 

誤以為該毒化物類別不用申報 4 2 0 0 6 

總計(次數) 34 9 6 2 51 

 

圖 3.1.3-2 小量運送業者無軌跡簡易表單月份案件數 

(二) 小量運送業者報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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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10 月完成建置業者端小量運送無軌跡回報功能，讓小量運送

業者能自行檢視每一筆無軌跡簡易運送表單之異常案件明細，並透過系統

功能回報造成異常的原因，填報功能如圖 3.1.3-3 和圖 3.1.3-4 所示。此功能

於 10 月底上線後，本計畫將持續向業者宣導無軌跡簡易表單要回報異常原

因，並配合管理需求統計業者回報原因之樣態，以利未來相關管理措施之

研擬。 

圖 3.1.3-3 無軌跡簡易運送表單業者端回報清單查詢功能 

圖 3.1.3-4 無軌跡簡易運送表單業者端填報異常原因功能 

三、 小結 

(一) 已完成無軌跡簡易表單統計表功能，並每日更新統計給化學局供參。 

(二) 已完成小量運送業者報備機制功能，並配合管理需求提醒業者回報異

常原因。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9 

3.1.4 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以及研析管編自動更新機制 

一、 目的 

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1) 提升毒化物資訊掌握之完整

性，並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統。 

E. 持續協助本局法規訂定與檢視，提供車機規格與作業流程之意見，包括

規劃專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以及介接 EMS 系統管編自動更新機制之

研析。 

(一) 公告審驗注意事項 

由於目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並未規範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的

審驗作業方式，因此本計畫重新檢視法規修正發布前的所有相關審驗規定

並將以往未清楚說明的部分列出，依據實務合理狀況更新審驗作業流程，

再經過主辦單位的核定後，確認專區公告呈現的方式，於專區公告審驗注

意事項。此外，本計畫今年配合政風單位進行審驗業務之稽核作業，其稽核

報告建議本計畫就「退件」訂定一內部判斷標準，以供審驗人員遵循，俾符

合行政法之平等原則。因此審驗注意事項之內容應包括審驗作業流程、審

驗作業補正、退件規定、解除列管作業流程以及車機故障報備作業程序等

內容。 

(二) 研析管編自動更新機制 

依目前審驗作業方式，業者由於地址異動等原因造成環保署 EMS 系統

核發的管制編號也必須異動，但是 GPS 系統中業者的管編資料尚未與 EMS

的資料同步，造成業者必須額外在 GPS 系統中申請管編異動的程序，包括

郵寄紙本資料給審驗單位，若車輛數較多的業者要辦理管編異動，依目前

規定每一台車各別檢附紙本文件，極為不便民且不環保。此外，由於運送表

單系統的管編已經更新，但 GPS 系統的管編尚未更新，導致業者在 GPS 系

統中申請管編異動的期間無法運送毒化物，造成業者在運作上地不便利，

因此本計畫針對此問題研析管編自動更新機制，達到審驗行政簡化及便民

的目的。 

二、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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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告審驗注意事項 

本計畫持續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及「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之法規訂定，定期配合貴局檢視法

規內容，針對法規內容提供車機規格及審驗作業流程之建議，並規劃專區

公告審驗注意事項供業者參考。本計畫規劃專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內容包

括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審驗作業流程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表 3.1.4-1)以及審驗作業 SOP 流程圖(圖 3.1.4-1)。 

表 3.1.4-1 審驗作業流程及故障報備流程標準作業程序 

項目名稱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審驗作業流程及故障報

備流程標準作業程序 

審驗單位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作業程序說明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建立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審驗作業機制，並確保審

驗之合法及完整，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 

二、運送業者提出後，經本局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

理辦法規定進行審驗，審驗內容包括相關證明文件及操

作測試，審驗程序中如有未符規定者，應予退件或補件

之程序。 

三、通過審驗之正式核可車輛，在運送過程中發現即時追蹤

系統為異常狀態時，應辦理車機故障報備的程序，以確

保車機於期限內修復完成。 

四、審驗申請所檢具之證明文件、資料有欠缺或不合規定

者，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予以退件。 

五、審驗申請分為三類： 

（一）車機審驗申請：將合格之車機裝載於運送車輛後，

檢測車機各項功能是否符合規定。 

（二）解除列管作業：運送業者確認不再運送毒性化學物

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後，車機須辦理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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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資料異動：運送車輛、車機或公司資料已異

動，須辦理系統之資料變更。 

六、審驗作業程序如下： 

（一）審驗申請途徑 

辦理各項審驗申請，須登入「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

即 時 追 蹤 系 統 」（ 以 下 簡 稱 系 統 ） 網 站

（https://toxicgps.epa.gov.tw/）填寫審驗申請資料，並

於系統上傳提交送出後，再將相關申請書郵寄（以郵

戳為憑）至審驗單位審驗。 

（二）審驗作業流程：包括資料審驗、操作審驗及複審。 

1.資料審驗：運送業者將申請審驗之資料於系統上傳

提交送出，並將申請書及相關附件照片郵寄送至審

驗單位，審驗單位受理審驗案件後，進行系統上與

紙本案件資料核對作業。 

(1)核對系統上申請資料與紙本資料是否一致。 

(2)確認系統上照片是否完整上傳（車前照片、車後

照片、車輛行車執照影本、車機照片、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等）。 

(3)確認紙本申請書的公司基本資料、車籍資料及照

片（車體前後照片、行照、車機照片等）與系統

上相符及行照檢驗日期未過期。 

2.操作審驗：資料審核符合規定後，審驗單位至系統

網站，依不同類別審驗車機軌跡回傳資料，審驗基

準如下： 

(1)初審、車機更新： 

A.回傳率須達 85%以上。 

B.測試天數至少 1 天並達 1 小時以上。 

C.靜態偏差須達 85%以上。 

D.條碼測試須刷取 1 天 1 個條碼。 

E.測試緊急通報功能 3 次。 

(2)車機移機、原解列重新恢復列管、車機失竊、車

https://toxicgp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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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失竊、故障重審： 

A.回傳率須達 85%以上。 

B.測試天數至少 3 天並達 15 小時以上。 

C.靜態偏差須達 85%以上。 

D.條碼測試須刷取 3 天 3 個條碼。 

E.測試緊急通報功能 3 次。 

3.審驗作業補正、退件規定： 

(1)資料審驗不符： 

A.運送業者於系統上提出審驗申請後，15 日內

未將紙本資料郵寄至審驗單位，經審驗單位

以電話聯及電子郵件通知後，逕於系統上退

件處理。 

B.申請資料不符合者，例如修正車輛基本資料、

補上傳車體前後照片、行照、車機照片，紙本

文件缺漏或未蓋公司大小章，審驗單位以電

話及電子郵件方式通知運送業者於 10 日內

辦理補正作業，逾期未補正，予以退件處理。  

(2)操作審驗不符 

自紙本收件日至操作審驗期間為 90 日，期間內

經審驗單位 3 次以上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仍

無法配合操作車機測試，予以退件處理。 

(3)運送業者主動請求退件： 

資料審驗或操作審驗期間，業者主動以電子郵

件告知審驗單位退件，經主管核可後，予以退

件。 

4.複審：當審驗單位審核操作審驗資料符合上述操審

規定後，將申請文件送至中央主管機關複審，並完

成正式公文書核定程序後，即完成審驗，並取得正

式核可標章。 

（三）解除列管作業流程 

1.運送業者於確定車輛不再繼續載運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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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後，須申請解除列管。 

2.運送業者須於系統上填具車輛解除列管申請表，連

同相關附件（公司登記文件）上傳系統送出後，將

申請表及解列公文、公司登記文件郵寄至審驗單位

審核。 

3.審驗單位完成文件審核作業後，將相關文件寄至中

央主管機關複審，複審通過後，函知運送業者並將

車輛於系統上解除列管。 

4.文件欠缺或不合規定，由審驗單位以電話及電子郵

件通知運送業者補正；未能於 10 日內補正，予以

退件處理，車輛回復正式核可階段。運送業者得重

新提送解除列管申請。 

（四）基本資料異動流程 

1.基本資料異動項目包括：運送車輛之車號、車主、

車機序號、車機廠牌型號、SIM 卡號碼、電信業者、

公司名稱或公司管編。 

2.基本資料異動時，運送業者於系統上填具車輛基本

資料異動申請表，連同相關附件上傳送出後，將申

請表、相關附件（車前照片、車後照片、車輛行車

執照影本、車機照片、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等）及公

司登記文件郵寄至審驗單位審核。 

3.審驗單位完成文件審查作業後，將相關文件寄至中

央主管機關複審通過後，函知運送業者並於系統上

變更資料。 

4.文件欠缺或不合規定，由審驗單位以電話及電子郵

件通知運送業者於 10 日內補正。未於 30 日內向中

央主管機關辦理變更，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即時追

蹤系統之核可。 

七、車機故障報備作業程序 

（一）車機異常狀態： 

1.運送車輛為啟動狀態且位於通訊狀況正常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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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無法上傳車行資料至中央主管機關。 

2.運送車輛於系統之車行資料回傳率低於 85%，且經

業者確認車機已故障。 

（二）故障報備：應於發現異常之日起 2 日內，於系統上

填報「GPS 車機異常報備申請表」。 

（三）路線報備：得於發現異常之日起 15 日內繼續運送毒

性化學物質，但應於運送後 2 日內於系統上報備該

日之運送路線。 

（四）修復報備：應於發現異常日起 15 日內完成修復，並

於系統上出「修復報備申請表」。修復審驗基準如

下： 

1.出車時數須滿足 5 小時以上。 

2.須滿足有效回傳率 85%。 

3.STDEV 靜態偏差小於 30 公尺比例達 85%。 

（五）逾期處理：未於期限內符合前項修復審驗基準者，

車輛應重新申請審驗，其中操作審驗應依下列方式

辦理： 

1.原故障車機修復應符合故障重審之審驗基準。 

2.移除原故障車機並裝置新車機應符合車機更新之審驗基準。 

控制重點 一、審驗申請對象：申請運送業者應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送管理辦法」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40 條第 1 項指定公告具有危

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且車輛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運送業

者。 

二、審驗作業：審驗單位應於收件後 90 日內（含補正件時

間）完成相關審驗作業，補正逾期者予以「退件」處

理。 

（一）資料審驗：資料不合規定未於 10 日內補正，予以退

件。 

（二）操作審驗：應檢核系統軌跡回傳資料是否符合審驗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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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審：完成資料審驗及操作審驗後，應將相關資料

重新檢視無誤後，核發即時追蹤系統正式核可。 

三、解除列管作業：運送業者須連同申請表及上傳相關附件

（公司登記文件）並系統上送出，並將申請表及解列公

文、公司登記文件郵寄至審驗單位審核。 

四、故障報備：運送業者應於發現車機異常日起 2 日內系統

上提出故障報備，在故障報備期間運送毒性化學物質須

系統上進行路線報備，並應於發現異常日起 15 日內修復

車機；逾 15 日未修復車機，須於系統上提出故障重審或

車機更新並通過審驗，才能再運送毒性化學物質。 

法令依據 

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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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1 審驗作業 SOP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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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注意事項如上述內容已完成規劃並建議公告在系統的 3 個位置，

包括專區資料下載頁面、業者端帳號登入後審驗資訊系統頁面以及環保局

帳號登入後監控系統操作手冊頁面，以提醒運送業者遵循相關規範，並讓

環保局人員得瞭解業者的作業程序以利相關查核作業。 

(二) 研析管編自動更新機制 

本計畫建議 GPS 系統更新管制編號的機制如下： 

1. 由運送業者透過系統確認已異動管編：運送業者透過審驗系統的

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填入新管編資料並送出申請。 

2. GPS 系統自動比對 EMS 系統資料：GPS 系統將業者填報的新管編

資料比對 EMS 系統的管編資料。 

3. 判斷機制：若同管編下的事業名稱相同，系統將自動通過並更換該

業者舊管編為新管編；若事業名稱有不相符的情形，GPS 系統將

產生異常的異動清單，由審驗人員確認是否為同一運送業者，確認

相同後，才可透過系統辦理管編資料異動作業。 

GPS 系統已於今年 6 月完成介接 EMS 系統，每日同步業者之基本資料

欄位，包括事業名稱、管制編號、事業點座標，因此建議可透過上述更新機

制，簡化目前異動管編的辦理流程。 

三、 預期效益 

(一) 審驗作業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供運送業者及審驗單位遵行，俾符合行政

法之平等原則。 

(二) GPS 系統已完成與 EMS 系統事業基本資料的介接作業，建議採用上述

管編資料更新機制，以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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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配合網站評核指標項目優化網站相關便民服務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1) F.，環保署化學局為掌握所有業務網站之維運情形及確保

網站內容品質，要求各業務網站應自主評核指標項目，其分為「必要性指標」及

「建議性指標」，並依據網站類別及評核指標配分機制（如表 3.5.1-1），將各網站

進行評比考核，以提升網站內容品質及使用體驗。因此本計畫持續配合主辦單位

需求進行系統相關調整作業，並針對建議性指標，包括資訊圖像化、個資防範及

網站服務創新進行相關優化作業。 

表 3.1.5-1 各網站評核指標配分 

 

二、 工作方法 

本計畫之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及時追蹤系統屬於申報類的指標。本計畫依

據主辦單位提供網站營運績效檢核指標內容及配分說明，進行網站自主評核作業，

並依據網站評核結果，評估優化項目以提升網站內容品質，更貼近使用者之需求。 

三、 執行成果 

本計畫已於 6 月完成「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專區」之網站自

主評核作業，並於 9 月針對有異議的評核分數進行申復作業。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今年獲得 98 分之優良等級，各項評核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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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強化及維運應變體系之相關功能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2) 因應毒災應變體系

之資訊需求，強化緊急通報系統功能。工作內容包括： 

A. 強化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並維運緊急通報簡訊功能。 

一、 目的 

為減少 SOS 緊急通報誤判之數量，系統 108 年已建立幾項協助篩檢誤判通

知的機制，如下圖及說明： 

(一) 如單一車輛的緊急通報訊號在 1 小時內已發出超過 3 筆，則系統自

動判斷為車機回傳有誤，後續不進行發簡訊通知業者判斷是否為緊

急通報訊號，直接將此事件結案處理。 

(二) 視收到的訊號格式為何，並輔以速度判斷是否可直接歸為誤判，分

為： 

1.求救訊號(意思為 SOS 主動通報)：若當下車輛速度為 0，則發送

簡訊通知運送業者，若車速不為 0 則直接歸為誤判，後續不進行

發簡訊通知業者判斷是否為緊急通報訊號，直接將此事件結案處

理。 

2.重力感測或傾斜感知(意思為車機自動偵測傾斜角度過大)：若發

出訊息之 5 分鐘以內車輛速度為 0，，則發送簡訊通知運送業者，

若發出訊息之 5 分鐘以內車輛速度不為 0 則直接歸為誤判，後續

不進行發簡訊通知業者判斷是否為緊急通報訊號，直接將此事件

結案處理。 

(三) 發送簡訊予業者確認是否為錯誤的緊急通報訊息(後稱「初次確認」)：

業者在收到確認簡訊的 30 分鐘內，若有按 1 回傳則才會視此事件

為真的緊急通報事件。若按 0 回覆或 30 分鐘內未回覆，則直接歸

為誤判，後續不進行發簡訊通知業者判斷是否為緊急通報訊號，直

接將此事件結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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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緊急通報判斷流程圖 

而系統中的 TGOS 圖臺因應緊急通報流程也有應對的顯示設計，排除了

上述流程中的(一)、(二)規則的誤判事件後，進入到(三)流程前的車輛，皆會

統一顯示緊急事件警示的圖示，主要目的是因為擔心業者來不及回報，抑或

是疏於回報此事件確實為緊急事件，因此將有可能發生緊急事件之車輛皆顯

示為 圖示，並輔以跑馬燈。 

上述的流程與機制仍需持續向業者及相關管理單位推廣與精進，而為使

緊急通報整體流程更貼近實際執行的需求，本計畫於本年度進行下列作業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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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成果 

以下歸納 3 項今年度將針對緊急通報及回復程序所採納的精進作為： 

(一) 每週發信，告知業者其車輛的緊急通報訊息數量：每週日統計上週

(上週日至週六)間業者車機所發送之緊急通報訊號數量，請業者判

斷若發送訊號過於頻繁，則請洽詢車機商調整車機或做報修處理。 

(二) 在月確認中新增「應協助回報緊急訊號判斷卻未回報」之異常樣態：

由於目前系統皆會將發送簡訊和收到回覆簡訊之 log 留存，因此建

議若業者收到之協助判斷簡訊和已回覆簡訊之比例未高於 85%，則

會歸類於此「應協助回報緊急訊號判斷卻未回報」異常樣態，請業

者未來須注意協助判斷是否為緊急事件。 

(三) TGOS 圖臺的緊急通報顯示調整：可以將跑馬燈文字和車輛緊急事

件圖示做修改調整，配合運送業者是否完成「初次確認」簡訊回覆

來改變文字說明和圖示。 

1.步驟一：當系統收到車機回傳緊急通報訊號後，圖臺的跑馬燈中

出現此事件文字提醒，且燈號為「灰色」，文字顯示格式為

「2020/04/09 05:15:29 SOS-119 回傳緊急通報訊號，尚未經運送

業者確認是否為真緊急異常事件。」，因尚未確認是否為真緊急

異常事件，故圖臺中的車輛圖示不變。 

2.步驟二：系統發出的「初次確認」簡訊，依照業者回復的結果對

應變化跑馬燈文字和圖示 

(1) 若業者簡訊回覆 0：圖臺的跑馬燈燈號由「灰色」變為「綠色」，

文字顯示格式為「2020/04/09 05:15:29 SOS-119 回傳緊急通報

訊號，但已經運送業者簡訊回復非緊急異常事件，故排除此事

件。」，因並非緊急異常事件，故圖臺中的車輛圖示不變。 

(2) 若業者簡訊回覆 1：圖臺的跑馬燈燈號由「灰色」變為「紅色」，

文字顯示格式為「2020/04/09 05:15:29 SOS-119 回傳緊急通報

訊號，且已經運送業者簡訊回復確認為緊急異常事件，請相關

單位應變處理。」，因確實為緊急異常事件，故圖臺中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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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變為緊急事件燈號。 

(3) 若業者超過 30 分鐘皆未回覆簡訊：圖臺的跑馬燈燈號由「灰

色」變為「黃色」，文字顯示格式為「2020/04/09 05:15:29 SOS-

119 回傳緊急通報訊號，運送業者未於 30 分鐘內回覆簡訊判

斷是否為緊急異常事件，故此事件結案。」，因不確定為緊急

異常事件，故圖臺中的車輛圖示不變。 

以下為依據上述規劃所建立的流程圖及調整後的 TGOS 圖臺。 

圖 3.2-2 緊急通報判斷流程圖 

 

圖 3.2-3 緊急通報判斷 TGOS 圖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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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系統已建立幾項輔助確認車機回傳緊急通報訊息為正確的機制，

並強化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使管理端能檢視緊急通報功能各階段的

即時資訊，業者端亦能於監控圖臺檢視自身所屬車輛是否發出緊急通報；若

為真實事故，則有助於提升業者緊急應變之反應時間；若非事故而是系統誤

判，也能提醒業者與車機商針對異常原因進行排除。 

透過今年度業者說明會宣導，業者已瞭解關於即時追蹤系統 GIS 圖臺檢

視緊急通報資訊的功能，因此緊急通報誤警報的情形從 10 月份開始有明顯

改善。 

圖 3.2-4 109 年各月份緊急通報簡訊數量 

針對緊急通報簡訊功能的部分，本計畫持續維運相關功能並每 3 個月按

時繳交緊急通報簡訊的電信費用(每季含稅共 4,100 元)，確保簡訊功能持續

正常運作。 

三、 小結 

(一) 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已開發並測試完成，已於 8 月底完成上

線，使得緊急應變程序更加完善。 

(二) 根據管理需求，額外研擬 2 項精進作為(每週發信、月確 2 項提醒業

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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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合地方環保局監控與勾稽需求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3)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

之掌握，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工作內容包括： 

A. 配合管理需求，強化毒化物運送查核回報及相關報表功能，以提升地方

環保機關執行查核的效率。 

B. 持續針對系統勾稽名單與環保局查核回報情形檢討勾稽規則，並分析其

成效以落實流向管制。 

C. 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D. 持續更新事業點座標與 GIS 圖資。 

E. 辦理環保局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之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1 場次

(含茶水)約 30 人，舉辦半天。 

 

3.3.1 強化毒化物運送查核回報及相關報表功能 

一、 目的 

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3)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

掌握，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A. 配合管理需求，強化毒化物運送查核回報及相關報表功能，以提升地方

環保機關執行查核的效率。 

二、 執行成果 

配合貴局及提升地方環保局查核回報情況精進及強化現有查核成果報

表： 

(一) 增加「每月例行性查核完成比例」查核成果統計報表以「跨月區間」

統計查核成果，有利於以更長的時間區間檢視各縣市的查核成果，

並提供下載功能，使查核統計報表可做後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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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每月例行性查核完成比例」改版後畫面 

(二) 增加「查核執行統計表」查核成果統計報表以「跨月區間」統計查

核成果，有利於以更長的時間區間檢視各縣市的查核成果，並增加

「查核類型」篩選查詢功能，使查詢功能更為完善，以提升本署掌

握整體查核成效的便利性。 

圖 3.3.1-2 「查核執行成果統計表」改版後畫面  

(三) 於「查核回報平台」中增加常用詞庫，使用者可點選常用詞庫快速

完成常見問題並回報。本計畫彙整 109 年 6 月至 8 月環保局在查核

平台回報的文字內容；查核方式共可以分為 4 類，包括電話、Email、

查 GPS 系統以及查運作紀錄；有表單無軌跡的查核結果，包括為

運送卻未取消表單、車機故障；起迄點不符的查核結果，包括隔日

運送、廠場門口座標有誤以及廠廠門口座標資料正確，但離卸貨點

過遠導致系統誤判。為避免查核方式以及查核結果有其他可能性，

因此本系統功能仍保留其他的選項，提供查核人員填入其他結果。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40 

圖 3.3.1-3 新增查核回報結果改版畫面 

三、 小結 

本計畫已完成「查核回報平台」及「查核執行統計表」之功能精進，包括

提供查核方式及查核結果的回報常用詞庫選項、調整查核後是否仍為異常或是

否有告發的選項設計、新增 2 項下載功能，以及新增 2 項條件篩選查詢功能，

以利檢視地方環保局查核案件完成回報之情形，並更有效地掌握查核回報之結

果，作為未來毒化物運送管理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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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勾稽規則檢討與勾稽成效分析 

一、 目的 

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3)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握，

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B. 持續針對系統勾稽名單與環保局查核回報情形檢討勾稽規則，並分析其

成效以落實流向管制。 

二、 工作方法 

(一) 系統提供環保局查核項目 

例行性查核回報平台目前提供 2 種勾稽樣態：A.有表單而無軌跡以及

B.1-3 類毒化物起迄點不符。本計畫根據去年環保局查核回報結果分析彙整

出各樣態勾稽案件可能的異常原因，如下表所示： 

表 3.3.2-1 勾稽案件查核結果異常原因 

類別 勾稽查核項目 異常原因 

例行性查核

項目 

A.有表單而無

軌跡 

(1) 申報運送表單卻沒有運送也未取消表單 

(2) 申報運送表單卻未於當日運送 

(3) 申報運送表單當日有運送但車輛的GPS車機無法

維持正常操作 

(4) 申報運送表單當日有運送但非表單上的車號運送 

B.運送軌跡與

表單起迄點不

符 

(1) 列管污染源(起迄運地)申報座標有誤 

(2) 車輛當日未停頓表單起(迄)運地點 

(3) 廠(場)區過大導致系統誤判 

(二) 查核回報平台規則說明 

由於運送行為可能牽涉不同轄區，因此可檢視並回報勾稽異常案件之

權責單位包括： 

1. 勾稽樣態 A：有表單而無軌跡由起運地環保局先查核表單是否有

申報錯誤，再判斷是否需要透過「移交」功能再將案件轉給相關

轄區的環保局(運送人所在地環保局或所有人的環保局)。 

2. 勾稽樣態 B：若是起運地不符，只有起運地環保局、移交對象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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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可以檢視；若是迄運地不符，只有迄運地環保局、移交對象

環保局可以檢視。 

3. 勾稽案件牽涉跨縣市查核作業時，同一勾稽案件之不同權責單位

可透過點選功能選項的「詳細資料」按鈕，檢視彼此查核回報結

果，以利整合判斷異常原因。 

4. 有回報執行成果的權責單位，該案件皆會納入其查核成果統計報

表中。 

5. 點選功能選項的「詳細資料」按鈕，進入下一頁並點選下方的「新

增」按鈕，即可新增 1 筆查核回報。 

6. 點選功能選項的「詳細資料」按鈕，進入下一頁並點選功能選項

的「刪除」按鈕即可刪除該筆回報資料。 

三、 執行成果 

(一) 各縣市 109 年 1 月至 9 月查核結果 

由於目前的縣市環保局查核計畫要求查核案件於每月 15 日前完成即

可，因此本計畫僅彙整 1 月至 9 月的查核成果，如表 3.3.2-1、表 3.3.2-2 所

示。1 月至 9 月統計報表顯示異常案件數超過百件的縣市包括桃園市、臺中

市、雲林縣、臺南市、嘉義縣以及高雄市。此外，有表單無軌跡的統計報表

顯示尚有 4 個縣市未回報完成，起迄點不符的統計報表顯示尚有 13 個縣市

未回報完成。本計畫經主辦單位同意，已於 10 月 28 日開放系統補回報 109

年 1 月至 9 月之案件，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未回報完成的縣市查核人員進行

補回報作業，並提醒環保局應於 11 月 6 日前回報完成。為維持縣市考績計

算之公平性，同時又兼顧全國異常案件查核之完成率，本計畫亦將系統開

放補回報之前與 11 月 6 日之後的統計結果提供給主辦單位參考，以利主辦

單位瞭解環保局今年查核案件完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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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2 109 年 1 月至 9 月環保局有表單無軌跡例行性查核完成比例報表 

縣市 
系統勾

稽數(a) 

查核回

報數(b) 

被移交

數(d) 

被移交回

報數(e) 

移交數

(c) 

尚未回報

((a+d)-(b+e)) 

處理完成比例

((b+e)/(a+d)) 

臺北市 0 0 0 0 0 0 N/A 

臺中市 22 22 0 0 0 0 100% 

基隆市 3 3 0 0 0 0 100% 

臺南市 25 15 0 0 0 10 60% 

高雄市 62 57 1 1 0 5 92.06% 

新北市 10 10 0 0 0 0 100% 

宜蘭縣 0 0 0 0 0 0 N/A 

桃園市 6 6 0 0 0 0 100% 

嘉義市 0 0 0 0 0 0 N/A 

新竹縣 0 0 0 0 0 0 N/A 

苗栗縣 1 1 0 0 0 0 100% 

南投縣 0 0 0 0 0 0 N/A 

彰化縣 0 0 0 0 0 0 N/A 

新竹市 0 0 0 0 0 0 N/A 

雲林縣 230 229 0 0 0 1 99.57% 

嘉義縣 0 0 0 0 0 0 N/A 

屏東縣 1 0 0 0 1 1 0% 

花蓮縣 0 0 0 0 0 0 N/A 

臺東縣 0 0 0 0 0 0 N/A 

金門縣 0 0 0 0 0 0 N/A 

澎湖縣 0 0 0 0 0 0 N/A 

連江縣 0 0 0 0 0 0 N/A 

全國 360 343 1 1 1 17 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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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3 109 年 1 月至 9 月環保局起迄點不符例行性查核完成比例報表 

縣市 
系統勾

稽數(a) 

查核回

報數(b) 

被移交

數(d) 

被移交回

報數(e) 

移交數

(c) 

尚未回報

((a+d)-(b+e)) 

處理完成比例

((b+e)/(a+d)) 

臺北市 0 0 1 0 0 1 0% 

臺中市 184 182 0 0 0 2 98.91% 

基隆市 0 0 0 0 0 0 N/A 

臺南市 337 293 0 0 0 44 86.94% 

高雄市 637 611 15 9 2 32 95.09% 

新北市 17 17 0 0 0 0 100% 

宜蘭縣 2 1 0 0 0 1 50% 

桃園市 121 120 2 2 2 1 99.19% 

嘉義市 1 0 0 0 0 1 0% 

新竹縣 20 16 0 0 0 4 80% 

苗栗縣 73 73 0 0 1 0 100% 

南投縣 6 0 0 0 0 6 0% 

彰化縣 32 31 0 0 5 1 96.88% 

新竹市 0 0 0 0 0 0 N/A 

雲林縣 1299 1141 0 0 0 158 87.84% 

嘉義縣 156 154 0 0 7 2 98.72% 

屏東縣 3 1 0 0 1 2 33.33% 

花蓮縣 0 0 0 0 0 0 N/A 

臺東縣 0 0 0 0 0 0 N/A 

金門縣 0 0 0 0 0 0 N/A 

澎湖縣 0 0 0 0 0 0 N/A 

連江縣 0 0 0 0 0 0 N/A 

全國 2888 2640 18 11 18 255 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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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報結果資料分析 

由於全國 1 月至 9 月總計案件數量龐大，因此本計畫選取 5 月至 7 月

的環保局查核回報結果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結果發現，造成有表單無軌跡

的原因排名最高的為車機故障(表 3.3.2-3)；造成起迄點不符的原因排名最

高的為 GPS 系統座標誤差問題(表 3.3.2-4)。本計畫再針對起迄點不符異常

案件累犯次數高的車輛進行分析後，發現原因皆為廠場區範圍過大導致系

統誤判。 

表 3.3.2-4 5 月至 7 月有表單而無軌跡查核回報原因統計 

查核原因 未運送卻未取消表單 車機故障 隔日運送 

件數 8 126 2 

表 3.3.2-5 5 月至 7 月起迄點不符查核回報原因統計 

查核原因 GPS 系統座標誤差問題 車機故障 隔日運送 

件數 887 4 5 

(三) 研擬異常案件解決方案 

為提升勾稽品質使系統異常案件數量能下降並將系統誤判案件排除，

本計畫針對各項異常原因提出解決方案如下： 

表 3.3.2-6 異常案件解決方案 

勾稽查核項目 異常原因 解決方案 

A.有表單而無

軌跡 

(1) 申報運送表單卻沒

有運送也未取消表

單 

(2) 申報運送表單卻未於

當日運送 

(3) 申報運送表單當日有

運送但車輛的 GPS

車機無法維持正常操

作 

(4) 申報運送表單當日有

運送但非表單上的車

號運送 

(1) 每月發出  e-mail 提醒運送所有人

「有運送表單而無軌跡」，提供名單

給所有人進行表單資訊的確認。   

(2) 每週發出 e-mail提醒運送業者「有運

送表單而無軌跡」， 提供異常名單給

專責人員進行 GPS 車機是否故障的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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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查核項目 異常原因 解決方案 

B.運送軌跡與

表單起迄點不

符 

(1) 車輛當日未停頓表

單起(迄)運地點 

(2) 起迄運地申報座標

有誤 

(3) 廠(場)區過大導致系

統誤判 

(1) 每週發出 e-mail 提醒運送業者「1-3

類毒化物起迄點不符」， 提供異常名

單給專責人員進行裝卸貨座標的確

認。 

(2) 於 GIS 圖臺標註條碼刷取起、迄之位

置，以利判斷業者刷條碼位置與實際

裝卸貨點位置之距離。 

(3) 提供環保局建置裝卸貨點之座標功

能 

(4) 提供業者回報卸貨點座標之功能 

四、 小結 

(一) 1 月至 9 月環保局查核回報統計中，「有表單而無軌跡」以及「1-3 類

毒化物起迄點不符」2 項勾稽案件的全國查核處理完成比例皆超過

90%，顯示環保局普遍都熟悉查核作業的執行方式，但仍有漏回報的

情形，本計畫也已提供環保局補回報之方式。 

(二) 針對系統誤判起迄點不符之情形，預計 11 月提供環保局建置裝卸貨

點之座標功能。 

(三) 建議明年能針對「B.運送軌跡與表單起迄點不符」建置使業者能自行回

報正確卸貨點位置的功能，進而減少環保局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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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精進系統圖臺查詢功能 

一、 目的 

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3)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握，

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C. 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由於原 GIS 監控圖臺設計是依照車號對應車機序號提供軌跡資料，然而當

運送車輛辦理車機更新之審驗作業時，車機序號也同時更新，之後當業者要查車

機更新前的軌跡資料時，便無法透過原 GIS 監控圖臺查詢歷史軌跡資料，導致許

多勾稽異常的車輛，環保局在車機更新後欲查詢更新前的軌跡以檢視是否有違法

之情形，卻無法查詢，業者亦無法查詢以提供相關資料佐證。為改善此問題，本

計畫今年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二、 工作方法 

本計畫調整 GIS 監控圖臺查詢功能，將查詢車輛車機更新前與更新後之車

機序號及軌跡資料整併，讓圖臺使用者可以查詢任何一種情況的車輛軌跡，並依

據查詢的時間顯示該時間狀態下的車輛之車機序號、車機型號與歷史軌跡。 

三、 執行成果 

(一) 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本計畫已於 6 月完成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

例如有一台車輛在 109 年 6 月 16 日提出車機更新審驗，並於 7 月 15 日通

過車機審驗流程成為正式核可車輛，業者可以透過圖臺查詢該車 6 月 16 日

之前的歷史軌跡，如圖 3.3.3-1 所示，也可以查詢 6 月 16 日之後的歷史軌

跡，如圖 3.3.3-2 所示，然而兩部份查詢結果顯示的車機序號以及車機型號

皆不相同，因為業者在車機更新中已換了一家車機廠牌，但這些皆再不影

響監控圖臺查詢功能的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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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1 車機更新前的車輛歷史軌跡 

圖 3.3.3-2 車機更新後的車輛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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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臺標註條碼刷取起、迄之位置功能 

針對 3.3.2 章節所提及起迄點不符的解決方案，本計畫今年已完成 GIS

圖臺標註條碼刷取起、迄之位置功能如下： 

1. 當業者已刷取運送表單的起運地條碼，回報系統車輛已開始運送，

GIS 圖臺上即顯示起點已刷取的圖樣(圖 3.3.2-1)。 

 

圖 3.3.3-3 圖臺顯示起運地條碼已刷取 

2. 當業者到達迄運地並刷取迄運地條碼時，GIS 圖臺即顯示迄點已

刷取的圖樣(圖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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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4 圖臺顯示迄運地條碼已刷取 

四、 小結 

(一) 本計畫已於 6 月完成精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 

(二) 本計畫已於 10 月完成 GIS 圖臺標註條碼刷取起、迄之位置功能，提供

查核人員更便利地透過系統資料執行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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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持續更新事業機構座標與 GIS 圖資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3) D.，為提升系統中的事業機構座標與地理資訊(GIS)圖資之

正確性，本計畫持續更新事業機構座標，使 TGOS 監控圖臺定位服務提供管理單

位正確判斷資訊；另外，本計畫亦定期檢視系統圖臺 GIS 圖資是否為最新資料，

以掌握全國土地基本資料之正確性，維護使用者查詢系統圖臺之友善度。 

二、 執行成果 

本計畫已與EMS系統定期介接事業機構座標資料，改善資料不同步的情況。

另規劃提供管理權限更新座標之功能，以利管理單位即時回報起運裝貨點與迄運

卸貨點位置，使事業機構座標資訊更精確。 

本計畫持續檢視系統圖臺 GIS 圖資是否為最新資料，並評估外部單位可介

接的圖資資料，以精進圖臺資訊，並提升毒化物運送相關管理作業之效率。 

三、 小結 

本計畫透過介接 EMS 系統資料以及配合 3.3.2 章節分析結果建立事業單位

的裝卸貨點座標，可以降低異常勾稽的情形，有效追蹤事業點位置，並更快速效

掌控載運路線與車輛行駛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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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辦理環保局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1) E.，為提升環保局及消防單位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

時追蹤系統(以下簡稱 GPS 系統)的認知及操作方式，並加強環保局透過系統執行

查核及回報作業的能力，辦理環保局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之電腦操作教

育訓練 1 場次。期透過管理單位使用者的建議與回饋，持續增進系統功能友善

度。  

二、 執行成果 

環保局與相關管理單位的實機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含地點）如下所示：  

(一) 場次及地點 

由於環保機關與消防機關教育訓練之需求不同，因此依不同對象安排

同 1 天 2 個場次的課程設計，時間地點資訊如下：  

1. 環保機關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場次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1 時 00 分 

地點：聯成電腦忠孝分校（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8 號 4 樓） 

表 3.3.5-1 環保機關教育訓練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3：00-13：05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3：05-13：10 5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13：10-14：0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軌

跡監控相關功能操作說明

及實作 

振興發公司 

14：00-14：1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4：10-15：0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作

業指引及查核回報 

平台操作說明及實作 

振興發公司 

15：00-15：10 10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15：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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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機關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場次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聯成電腦忠孝分校（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8 號 4 樓） 

表 3.3.5-2 消防機關教育訓練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5：30-15：35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5：40-16：30 5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15：40-16：3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軌跡

監控相關功能操作說明及實

作 

振興發公司 

16：30-16：40 10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16:40 散會 

以上課程皆已舉辦完成，並且相關教材電子檔已公開於網站上，讓未能與會

者得以下載學習。本計畫根據問卷回收內容，分析今年教育訓練報名情形及人員

上課前對系統的熟悉度如下： 

今年共計 36 位人員參加，包含 15 個消防單位 18 個環保局以及 2 家環

保局委辦公司參與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採網路報名方式，並針對消防人員事先瞭

解其 GPS 系統操作熟悉程度，調查結果如圖 3.3.5-1 所示，有 40 % 的消防人

員對於系統使用上尚可，有 20% 的消防人員對於系統不熟悉，有 40% 的消防

人員沒使用過系統，因此教育訓練對於系統基本功能還是須要介紹，對於新增的

功能更是需要有時間讓消防單位及環保單位實機操作並有時間提問。現場辦理情

形如圖 3.3.5-2、圖 3.3.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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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1 環保單位對系統操作熟悉度調查 

 

圖 3.3.5- 2 消防單位對系統操作熟悉度調查 

 

非常清楚,20%

清楚,45%

尚可,35%

環保單位對系統操作熟悉度

非常清楚 清楚 尚可

未曾使用過,40%

不熟悉,20%

尚可,40%

消防單位對系統操作熟悉度

未曾使用過 不熟悉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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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3 環保局實機操作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圖 3.3.5- 4 消防局實機操作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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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滿意度調查 

本計畫針對參與教育訓練人員實施滿意度調查，藉以瞭解環保機關與

消防機管等管理單位對於教育訓練之滿意度以及系統操作相關需求，作為

精進本系統之依據。本計畫共回收 33 份有效問卷，包括 19 位環保機關以

及 14 位消防機關與會人員的問卷，其中消防機關課程設計的內容僅針對監

控圖臺，以利其相關事故緊急應變之業務所需。問卷調查之問題設計及統

計結果說明如下： 

1.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查核回報之作業程序瞭解程度？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於查

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及非

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20%、瞭

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45%、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員佔 35%、

其餘為 0%，其表示與會人員整體對於查核作業瞭解的程度屬於中間

值以上偏瞭解的情形。 

圖 3.3.5- 5 環保機關查核回報  

非常清楚,20%

清楚,45%

尚可,35%

查核回報之作業程序瞭解程度

非常清楚 清楚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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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

式瞭解程度？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於查

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及非

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環保機關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20%、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0%、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

員佔 30%、其餘為 0%；消防機關了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14%、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64%、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

員佔 22%、其餘為 0%，其表示與會人員整體對於車輛資訊查詢之操

作方式瞭解的程度屬於中間值以上偏瞭解的情形。由於 GPS 系統車輛

資訊查詢功能屬於系統既有的基本功能，每一年教育訓練皆會說明此

項操作方式，加上此項未有新增或調整之功能，因此與會人員對於此

部份之瞭解程度相對也會較高。 

圖 3.3.5- 6 環保機關 GPS 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非常清楚,20%

清楚,50%

尚可,30%

環保機關GPS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非常清楚 清楚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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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7 消防機關 GPS 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3.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軌跡監控展示之功能瞭解程

度？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於查

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及非

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環保機關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20%、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0%、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

員佔 30%、其餘為 0%；消防機關了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14%、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0%、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

員佔 36%、其餘為 0%，其表示與會人員整體對於 GPS 軌跡監控展示

之功能瞭解的程度屬於中間值以上偏瞭解的情形。今年新增一些便利

的圖臺功能，包括運送表單查詢軌跡的功能以及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

等功能，加上環保機關因應查核作業會時常需要運用圖臺查詢軌跡之

功能，因此與會人員對於此部份功能常使用且瞭解程度相對也會較高。 

 

 

非常清楚,14%

清楚,64%

尚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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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8 環保機關 GPS 軌跡監控展示之功能瞭解程度 

 

 圖 3.3.5- 9 消防機關 GPS 軌跡監控展示之功能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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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即時警示分析之操作方式瞭解程

度？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於查

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及非

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環保機關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員佔

20%、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0%、瞭解程度選「尚可」的人

員佔 30%、其餘為 0%，其表示與會人員整體對於即時警示分析之操

作方式瞭解的程度屬於中間值以上偏瞭解的情形，但不及車輛資訊查

詢功能以及 GPS 軌跡監控展示功能的瞭解程度。由於即時警示分析的

功能較多用於管理單位在現場查核作業執行前分析該地區毒化物車

輛經過的情形，或者是各縣市舉辦重要活動如世大運或花博時可以在

周圍劃設管制區並加以監控使用等，因此較屬於非經常性使用的功能，

為提升管理人員對此功能的瞭解程度，未來在課程設計上，可多提供

使用案例之分享。 

圖 3.3.5- 10 環保機關即時警示分析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5.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稽查 APP 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

於查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

及非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環保機關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

員佔 20%、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0%、瞭解程度選「尚可」

的人員佔 30%、其餘為 0%，其表示與會人員整體對於稽查 APP 之操

非常清楚,20%

清楚,50%

尚可,30%

環保機關即時警示分析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非常清楚 清楚 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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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瞭解程度相較於其他功能屬於不瞭解的情形。分析不瞭解的原

因可歸結於目前稽查 APP 只有 Android 版本，因此並非所有人都可使

用，對此今年計畫將開發 IOS 版本，應可改善此問題。此外，使用稽

查 APP 的情況通常是在戶外現場稽查時透過稽查 APP 查詢車輛運送

狀態，因此管理人員通常使用此功能的機會也相對較少。 

圖 3.3.5- 11 環保機關稽查 APP 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6.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可複選)(1)電話客

服(2)傳真(3)電子信箱(4)其他(5)即時追蹤系統 GPS 專區相關問答

集(F&Q)(6)沒有使用過 

  在環保機關的部分多數以電話客服之形式，其次則是系統的環

保局諮詢的問題大部份是關於查核作業的系統操作方式以及監控圖

臺的使用方式，而電話客服的形式較能針對個案及細節的問題提供答

覆，因此大部份的管理人員選擇以電話之形式諮詢相關問題。然而，

為使本計畫更有效率的執行，建議今年可針對管理單位提出的相關問

題進行蒐集、分析以及檢討作業，並將重複性的客服問題製作成 FAQ

文件，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非常清楚,20%

清楚,50%

尚可,30%

環保機關即時警示分析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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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12 環保機關客服使用類型 

7.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FAQ 文件且使用的滿意程度皆在非常滿意及滿意以上。由於查

核計畫今年開始執行，環保局諮詢的問題大部份是關於查核作業的系

統操作方式以及監控圖臺的使用方式，而電話客服的形式較能針對個

案及細節的問題提供答覆，因此大部份的管理人員選擇以電話的形式

諮詢相關問題。然而，為使本計畫更有效率的執行，建議今年可針對

管理單位提出的相關問題進行蒐集、分析以及檢討作業，並將重複性

的客服問題製作成 FAQ 文件，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電話客服,56%

電子信箱13%

沒有使用過,

22%

未填寫,9%

電話客服 電子信箱 沒有使用過 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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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13 環保機關客服滿意度 

圖 3.3.5- 14 消防機關客服滿意度 

8. 您對本教育訓練會的整體評價是： 

  本項次滿意度調查以 5 個等級評量與會人員在教育訓練之後對

於查核回報作業的瞭解程度，分別為非常清楚、清楚、尚可、不清楚

非常滿意,11%

滿意,58%

尚可,5%

無意見,26%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無意見

滿意,64%無意見,22%

未填寫,14%

滿意 無意見 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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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常不清楚。調查結果顯示環保機關瞭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

員佔 26%、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58%、瞭解程度選「尚可」

的人員佔 16%、其餘為 0%；消防機關了解程度選「非常清楚」的人

員佔 85%、瞭解程度選「清楚」的人員佔 14%、其餘為 0%，根據滿

意度問卷填寫之結果，部份與會人員反應的問題包括希望能夠也辦理

教育訓練於南部，以利南部區域單位之便利性，以及也希望能夠辦理

手機 APP 之相關說明會或相關宣導作為。 

圖 3.3.5- 15 環保機關整體評價 

 

 圖 3.3.5- 16 消防機關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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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本計畫辦理教育訓練的課程內容介紹常用的系統基本功能，並額外側重

TGOS 圖臺新功能說明以利增進管理人員執行業務的簡便度，提升作業效率。

此外，配合今年提供消防署系統介接毒化物\運送車輛軌跡資料，因此教育訓練

參與對象納入消防人員為教育訓練之人員，以提升整體緊急應變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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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辦理審驗作業並推動業者自主管理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4)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

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並推動業者自主管理，工作內容包括： 

A. 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 

B. 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

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C. 清查與輔導附件二車輛完成升級或解除列管作業。 

D. 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以下分節說明各項工作的規劃。 

3.4.1 逐車審驗作業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4) A.，辦理 150 臺 GPS 逐車審驗作業(包括落地落港運送車輛

加裝 GPS)。 

二、 執行成果 

發布列管後的車輛需逐車加裝 GPS，在車輛營運過程中，車機需升級、移機、

解列後恢復列管抑或故障修復等，皆需由運送業者裝機，並由審驗人員檢視其是

否符合規定。工作人員將謹守公正公開，絕不推薦或推銷特定廠牌車機為作業守

則。並定期統計分析審驗及管理情形，持續檢討與精進管理程序。 

審驗樣態共分為四大類，資料審驗須附的文件、操作審驗之標準及審驗期程

皆公布在 GPS 專區，提供業者下載與遵循。以業者申請 GPS 車機初審的流程為

例(圖 3.4.1-1)，流程包括： 

(一) 業者須於系統填寫申請表、上傳照片及相關證明文件後，將相同資料

以紙本方式寄給審驗單位。 

(二) 審驗單位紙本收件後針對書面資料進行審驗，並進入 GPS 系統進行線

上電子檔比對書面的核對。 

(三) 資料審驗通過後，系統自動化進行操作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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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操作審驗通過後，審驗人員將通過的操作審查表與通過規定的軌跡圖

列印出來，連同業者紙本文件及檢核表，寄到 貴局進行複審。 

(五) 貴局複審通過後，製作紙本操作證明文件及標示圖章，連同公文寄給

業者。 

 

圖 3.4.1-1 審驗流程圖 

本計畫的審驗專員除依循上述逐車審驗標準辦作業之外，亦會定期製作檢核

表，以助於本計畫人員定期查察工作執行成效，如表 3.4.1-1 及表 3.4.1-2 所示。 

表 3.4.1-1 定期應辦理審驗事項之檢核表 

工作內容 工作頻率 負責對象 備註 

依公文更新系

統中運送業者

基本資料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4.1-2 中統計每月執行狀況 

請求車輛資料

審驗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4.1-2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審驗逾期案件

通知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4.1-2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審驗完成的案

件送署內複驗 
每日 審驗人員 於表 3.4.1-2 中統計每季執行案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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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定期應辦理審驗事項之次數統計表 

工作內容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總計 

依公文更新系統中

運送業者基本資料 
10 間 19 間 19 間 10 間 11 間 69 間 

請求車輛資料審驗 17 件 34 件 29 件 23 件 18 件 121 件 

審驗逾期案件通知 8 次 12 次 10 次 8 次 10 次 48 次 

審驗完成的案件送

署內複驗 
20 件 34 件 29 件 23 件 16 件 122 件 

審驗案件正式完成 20 件 34 件 28 件 23 件 15 件 120 件 

本計畫今年自 109 年 6 月 9 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共辦理 120 件車機審驗與

資料異動，如下表 3.4.1-3，其中屬於審驗類別（表中 1~5）共 66 件，資料異動

（表中 6~9）共 54 件。截止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 GPS 逐車審驗作業(66 件)未超

出年度合約辦理 150 臺審驗作業(詳見附件 4)。 

表 3.4.1-3 109 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審驗類型統計表 

編號 項目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合計 

1 GPS 車機更新 1 1 0 0 0 2 

2 GPS 車機移機 0 1 1 1 1 4 

3 初審 14 12 14 5 7 52 

4 恢復列管 1 4 0 0 2 7 

5 故障重審 0 0 0 1 0 1 

- 逐車審驗小計 16 18 15 7 10 66 

6 異動更換車牌 0 0 0 1 0 1 

7 資料異動過戶 0 0 1 0 0 1 

8 異動管編 0 5 5 0 0 10 

9 解列 4 11 7 15 5 42 

- 資料異動小計 4 16 13 16 5 54 

- 合計 20 34 28 23 15 120 

三、 小結 

本計畫於今年度辦理 GPS 車輛逐車審驗之作業達 66 輛，將持續辦理審驗案

件至 11 月底計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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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辦理業者說明會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4) D.，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二、 執行成果 

辦理業者說明會之中心思想即為與業者同步管理措施，並順利推動毒化物運

送車輛列管之作業。因此，為讓業者能順利報名參加毒性化學物質運送即時追蹤

系統說明會，除以公文寄送通知並付上紙本回函之外，亦將在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車輛即時追蹤系統網頁上公佈相關訊息，開放以電話、傳真等多種管道進行回函

回執，提升便民性並同時有效掌握到場人數，以利相關場地安排。課程內容（含

地點）將於舉辦前提交 貴局核可通過，目前已辦理完成如下說明： 

(一) 對象 

針對 貴局相關業務單位人員、毒性化學物質運送業者、車機供應商

及公會，如下統計： 

1. 採申報一般運送表單運送者(車輛已裝置 GPS 之運送人)：共 201

家，其中北區 73 家，中區 55 家，南區 73 家。此外，嘉義市、屏

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皆無

GPS 運送人。 

表 3.4.2-1 各縣市 GPS 車輛列管業者數 

北區 家數 中區 家數 南區 家數 

臺北市 8 臺中市 36 臺南市 8 

基隆市 7 彰化縣 11 高雄市 65 

新北市 13 南投縣 2 - - 

新竹市 1 嘉義縣 3 - - 

新竹縣 8 雲林縣 3 - - 

桃園市 32 - - - - 

苗栗縣 4 - - - - 

總計 73 總計 55 總計 73 

(統計時間：109/9/1) 

2. 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者(車輛以 APP 回傳軌跡之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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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0 家，其中受委託運送 52 家，自運 48 家，名單皆已排除

與 GPS 重複以及彼此重複之業者。以地理區分北區 63 家，中

區 17 家，南區 19 家。此外，基隆市、南投縣、嘉義縣、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皆無

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業者。 

表 3.4.2-2 各縣市簡易表單委託、自運業者數 

北區 家數 中區 家數 南區 家數 

臺北市 29 臺中市 8 臺南市 6 

新北市 12 彰化縣 5 高雄市 12 

新竹市 3 雲林縣 5 - - 

新竹縣 4 嘉義市 1 - - 

桃園市 11 - - - - 

苗栗縣 4 - - - - 

總計 
63 總計 19 總計 18 

3. 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共 12 家。 

表 3.4.2-3 車機供應商名單 

編號 車機商名稱 

1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易通通訊有限公司 

3 航釱科技有限公司 

4 宇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康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冠祺鴻科技行 

7 長輝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弋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捷世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富德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天眼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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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汽車(物流)同業公會共 7 家。 

表 3.4.2-4 彙整公會名單 

編號 業者名稱 

1 中華民國汽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 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3 台灣省汽車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4 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5 台灣省汽車路線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6 台灣省汽車貨櫃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7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二) 講師 

提供專案人員並邀請化學局法規專員，使各受訓人員皆能熟悉相關系

統操作及法制作業。此外，今年配合政風室之規劃，於中區場次邀請政風

室長官作為「企業誠實經營與毒化物運送管理」之講師。 

(三) 課程 

已辦理 3 場次業者說明會之時間與地點，並排定各場次之議程與講

師，如下分項說明： 

1. 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1) 時間：109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 

(2) 地點：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 集會堂(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

路 5 段 163-1 號 1 樓) (可容納 688 人) 

(3) 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5：2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

規說明 
化學局 

15：25-15：3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5：35-16：00 25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00-16：25 25 分鐘 GPS 系統 振興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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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16：25-16：30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30 散會 

(4) 現場照片 

 

圖 3.4.2-1 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1) 

 
圖 3.4.2-2 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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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1) 時間：1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 

(2) 地點：橙藝共同創作空間（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55 號 4 樓

之一 4 樓）(可容納 120 人) 

(3) 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4：55 20 分鐘 
企業誠實經營與毒化物運送

管理 

化學局 

政風室 

14：55-15：4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

規說明 
化學局 

15：45-16：00 15 分鐘 休息時間 - 

16：00-16：20 20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20-16：40 20 分鐘 
GPS 系統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40-16：45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45 散會 

(4) 現場照片 

圖 3.4.2-3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1)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74 

圖 3.4.2-4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2) 

 

圖 3.4.2-5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3) 

3. 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1) 時間：1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30 分 

(2) 地點：Door4space 任意門空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315

號地下 1 樓）(可容納 150 人) 

(3)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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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5：2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

規說明 
化學局 

15：25-15：3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5：35-16：00 25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00-16：25 25 分鐘 
GPS 系統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25-16：30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30 散會 

(4) 現場照片 

 

圖 3.4.2-6 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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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7 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辦理情形(2)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座談說明會為免費參加，會議資料於報到時提供。 

2.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杯具，會後備有餐點。 

3.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自行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症狀，請

勿出席會議。 

(五) 說明會滿意度統計 

1. 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北區說明會滿意度有效卷數為 40 份，參與說明會後對於「法規

宣導」、「小量 APP 操作」、「審驗申請流程」及「GPS 系統操作」了解

程度平均達到 84％為清楚與非常清楚之回饋，並且整體滿意度達到 84

％為滿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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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8 北區說明會整體評價 

2.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中區說明會滿意度有效卷數為 28 份，參與說明會後對於「法規

宣導」、「小量 APP 操作」、「審驗申請流程」及「GPS 系統操作」了解

程度平均達到 82％為清楚與非常清楚之回饋，並且整體滿意度達到 89

％為滿意以上。 

 

圖 3.4.2-9 中區說明會整體評價 

  

尚可, 17%

非常滿意, 13%

滿意, 70%

北區說明會整體評價

尚可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11%

非常滿意, 21%

滿意, 68%

中區說明會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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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

滿意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78 

3. 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南區說明會滿意度有效卷數為 45 份，參與說明會後對於「法規

宣導」、「小量 APP 操作」、「審驗申請流程」及「GPS 系統操作」了解

程度平均達到 79％為清楚與非常清楚之回饋，並且整體滿意度達到 80

％為滿意以上。 

 

圖 3.4.2-10 南區說明會整體評價 

今年度的業者說明會，除了向業者宣導既有的系統操作、司機條碼刷

取機制與機構丙專人員的異常確認作業之外，本計畫亦說明會重點聚焦於

法規 QA 內容說明，並搭配系統功能介紹，以達到宣導作業之效果。 

三、 小結 

(一) 7 月 16 日額外辦理 1 場小量業者說明會。 

(二) 已於 9 月 21 日、9 月 24 日及 9 月 25 日辦理北、中及南區場次業者

說明會。 

(三) 三區說明會整體滿意度皆達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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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清查與輔導舊車機規格升級或解列作業 

一、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4) C.，清查與輔導附件二車輛完成升級或解除列管作業。 

二、執行成果 

因應 107 年 12 月 18 日發布之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條文，系

統中之毒化物運送車輛應於 109 年 1 月 1 日前依附件三規定之規格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並完成逐車審驗作業。而依 109 年 1 月 24 日生效之「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本計畫將清查與輔導舊車機規格

（舊稱：附件二規格）進行升級或解列作業（如圖 3.4.3-1），其將統計調查

目前存在於系統中舊規格之車輛，分類成「車輛要更新車機」與「車輛要解

列」兩類，並從「車輛要解列」判定為可自動解列或有此意願之業者，提供

名單給主辦單位，以協助主辦單位處理相關事宜。 

 

圖 3.4.3-1 舊規格車機分類流程 

從 109 年 1 月統統計為 134 車經 6 次電訪，確認至 109 年 5 月 13 日為 30

車（如圖 3.4.3-2），今年已無載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統計名單及說明已提供

給化學局供參裁決確認後，將符合自動解列及同意解列之車輛進行解列作業，並

已於 6 月 30 日確認系統中已無舊規格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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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2 舊規格車機比例 

三、小結 

已於 6 月 30 日完成舊規格車機解列及升級作業，確認系統中已無舊規

格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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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檢討審驗流程及強化審驗系統功能 

一、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4) B.，辦理審驗相關問題諮詢回覆，檢討改進審驗流程

並強化審驗系統功能，改善整體審驗效率。 

二、執行成果 

本計畫今年配合環保署化學局政風室與業管單位於 109 年 2 月 6 日研

商會議結論，提供「車輛 GPS 之申請審驗業務」政風稽查作業所需之資料，

並於今年其中一場業者說明會議程中，納入政風室企業誠信宣導之課程。相

關辦理事項整理如表所示。 

表 3.4.4-1 稽核作業相關辦理事項 

辦理事項 辦理時間 

提供稽核正確性及可行性說明（附車機商妥善率資訊） 109.2.4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審驗案例說明 109.2.14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審驗訪視作業 109.2.17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中運輸業者資訊 109.2.21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中車機廠商資訊 109.3.10 

提供 109 年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業務專案稽核實施計畫(草案) 
109.3.17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警示異常之運送

業者、運送車輛及車機廠商名單 
109.3.26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中審驗案件資料

與電子檔 
109.5.4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業務專案稽核日 109.5.6 

提供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審驗流程與疑問

事項 
109.5.18 

提供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業務專案稽核問題

回覆 
109.6.8 

提供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之企業誠信宣導課程與業者交流 10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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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執行計畫期間，配合化學局業務稽核審驗相關作業，針對審驗流程

及系統功能建議事項參照化學局「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即時追蹤系統管理業

務」專案稽核報告之政風室建議事項。強化方向如下： 

表 3.4.4-2 化學局業務稽核審驗相關作業之問題與建議 

項次 問題 建議方向 

1 

目前審驗流程中申請業者於系統線上

申請後，尚需提供紙本相關申請文件及

影本文件，並寄送至審驗單位。 

建議未來申請審驗作業朝完全

電子化、無紙化，免去紙本寄

送程序，符合環保並有效縮短

審驗天數。 

2 

過去系統中有業者送審期間過久之問

題以及業者自行提出撤回申請案件而

退件之問題。 

建議就「退件」訂定一內部判

斷標準，以供審驗人員遵循，

俾符合行政法之平等原則。 

3 

現行約達 7 成 5 之運送業者係委託車機

商代為申請 GPS 審驗業務，多數業者尋

求車機商協助解決 GPS 相關問題。 

建議加強對車機商之風險溝通

及教育訓練 

依照建議方向提出回覆說明如下： 

（一）未來持續行政作業簡化、減紙化，研擬評估電子化（確認可電子

化項目）並逐步施行；另加強業者端之審驗教育宣導，以有校縮

短審驗天數。 

（二）可分為兩種層面進行說明 

1. 已於 8 月 18 日提供受理運送車輛審驗之申請內部判斷標準： 

(1) 檢具之證明文件、資料有欠缺或不合格規定者，精通之補

正，借期為補正，予以退件；每次補正期間以九十日為限。 

(2) 操作審驗借期為通過者，逕予退件；操作審驗九十日為限。

（但操作審驗通過前，業者如需取消申請後逕予線上退件，

並郵寄退還原申請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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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為提高申請與受理之審驗時效，系統審驗功能調整方向： 

(1) 擬新增審驗逾期自動提醒功能（包括系統通知紀錄及檢視

功能），以利業者於期限內完成補件及應符合操作審驗之

相關規定。 

(2) 擬新增業者端「取消」功能，提供業者依實際最新情況（包

括：已無運送用車需求、暫無法提供完整審驗資料或相關

操作資料），業者端可不透過審驗機關退件而自行於系統

上取消審驗申請。 

（三）已安排於北、中及南業者說明會邀請車機供應商一併與會瞭解，

並加強教育訓練。另於中區業者說明會邀請化學局政風專員共同

與會加以宣導。 

三、小結 

依檢討審驗相關作業問題並回覆朝向建議方向調整流程或擬審驗系統功能

調修，共三項： 

（一） 審驗行政作業簡化及評估電子化（確認可電子化項目）並逐步施行。 

（二） 確認審驗申請內部標準時限九十日，並擬新增審驗系統提醒及自行

取消功能。 

（三） 業者說明會邀請車機供應商及化學局政風專員共同與會，以加強教

育訓練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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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更新與維運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5)維運監控系統各功能

正常運作，並定期執行壓力測試、效能監控與資安等作業，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

工作內容包括： 

A. 定期監督各車機型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妥善率分析統計資料；追蹤輔

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B. 根據管理分析查詢軌跡之應用需求，執行歷史資料分割，協助系統運算

負荷分配，提升系統效能。 

C. 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出

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作效能。 

D. 確保系統上線前之資訊安全與檢測，並配合本署辦理資安相關演練工作，

完成修復與調整。 

E.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軌跡接收程式、自動勾稽排程，提供客服協助系統操

作及維護問題。 

F.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提供給外部單位之資料介接作業，包括協助交通部公

路總局介接車輛軌跡資料。 

以下分節說明各項工作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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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客服事項、定期回傳率及妥善率分析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5) A.E.，定期監督各車機型號回傳情形，每月公告妥善率分析

統計資料；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者進行改善作業。 

二、 工作方法 

本計畫除提供客服電話管道提供系統操作維護問題諮詢以外，另有定期的檢

視車機的回傳率與車機商的妥善率，以確保運送車輛資料都在化學局的掌握。 

回傳率為車機回傳的軌跡每日計算正常軌跡的比例，而妥善率是基於回傳率

再進行整批運算的結果，妥善率高低決定於車機本身軟硬體的品質良好、車機廠

商提供維修速度、服務，及是否主動關切販售車機之回傳品質、車機使用者（司

機）是否正常操作，有異常狀態時是否即時聯絡車機廠商維修等，如表 3.5.1-1 妥

善率公式計算，妥善率為每月公布於專區網站上，如圖 3.5.1-1 所示。 

如果車機業者妥善率為 C 或以下，則本計畫會每月追蹤輔導未達規定標準

者進行改善作業，確認原因並要求改善，以避免影響運送業者的權益。 

(一) 即時監控系統車機回傳率情形 

本計畫統計車機妥善率的範例，如表 3.5.1-2 所示，每月將持續辦理

妥善率之統計，並將統計結果公布於 GPS 專區供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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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1 妥善率公式 

項目 說明 權重 

回傳品質 

月回傳率大於 85%的車輛比例 

月回傳率大於 85%的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

機車輛總數-該月未出車之車輛數） 

75% 

維修效能 

故障車輛比例 

1-（故障車輛數/（該批次該月車機車輛總數-

該月未出車之車輛數）） 

25% 

計分方式 

＊表示目前服務車輛數少於 10 輛者。 

A+：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妥善率≧95% 

A：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 90%≦妥善率<95% 

B+：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 85%≦妥善率<90% 

B：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 80%≦妥善率<85% 

C：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 60%≦妥善率<80% 

D：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妥善率<60% 

#：表示該車機廠商在該批次中已無車輛 

 

圖 3.5.1-1 妥善率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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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2 109 年 5 月妥善率統計 

 

 

圖 3.5.1-3 109 年 6 月妥善率統計 

 

 

圖 3.5.1-4 109 年 7 月妥善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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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5 109 年 8 月妥善率統計 

 

圖 3.5.1-6 109 年 9 月妥善率統計 

三、 小結 

109 年 9 月份的妥善率除一家為 D 以外，其餘妥善率皆達到 A+，本計

畫將持續提供客服諮詢服務，並每月統計妥善率，目前已啟動輔導改善機制，

要求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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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歷史資料分割架構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5) B.，根據管理分析查詢軌跡之應用需求，執行歷史資

料分割，協助系統運算負荷分配，提升系統效能。 

二、 方法 

為了讓系統保持最佳的查詢效能，並維持暢通的資料接收寫入工作，必

須定期切割大量的軌跡資料。目前的軌跡資料切割模式如圖 3.5.2-1，每半年

自動排程將查詢機率較低的半年以前之軌跡切割到歷史資料主機 A0-gps-db，

讓各轉檔主機僅存放半年內的軌跡，以維持最佳讀寫效能。然而，可能隨著

系統運行多年，A0-gps-db 的可用空間會越來越小，且資料庫日益龐大，也

會增加查詢或切割時的資源消耗。 

因此，3 年以上之歷史軌跡資料進行切割資料庫存放，將超過 5 年以上

的資料離線存放於 A0-gps-db 的 800G 空間上，僅提供特殊案例調閱，以維

持線上資料查詢效率。目前已經完成軌跡資料歸檔與切割，對於 3 年以上的

表單也進行切割以作為日後分析應用。 

 

圖 3.5.2-1 歷史軌跡切割模式 

三、 小結 

已於 10 月進行確認切割程式正常啟動並完成資料切割 106 年之前的軌

跡資料移動至歷史軌跡資料庫存放，以提升系統查詢軌跡資訊時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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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系統效能監控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5) C.E.F.，定期監控系統效能，確保系統之穩定性、可靠

性及安全性，並隨時提出必要之軟硬體設備改善建議，以維持系統之最佳運

作效能。 

二、 工作方法 

為確保系統可正常提供服務，避免系統於運作期間發生異常斷線或其他

不可預知情形，定期檢查系統主機硬體設備是否超過負載及資料庫是否正常

運作；系統於凌晨時段定期進行排程作業，包含資料計算彙整排程、報表資

料排程、備份排程、外部資料同步排程、監控排程，更有效運用資料庫、提

升系統效能。目前主機環境如表 3.5.3-1。 

表 3.5.3-1 主機環境表 

編號 
主機名

稱 
系   統 功   能 作業系統 SQL 版本 

1 
A0-gps-

db 

虛擬機：

主資料庫 
資料庫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2 
A0-gps-

ap 

虛擬機：

網站系統 

網站、接收轉

檔程式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 

2 
A0-gps-

ap2 

虛擬機：

接收主機 
接收轉檔程式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 

由於目前主機都採虛擬環境，且效能監控指標都由監資處負責處理蒐集，

本計畫僅能明確判斷磁碟空間是否足夠，其他僅能蒐集作業系統層級以上的

效能指標，對實體環境無法掌握，因此將定期從監資處取得效能指標再進行

解讀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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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效能監視器」

來監視系統資源的利用情形，採樣方式為每小時取樣一次，共取樣 24 次，

分析筆數共 30*24*3=2160。根據這 2160 筆取樣資料來分析主機效能，判斷

的數據為 CPU 使用率（% Processor Time），並以前 15%的 CPU 使用率平

均為高值；以後 15%的 CPU 使用率平均為低值，正常值應於高低值之間，

其檢核基準和後續處理方式如表 3.5.3-2 所示。 

表 3.5.3-2 檢核標準及處理方式 

主機類型 正常規則 處理方式 

資料庫主機

(A0-gps-db) 

高值<=85% 視為正常 

低值>=15% 視為正常 

如果不是在正常範圍內 

⚫程式改善：修改資料庫程

式、或對資料庫效能調教、

或調整網站程式 

⚫硬體資源調整：申請 CPU 

網站主機

(A0-gps-ap) 

高值<=85% 視為正常 

低值>=15% 視為正常 

如果不是在正常範圍內 

⚫程式改善：修改網站功能 

⚫硬體資源調整：申請 CPU 

接收主機

(A0-gps- 

ap2) 

高值<=85% 視為正常 

低值>=15% 視為正常 

如果不是在正常範圍內 

⚫程式改善：修改轉檔程式 

⚫硬體資源調整：申請 CPU 

本計畫亦監測硬碟資料 Avg. Disk Quene Length，其指在磁碟平均等待

讀寫的工作數量，判斷標準是當此數值未超過磁碟數的 1.5~2 倍，即可判斷

效能狀況為良好。 

本計畫於計畫期程 6 月 9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間安排每季執行 1 次系統

效能監控作業，共規劃執行 4 次。本計畫執行系統效能監測，其考量到避免

取單一日效能監測資料有極端值容易造成誤判，因此規劃採隨機取樣並取至

少一週的資料量進行分析。 

三、 目前執行成果 

本計畫目前已完成 3 季的系統效能監控作業。在第一季系統效能監測期

間，本計畫為因應環保署監資處規定，定期修改帳號密碼，因而修改了工作

排程的執行帳號，但因為此帳號權限無法啟動效能紀錄，所以第一季效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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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只有取得 a0-gps-ap 主機的監測資料。a0-gps-ap 網站主機從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的 CPU 使用率之平均高低值如下： 

表 3.5.3-3 第一季主機 CPU 使用率之平均高低值 

主機 A0-gps-ap 

第一季 
高值 55.70 

低值 14.91 

本計畫修改效能紀錄的執行帳號後，在執行第二次效能監測前，已確認

可正常啟動並記錄各主機的系統效能。第二季系統效能監測是從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6 日；第三季系統效能監測是從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2 日，其 3 個主機 CPU 使用率之平均高低值如下： 

表 3.5.3-4 第二季主機 CPU 使用率之平均高低值 

主機 A0-gps-db A0-gps-ap A0-gps-ap2 

第二季 
高值 45 55.4  40.9  

低值 14.2 14 4.5 

第三季 
高值 43.2 53.0 49.6 

低值 13.1 14.5 4.2 

由上述第三季的系統效能監控數據統計可知，網站主機效能 CPU 使用

率低值為 14.5%，高值的為 53%；資料庫主機效能 CPU 使用率低值為 13.1%，

高值的為 43.2%；接收主機效能 CPU 使用率低值為 4.2%，高值的為 49.6%。

目前網站主機、資料庫主機及接收主機尚在正常區間中，代表系統效能仍有

增長空間且運作良好。系統效能監測資料畫面請參閱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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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資安檢測與掃描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5) D.，配合遵循本署與本局資訊安全之相關規定，於系

統上線前進行相關資安檢測與掃描，並配合本署辦理資安相關演練工作，完

成修復與調整。 

二、 工作方法 

資訊安全所執行的工作主要為自行定期執行的資安檢測與弱點掃描，並

配合監資處弱點掃描與資安演練修補漏洞。以下說明本計畫所使用的弱點掃

描工具與資安掃描工具。 

弱點掃描工具所使用 web 整合性資訊安全工具為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此工具包含檢測項目主要包含以下 A1~A10 的規則

( https://www.zaproxy.org/docs/guides/zapping-the-top-10/)，可自動者都會由軟

體本身直接測試，A6 則都為手動測試，因此則由監資處定期委託的滲透測

試進行測試。 

 

https://www.zaproxy.org/docs/guides/zapping-the-top-10/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94 

 

 
圖 3.5.4-1 ZAP 掃描的規則 

本計畫以 OWASP 所開發的 ZAP 進行檢測與修正，以符合近期資訊安

全議題的管理重點。ZAP 畫面與掃描的規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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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2 帳號管理網站弱點掃描檢測工具-ZAP 

 

ZAP 掃描後會提出 4 級的掃描結果： 

（一） 高等級(High)：高風險的資安議題，必須處理 

（二） 中等級(Medium)：中等程度的資安議題，依照實際需求處理 

（三） 低等級(Low)：低程度的資安議題 

（四） 訊息(Informational)：提供資訊 

對於高等級(High)者，為 OWASP 認為系統具有嚴重的弱點，需要改善，

本計畫則會根據 ZAP 的建議進行系統或程式設計的調整，檢測報告結果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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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2 弱點掃描工具檢測結果 

三、 小結 

除本計畫自行執行弱點掃描與資安檢測，並且配合環保署與化學局資安演練

修補相關資安檢測弱點，今年度配合執行的工作包括： 

(一)  109 年 6 月 23 日 監資處第 1 次主機弱點掃描檢測結果：3 個主機共有

17 個中度風險，已經於 6 月 29 日處理完成，部分風險由監資處自行

統一處理及無須另購憑證。 

(二)  109 年 8 月 4 日 監資處第 1 次網站弱點掃描結果通知：1 個網站有 1

個中度風險，本計畫已經提早完成調整，並於 8 月 4 日回覆。 

(三)  109 年 8 月 6 日 進行資安稽核前資產盤點，並於 8 月 10 日提供資訊

系統清冊、防護需求分級表及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表。 

(四)  109年8月14日配合環保署檢討防火牆規則及導入政府組態基準（GCB）

相關設定，提供 1 至 6 月防火牆規則回覆及 GCB 導入狀況回報之填報

結果。 

(五)  109 年 9 月 18 日環保署第 1 次主機弱點掃描複測結果：2 個主機共 4

個低風險，本計畫已於 10 月 22 日完成處理作業並提供處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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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提供外部單位資料介接 

一、 目的 

對應計畫工作(5) F.，持續維護現行系統提供給外部單位之資料介接作業，包

括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介接車輛軌跡資料。 

本計畫 108 年已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完成介接毒化物 GPS 車輛軌跡資料，

並於今年持續維護本系統介接功能，確保資料正確、即時且持續地提供公路總局

「危險物品車輛動態資訊管理平台」，以利交通監理單位執行相關業務。 

二、 執行成果 

本計畫於 8 月 24 日參加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的研商規劃建置危險物品車輛

動態資訊管理平台工作小組第 10 次會議，確保系統介接資料無疑問。 

本計畫另依行政院指示，為使地方消防機關瞭解轄區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

位置動態，整合將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GPS）動態資訊提供消防單位查詢，協

助消防署建置「提供消防署系統整合介接軌跡查詢功能」。本計畫已於 9 月 1 日

完成提供消防署介接資料之相關功能開發，如圖 3.3.3-1 所示，待消防署亦完成

該單位所需使用的系統功能建置，消防人員即可不用再登入環保署的 GPS 系統，

而從該系統即可連線至本系統的 GPS 監控圖臺，進行相關監控作業。 

 

圖 3.5.5-1 消防署系統與 APP 連結查詢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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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一) 持續維護現行系統提供給公路總局系統之資料介接作業。 

(二) 已於 9 月 1 日提供消防署系統與 APP 介接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

輛即時追蹤系統車輛即時軌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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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與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

報設備系統之功能 

本章節對應專業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 3.計畫工作(6)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

系統環境，並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功能。工作內容包括： 

A. 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建置系統功能，並根據預期列管對象，

分析所需的資源磁碟空間，再依據連線廠家性質及數量，配合施行的時

程，規劃安排逐年強化系統功能。 

B.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依據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的傳輸紀錄值檔案，

開發主機接收端功能，接收並存放於資料庫內做維護續管理應用。 

C.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建構連線申報系統基礎架構，以利本局管理、

環保局與業者查詢等功能，建置系統功能應包括：偵測及警報設備之基

本資料、即時與歷史查詢功能與偵測警報視窗等。 

D.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規劃傳輸紀錄值檔案資料正確性驗證的方式，

並研析需異常數值之標準，針對數值的值域與異常數值，開發數值檢查

的功能。 

E. 針對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根據目前業界的技術、環保署 CDX 與環保

局、其他外部單位的應變需求，評估其他資料介接技術或 Open/Private 

API 的可行性與適用性。 

F.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增加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附廠相關欄

位。 

G.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調整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申報介

面。 

H.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提供管理端統計查詢功能，包括轄

內申報廠家數及毒化物種類等資訊查詢。 

I. 於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中，建置提醒功能，提醒業者端及主管

機關辦理備查相關作業。 

J. 辦理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業者說明會 3 場次(含餐點茶水)。 

以下分節說明各項工作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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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 

一、 目的 

為管控化學物質大量運作場址之排放濃度變化，訂定警示標準於必要時間提

供相關單位應變依據，因應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下簡稱偵測系統)環境。 

二、 工作方法 

源自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9 條第 3 項規定，「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下簡稱偵測辦法)於 109 年 1 月 13

日公告最新修正規範。其中依據偵測辦法的第 3 條定義了需連線申報之運作人及

其應變器材所需包含的設施標準，另訂定了詳細的化學物質監測數值傳輸規範，

並於偵測辦法之附件中詳述。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考量執行之可行

性，規劃以逐批公告之方式推動毒性化學物質自動偵測記錄設施應與主管機關連

線之運作人，爰擬具「應設置自動偵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人」，規範製造、使用、貯存「光氣」及「氰化氫」之運作人，為應與

主管機關連線之運作人，及應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 

本計畫針對偵測辦法中所規範之內容進行初步的系統設計規劃，並依據下列

工作項目建置系統。 

(一) 系統與網路架構 

本計畫以具有彈性與延展性的方式開發此系統，以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為基底，讓整體系統是穩定的架構並

且具擴充性，在管理端加入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呈現點位資訊，方便管理人員了解空間關係。 

偵測系統之主機與網路架構如下圖 3.6.1-1 所示，由於偵測系統首先收

集各需連線申報之運作人廠區設備資訊，因此本計畫完成基礎架構後，會

持續關注接收主機之接收運作量能，並分配運算與展現數值的系統工作於

網頁主機中，以維持系統正常運作。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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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1 系統與網路架構圖 

(二) 系統功能架構 

目前已完成規劃偵測系統所需包含的功能，如圖 3.6.1-2 所示。 

圖 3.6.1-2 系統功能架構圖 

三、 目前執行情形 

(一) 接收與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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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系統收取的資料可能隨著廠區選擇的偵測設備而有所不同，雖

已於偵測辦法之附件規範檔案格式，但法規中卻未強制 HTTPS/MQTT 傳輸

方式，因此為減少資料格式傳輸時的差異，本計畫規劃提供自動傳輸程式

予需偵測回傳之業者，若運作人的偵測設備之 DAHS 不包含此上述傳輸功

能，即可以安裝局端提供的自動傳輸程式，上傳檔案到指定的主機，並配套

完成接收與轉檔程式以確保資料的存放及應用。 

(二) 業者端登入後首頁 

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無登入功能，而是設計使用者從毒管系統連結進

入本系統。首頁畫面規劃如圖 3.6.1-3 所示，使業者能即時掌握各偵測警報

設備是否有偵測到異常值。透過首頁呈現各偵測器的數值，業者也可以點

選數值直接連結到數據查詢頁，以查詢相關歷史數據。 

首頁以視覺化的方式用顏色提醒是否偵測值超過設定值：警報(紅色)：

監測數值超過第二階段設定值；預警(黃色)：監測數值介於第二階段設定值

和第一階段設定值之間；正常(綠色)：監測數值低於第一階段設定值。 

圖 3.6.1-3 系統功能架構圖 

(三) 管理端登入後首頁(GIS 圖臺功能) 

為了讓管理端方便查看，因此規劃在地圖上呈現目前偵測的狀況，並

以廠為單位顯示單一圖示，圖示以顏色方式區分為正常綠色、預警黃色與

警示紅色，如果該廠有任一點預警或警示，就會呈現對應的顏色。點擊圖示

出現彙整的訊息，並且可以連結查看相關訊息。地圖左方具有彙整性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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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提供管理單位查看。 

圖 3.6.1-4 以廠為單位展示偵測警報狀態(1) 

圖 3.6.1-5 以廠為單位展示偵測警報狀態(2) 

(四) 基本資料管理 

此功能分為業者端與管理端 2 種權限功能。由於運作場所相關基本資

料皆已建置在毒管系統中，因此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介接毒管系統的基本

資料，包括運作場所管制編號、名稱、地址、運作行為、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姓名，以及運作場所專管此業務的聯絡人資訊。 

Vivian
矩形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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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6 基本資料管理功能 

(五) 設置情形與報告上傳功能 

此功能分為業者端與管理端 2 種權限功能。由於運作業者已於毒管系

統提供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內容，因此偵測與警

報連線系統規劃透過介接取得相關欄位內容，包括偵測的毒化物名稱、輸

送管線的物質狀態、毒化物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標準、偵測器編號、第一階段

設定值、第二階段設定值、警報設定值誤差、測試／校正氣體、偵測原理、

取樣方式、偵測器廠牌及型號、警報設備設置情形、警報設備功能測試、警

報設備保養紀錄、運作場所全場配置圖、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運作場所毒

化物配置圖。 

此外，根據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附件，

連線運作人應於完成連線前 1 年內提報偵測設備連線設置計畫書，並於連

線前 6 個月至 3 個月內完成系統設置，及提報偵測設備連線確認報告書。

由於考量執行之可行性，規劃以逐批公告之方式推動毒性化學物質自動偵

測記錄設施應與主管機關連線之運作人，首批規範的對象是製造、使用、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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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光氣」及「氰化氫」之運作人，其應與地方主管機關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連線。目前主辦單位規劃提供連線運作人計畫書的範本供參考，之

後連線運作人需要將偵測設備連線設置計畫書及偵測設備連線確認報告書

提報地方環保局，再將環保局備查確認通過的計畫書版本上傳至偵測與警

報連線系統。 

圖 3.6.1-7 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系統介接欄位 

圖 3.6.1-8 偵測設備連線設置計畫書上傳功能 

 

Vivian
矩形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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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數據查詢功能 

此功能分為業者端與管理端 2 種權限功能。本系統提供透過時間區間

搜尋歷史監測記錄數值之功能，根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

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4 款中之規定，監測設備監測到數值異常

時，系統可自動發出警報訊號自動記錄偵測器濃度值並保存資料以供備查，

因此系統開放 30 日內之監測數據供業者查詢，且使用者可透過點選欲查詢

之資料編號查詢該監測設備之監測數據趨勢圖。 

圖 3.6.1-9 偵測數據查詢功能 

(七) 回報與確認功能 

此功能分為業者端與管理端 2 種權限功能。若偵測設備回傳之數值超

過第二階段警報值、斷線或是有異常數值出現時，業者需進行原因回報程

序。因此本系統規劃業者端回報確認功能，使業者針對異常狀態進行說明。

此外，為使管理單位能檢視轄區內異常回報的情形，本計畫規劃在管理端

權限除了提供查詢功能外，亦提供回報資料下載功能，以利管理單位進行

相關統計分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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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10 回報與確認功能 

(八) 偵測警報視窗規則管理 

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提供管理端設定通報規則與接收通報的 Email，以

類似訂閱選擇的方式訂閱轄區內業者的數據，當業者廠區偵測器的偵測值

超過環保單位設定的警急通報值，系統就即時發送 Email 通知環保單位設

定 Email 的聯絡人。 

圖 3.6.1-11 偵測警報視窗規則管理功能 

(九) 時程與未來規劃 

本計畫已於 109 年 8 月 14 日辦理 1 場「109 年度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

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偵測警報試辦連線」研商會議，以確認本署與宜蘭縣

Vivian
矩形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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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相關管理人員之需求；會議紀錄請參考附件三。由於部分業者表示

願意配合本計畫試辦作業，為使業者評估偵測警報連線相關技術及經費之

可行，本計畫提供 3 家業者偵測連線設備的軟硬體清單(系統最低要求規格)

如下： 

1. Pentium 4 2.4 GHz 之等級（含以上） 

2. 記憶體至少 1GB（含以上) 

3. 作業系統 Windows 7 

4. 網路頻寬至少 2MB/256K（含以上） 

本年度之計畫建立基本的系統架構，並提供首批連線運作人合作測試

系統架構。未來詳細規劃如下圖所示。 

 

圖 3.6.1-10 系統工作及時程規劃圖 

(十) 評估其他資料介接技術或 Open/Private API 的可行性與適用性 

本項工作可分為兩類型的需求分別探討，一為開放資料，目前社會大

眾對政府開放資料的期待與需求日益增加，二為資料介接的應用，如其他

應變系統的跨系統應用，或者跨單位應用。以下針對資料開放可行的方式，

包括 CDX、Open Data (Open API)、Private API 進行適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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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1 資料開放適用性評估 

編號 資料開放方式 適用性評估 

1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

料交換平台(CDX) 

針對環保單位提供運作場所偵測器回傳的濃度數

據資料。 

2 環保署環境資源資

料開放平台 (Open 

Data、Open API) 

1. 針對管理單位和民眾公開運作場所偵測器回

傳的濃度數據資料，但建議參考 CEMS 的方式不

需要提供完整的詳細數據。 

2. 連線設置或確認報告書建議參考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摘要，可公開在各縣

市環保局網頁供查詢。 

3 Private API 可控管存取對象，例如運作場所可取回自有的偵

測器濃度資料、提供其他應變專案取得偵測警報

資訊或數據。 

在開放資料上，類似的自動回傳開放的方式如空污管理固定污染源

CEMS 監測數據紀錄值的或者河川監測，都是將監測的數值公開，提供民

眾自行應用，因此如果未來因應民眾需求，規劃可以類似 CEMS 的方式，

提供每小時的平均值或最新值，不需要提供完整的詳細數據。 

 

圖 3.6.1-11 開放資料範例：固定污染源 CEMS 監測數據紀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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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計畫書也有類似的開放方式，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摘要是因應法規而公開，各縣市則是在縣市環保局的網站上公開這些

計劃書摘要。以彰化環保局為例

（https://www.chepb.gov.tw/a45395129834624255467/a4SPage）畫面如下。

未來如果設置或確認報告書也因應法規公開時，也可以類似此方式，公開

摘要於縣市環保局網站。 

 

圖 3.6.1-12 開放資料範例：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摘要 

在資料介接應用上，則建議可以 Private API 方式，提供廠商可取回自

有的資料、提供其他應變專案取得偵測警報資訊或數據、提供後續應用，

Private API 可提供介接的方式草擬包括如下表所示。 

表 3.6.1-2 Private API 可提供介接的方式草擬 

編號 API 名稱 目的 提供對象 

1 取得所有偵測警報連線

的廠商與偵測器資料 

介接後可作其他相關應

變應用 

其他應變單位 

2 取得目前警示中的廠商 介接後可作其他相關應

變應用 

其他應變單位 

3 取得偵測警報設備的歷

史數據 

介接後可作其他相關應

變應用 

其他應變單位 

4 取得特定廠商的偵測警

報設備的歷史數據 

自行分析應用 廠商本身 

https://www.chepb.gov.tw/a45395129834624255467/a4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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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一) 已完成規劃系統架構及系統功能、分析所需資源磁碟空間，以及逐年

強化系統功能之規劃。 

(二) 根據期初報告之審查意見以及研商會議會議紀錄，已於 8/21 提供 3 家

廠商偵測設備的軟硬體清單，並持續與廠商瞭解可以配合試辦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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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強化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 

為強化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功能，本計畫依去年運作業者使用回饋

意見作為今年度系統功能強化之依據，現已完成包括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

之設置及操作計畫重新報請備查通知訊息，提醒業者定期檢討及更新等功能調整。 

一、現況說明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依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其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

防止排放或洩漏設施之正常操作，並備有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圖

3.6.2-1 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第 3 條至

第 5 條規定內容。 

 

圖 3.6.2-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為使符合法規規範之業者可至毒化物申報系統填報應變器材、偵測及警

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畫書，化學局已於 108 年完成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

設備計畫書提報功能建置，供管理單位可更容易查詢相關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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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 

為使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申報功能符合運作業者實際需求，依

108 年業者及主管機關使用意見回饋，今年度已增修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

資料、毒化物基本資料以及管理報表查詢等功能，並建置提醒功能以利業者

及主管機關辦理備查相關作業。系統調整緣由如下： 

(一)  業者運作場所所屬附廠無法分辨填報之計畫書項次 

(二)  業者填報計畫書毒化物種類無法符合已提交核備之紙本計畫書 

(三)  地方主管機關欲得知轄區內應填報計畫書之業者狀況 

(四)  提醒業者應重新檢討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計

畫內容，並報請備查 

三、 工作執行成果 

現已針對前述使用者反應事項，完成系統申報友善性及優化查詢統計功

能，執行成果如下說明。 

(一)  增加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附廠相關欄位 

因應部分六輕工業區中業者之各製程廠係共用運作人及運作場所管

編，故原填報功能較難以區分各製程廠區所提交之各自應變計畫書內容。

鑒此，已於 9 月份完成附廠欄位新增作業，使符合實務需求者之需求。

此外，亦同時於系統計畫書線上管理單標題、運作場所基本資料及計畫

書套印封面新增附廠名稱資訊，以利業者及主管機關易於直接分辨，同

時避免主管機關認為業者重複提交送審計畫書之可能性，如圖 3.6.2-2、

圖 3.6.2-3 以及圖 3.6.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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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2 計畫書線上管理單標題欄畫面 

 

圖 3.6.2-3 運作場所基本資料填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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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4 計畫書紙本封面套印新增資訊 

(二)  調整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申報介面 

本項目為調整原系統帶入毒化物填寫欄位的判斷依據，改由步驟第

一步所填寫之運作人及運作場所管編作依據，帶出業者已領有之毒性或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證件清單，並新增『由證件帶入』功能，讓業者

自行選擇需填報之毒化物，以符合原先提交備查之計畫書，如圖 3.6.2-5。 

另因部分縣市管理需求，要求少量運作業者亦須填報應變器材計畫

書，故本計畫亦已設計權限管理制度，針對個案需求則可由主管機關進

行權限開放，業者即可進行該項少量運作之毒化物進行資料提報，如圖

3.6.2-6。此外，各毒化物資料之填寫欄位亦依法規規定進行調整，業者須

填寫毒化物管制編號、中文名稱、濃度含量、物質狀態、比重等相關欄

位，以利主管機關作審查，如圖 3.6.2-7。另依應變器材法規調整，新增

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填報。本功能已完成開發並上線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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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5 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畫面 

 

圖 3.6.2-6 毒性化學物質開放填寫權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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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7 毒性化學物質資料填寫畫面 

(三)  提供管理端統計查詢功能，包括轄內申報廠家數及毒化物種類等

資訊查詢 

目前系統所提供之統計查詢清單僅臚列各縣市業者新增以及提交之

計畫書筆數，無法使各縣市主管機關掌握業者狀況，故今年度已於 10 月

份完成新增各縣市應申報廠家數、已申報廠家數以及業者申報計畫書內

的毒化物種類等統計項目。另提供點選相對應欄位之數字，即可下載完

整廠家清單檔案之服務，以利各縣市主管機關作管理，如圖 3.6.2-8 及圖

3.6.2-9。 

 

圖 3.6.2-8 各縣市應變器材計畫書提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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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9 已備查應變器材計畫書之統計查詢 

(四)  建置提醒功能及重新備查檢查表 

為避免運作業者未能如期依法規提報重新備查作業，今年度遂新增

重新報請備查提醒功能，凡於計畫書備查日期到期前六個月時，除由系

統以最新消息提示訊息視窗來通知業者進行重新備查申請外，如圖 3.6.2-

10。超過備查日期未提出重新備查之廠家名單也會以提醒視窗告知主管

機關，並同時於業者欲提出重新備查時，由系統提供重新備查自主檢查

表供業者自行填寫，藉使管理人員可快速了解重新備查內容。使得業者

所提報之應變器材計畫書於線上皆為最新版本，並符合運作場所廠內實

際現況，如圖 3.6.2-11。本功能已完成開發並上線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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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10 計畫書重新備查提醒畫面-業者端 

 

圖 3.6.2-11 計畫書重新備查提醒畫面-管理端 

四、 預期效益 

據使用者以及主管機關之意見回饋來增修系統申報操作介面、統計清單，

如新增附廠填寫欄位、增修毒化物基本資料及管理端統計查詢功能等，來提

升介面操作之友善性，利於業者申請計畫書以及主管機關管理之方便性，並

維持資料之正確性，以達到應變器材計畫書能以網路提報方式辦理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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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配合子法發布建置及調整相關系統功能 

本章節係為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下的子法修法內容及強化我

國毒化物與關注化學物質的管理量能，依實際管理需求對申報及管理系統建置與

調整各項功能，藉以提供我國管理單位擴大列管物質及強化事故處理及增進協調

機制，並利用系統分析等工具，逐步達成完善化學品管理之目標；以下將針對各

項系統建置及調整的功能內容逐一說明。 

3.7.1 精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相關功能 

一、現況說明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製造、使用、貯存、

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

之關注化學物質，其相關運作人應組設聯防組織，檢送設立計畫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輔助事故發生時之防護、應變及清理措施。 

製造、使用、貯存及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於同縣市者，依運作區

域或運作特性組設地區性聯防組織，共分為 71 組 3,214 家運作業者；若涉及

跨縣市運送者，則依跨區域運作之需求及業者屬性與化學品供應鍊籌組全國

性聯防組織，目前共計 93 組 863 家運作業者；另外因應國防部之機密特性，

由國防部自籌 1 組 32 家進行聯防組織組設，合計全國共 165 組 4,109 家運作

業者，如圖 3.7.1-1 所示。 

 

圖 3.7.1-1 聯防組織組設情形 

統計時間:109 年 11 月 20 日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21 

二、工作內容 

毒管法係針對各界所關心之議題全面予以補強，包括：擴大列管物質、

強化事故處理及增進協調機制等，其中新增「關注化學物質」，係針對毒化物

以外的化學物質，依照不同特性予以公告並分級管理，強化我國管理化學物

質的量能。考量後續公告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後，運作業者亦須組設聯防組織，

今年度遂針對聯防組織系統調整多項功能，同時提升系統操作的友善度。 

三、工作執行成果 

今年度應增修之系統功能，皆已於 8 月份與業務單位進行訪談確認，並

完成管理端備查日期及文號修改功能並上線供用，其他功能則亦已完成開發

並完成測試。 

(一)  增加關注化學物質媒合功能 

於聯防組織系統的媒合平台，增加關注化學物質的媒合功能，提供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業者媒合同屬性之聯防組織；另外亦精進媒合搜尋功

能，除可依地址、管制編號及公司名稱查詢外，亦新增以物質名稱為關

鍵字進行搜尋，並優化其媒合資料呈現，可直接提供媒合對象之組織組

長聯絡資訊，如圖 3.7.1-2 所示。 

 

圖 3.7.1-2 關注化學物質媒合功能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122 

(二)  建立無管編帳號管理功能，包含修改基本資料 

聯防組織主要目的為導入業界正確企業責任及聯防觀念，透過相互

支援協助災害應變，原則上不限毒化物運作業者才可以參與聯防，故部

分組織成員因無管制編號（非運作人），故無法使用管編登入，僅可以申

請聯防系統帳號方式登入，且目前尚無法自行修改及維護基本資料，故

為使該等業者（目前全國計約 55 家）操作系統時能夠依實際狀況立即維

護該帳號基本資料，今年度遂新增基本資料維護功能供其使用，以利其

可即時進行資料更新，如圖 3.7.1-3 所示。 

 

圖 3.7.1-3 無管編業者系統功能列表 

(三)  建置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及勾稽報表 

為使管理端得以即時掌握各縣市責任區應變人員數量、等級與可提

供救災支援器材種類數量，已於系統建置各區員額及資材門檻功能，可

依各責任區實際配額及器材種類、數量查詢介面及產出該縣市區域各業

者實際人員及資材數量勾稽報表，主管機關可依各責任區以縣市為單位

設定人員及資材門檻並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最低門檻填寫達標數量，以達

聯防管理之量能，其功能介面如圖 3.7.1-4 至圖 3.7.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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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4 各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設定與查詢功能 

 

圖 3.7.1-5 各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設定功能 

 

圖 3.7.1-6 門檻設定功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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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7 各責任區人員及資材查詢清單功能提升業者交流園地功能 

為使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成員，皆能透過本系統平台的

交流園地功能相互交換意見心得，已將原交流園地功能進行優化，除增

加毒化物或關注化學物質分類外，成員亦皆可根據各組織分享資訊瀏覽

其營運管理方式，組長亦能判別機密標準確認是否公開給各界查詢，如

圖 3.7.1-8 所示。 

 

圖 3.7.1-8 組織交流園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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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置行動版查詢資材、人員等功能 

為便利運作業者能即時查詢各聯防組織下可提供救災支援器材清冊

及人員聯絡等資訊，現已針對手持行動裝置登入方式及查詢功能介面完

成規劃，可大幅提升後續業者查詢功能之便利性，現已規劃可由運送人

與受貨人運送表單手機查詢功能，由所有人或組長發送 E-mail，使手持

式裝置持有者透過 mail 進行登入，並以縣市為單位查找該組織內可支援

器材，查詢流程如圖 3.7.1-9 所示。 

 

圖 3.7.1-9 行動版查詢功能介面 

(五)  新增備查日期及文號修改功能，並於業者端顯示期限，提供業者

選填年限 

於管理端系統新增各聯防組織同意備查公文文號及有效期限修改功

能，如圖 3.7.1-10 所示；另業者端亦同時新增備查到期日選填功能，該

功能主要係提供各聯防組織組長，可於提報備查時視實際需求於系統內

選填到期日，選填日期不可大於法規規定上限（5 年），如圖 3.7.1-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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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10 管理端系統備查日期及文號修改功能 

 

圖 3.7.1-11 業者端更新組織備查到期日功能 

四、預期效益 

未來聯防組織系統，將提供使用者於實務上有更為方便簡易操作之功能，

使業者可更方便查詢組織可支援資材及連絡電話，大大提升系統友善度及簡

化作業流程，更提供管理端即時的資料更新及產製表單功能，可強化聯防管

理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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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優化運送表單系統功能 

為持續精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化學局皆持續藉由收集國內運送

業者常見問題及實務問題，滾動式檢討運送管理辦法及系統功能，故今年度遂針

對通行證檢核、事故換車配套措施及簡化少量輸出入之流程，藉以提升資料正確

性及功能便利性。 

一、現況說明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運

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且氣體逾 50 公斤、液體逾 100 公斤

及固體逾 200 公斤者，於起運前應由所有人以電子方式申請運送表單，且備

具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安全資料表向起運地或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運送表單所載內容應與事實相符，有變更者應於

運送前申報變更；且自 107 年 12 月 18 日起，運送淨重未逾前項規定者，所

有人應申報簡易運送表單，惟運送第一類、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

關注化學物質液體或固體淨重未逾五公斤者，得免申報運送表單，近三年國

內運送表單統計資料如表 3.7.2-1 所示。 

表 3.7.2-1 107 年至 109 年運送表單統計資料 

年 
一般運送表單

件數 

一般運送所有

人家數 

簡易運送表單

件數 

簡易運送所有

人家數 

107 年 132196 件 329 家 -- -- 

108 年 128478 件 281 家 1795 件 85 家 

109 年 131814 件 246 家 25673 件 212 家 

 

氣體>50KG、液體>100 KG、

固體>200 KG；運輸車輛需裝

設即時追蹤系統 

氣體<=50KG、液體<=100 

KG、固體<=200 KG；運送司

機需裝載行動裝置軟體回傳

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 

註：統計日期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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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內容 

(一) 通行證號碼 

所有人欲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且氣體逾 50 公

斤、液體逾 100 公斤及固體逾 200 公斤，需備有臨時通行證，為利提供

相關表單予交通部公路總局。 

(二) 退貨及事故換車處置方式 

現行運送後欲退換運送物質，需重新申請新一張起迄點相反之運送

表單；另運送過程發生事故需更改車機、駕駛人等資訊，則需向起運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回報情形，待核准後始得修正，且運送第

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所有人，應組設全國性毒性化學物

質聯防組織。然受貨人執行退貨及事故發生需緊急換車等行為，目前業

者僅能於相同運送表單修正，修正後難以比對差異資訊，且無法判定是

否為應組設聯防組織之業者。 

(三) 少量輸出入運送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類、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液體或固體淨重未逾五公

斤者」，免申報運送表單，然現行業者如要輸入（由海關處運送至國內運

作場所）或輸出（由國內運作場所運送至海關處）時，無論皆須申請一

般或簡易運送表單後，由系統併行提供簽審文件以利後續與關務署報關

比對，然符合前述規定之少量輸出入業者，其運送車輛應不受運送管理

辦法限制。 

三、工作執行成果 

(一) 一般運送表單檢核通行證清單 

本工作現已完成由所有人申請一般運送表單時，需於運送資料處填

寫已核准裝載即時追蹤系統車輛車號，透過核准車號提供下拉式選單帶

出對應之通行證號碼進行表單申請之規劃，並已與交通部危險物品臨時

通行證資料介接完成，刻正調整系統資料關聯及顯示方式，開發完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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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測試，通行證資料選取方式如圖 3.7.2-1。 

 

圖 3.7.2-1 通行證資料選取方式示意圖 

(二) 建置退貨、事故換車產出對應新運送表單功能 

因所有人於毒化物運送過程中偶會發生退貨或事故換車之情事，

故今年度調整運送表單申報修正功能，使可於原運送表單申請變更註

記為退貨或事故換車，及可變更運送車號、司機資料、運送日期及數量

等資料，后由系統於變更完成時自動產生新運送表單，業者可自行確認

是否變更完成及變更前後資料。有關變更、註記退貨及事故換車操作示

意圖與查詢功能如圖 3.7.2-2 及 3.7.2-3；針對應組設而未組設聯防組織

業者則提供搜尋欄位，由系統產生資料提供報表下載，聯防組織組設勾

稽功能如圖 3.7.2-4。 

 

圖 3.7.2-2 變更、註記退貨或事故換車方式 

 

圖 3.7.2-3 事故運送表單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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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4 聯防組織組設勾稽功能 

(三) 新增少量輸出入簽審文件功能  

配合化學局政策，輸入簽審文件回歸由輸入許可證及核可文件中

核發，後續業者即可於申請輸入許可證或核可文件時，一併將簽審相關

資料登載至其許可證或核可文件上，輸入業者即可依核發之簽審編號

報關後進行輸入。 

本工作已於 6 月份完成輸出登記平台調整作業，除須填報所有人

及運送物質資料及數量外，達一般運送標準者，系統將檢核運送人資料、

運輸車輛及應變器材；屬簡易運送標準者，則僅檢核運送人資料；如為

小量運送者，僅需填寫所有人、運送物質資料及數量，相關運送人、應

變器材等資訊不進行檢核，填寫完畢後由系統檢核資料無誤後，核發簽

審編號始得輸出，通過核發頁面及輸出登記平台如圖 3.7-2-4、圖 3.7-2-

5。 

 

圖 3.7.2-5 簽審編號核發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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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2-6 輸出登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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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效益 

本次藉由調整運送表單相關功能，並簡化輸出入運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之流程，除可使業者即時回報正確資料外，亦可提供管理單位更易掌握運

送過程中各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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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配合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毒

管法）之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環保署於 109 年 3 月 3 日公告

發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

及 109 年 5 月 14 日預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草案，

建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之管理制度，提升業者災害應變技能兼顧

安全與效率，並落實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之各項專業應變工作，提升業界應

變量能。藉由建置專業應變人員資料登載、查詢等功能，並與「應變人員證照培

訓資訊網」進行應變人員介接服務，以因應環境事故發生時，達到資訊即時提供

之用。 

一、現況說明 

為提升國內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作業能量，依據毒

管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就專業應變人員之訓練資格、等級、人數、（再）訓

練、訓練紀錄保存、訓練證書核發、登載、撤銷、廢止事項，訂定專業應變

人員管理之辦法外，並透過建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

機關（構）之認證制度，協助環境事故相關防護、應變、復原、善後等處理

措施之品質。依毒管法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 

於法規方面，依據毒管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範內容，運作毒性化學物

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其相關運作人應

積極預防事故發生，並指派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經主管機關認證之專業應變

機關（構），於事故發生時，負責採取必要之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施。

且應令該專業應變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自行或指定之機關（構）辦理之訓

練及再訓練，並保存訓練紀錄。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草案第十條、第十

一條及第十二條規範，相關運作人、聯防組織及應變、諮詢機關（構）應依

規範登載專業應變人員等級及人數，於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前，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網站完成登載，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規範如表 3.7.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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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十條 

(毒化物相

關運作人) 

製造、使用、貯存相關運作人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人數及等級，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任一日逾附件二高階運作總量者，運作場所應登載五人以上，其中

指揮級、專家級、操作級各一人以上及技術級二人以上。 

二、任一日逾附件二低階，未逾高階運作總量者，運作場所應登載三人

以上，其中技術級二人以上、操作級一人以上。 

三、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任一日逾分級運作量

或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逾五百公斤，未逾附件二低階運作總量者，

運作場所應登載二人以上，其中技術級及操作級各一人以上。 

四、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任一日未逾分級運作量，或第四類毒

性化學物質未逾五百公斤者，運作場所應登載通識級一人以上。 

同時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相關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

載專業應變人員。 

第十一條 

(聯防組織

業者) 

相關運作人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應

組設全國性聯防組織者，依責任區範圍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人數及等級，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單一物質單次運送跨直轄市、縣（市），氣體數量逾八百公斤、液體

數量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二十公噸者，應登載八人以上，其中指

揮級及專家級各一人以上、技術級四人以上、操作級二人以上。 

二、單一物質單次運送跨直轄市、縣（市），氣體數量逾五十公斤，未逾

八百公斤、液體數量逾一百公斤，未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兩百公

斤，未逾二十公噸者，應登載五人以上，其中專家級一人以上、技

術級二人以上、操作級及通識級各一人以上。 

三、單一物質單次運送跨直轄市、縣（市），氣體數量未逾五十公斤、液

體數量逾五公斤，未逾一百公斤、固體數量逾五公斤，未逾二百公

斤者，通識級一人以上。 

同時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相關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

載專業應變人員。 

第十二條 

(應變機關

(構)) 

相關運作人委託應變、諮詢機構執行應變，其登載常駐運作場所之

專業應變人員等級及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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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一、符合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者，技術級二人以上。 

二、符合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技術級及操作級

各一人以上。 

三、符合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者，操作級一人以上。 

表 3.7.3-1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規範對象 

二、工作內容 

為協助化學局掌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

資訊，瞭解目前整體毒化物環境事故專責應變諮詢機關（構）、應變人員之作

業程序，並依運作業者應依法執行項目，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

者端）」、「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管理端）」建置包含介接專業應變人

員系統資訊、建置業者資料登載功能、及主管機關審查功能，以下針對各項

功能進行說明。 

（一）建置「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資料登載」功能 

1.系統登入 

藉由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規範對象可知，需登載對象包含毒化

物之相關運作人、聯防組織業者、應變、諮詢機關（構）等三類

型角色，為簡便登載業者之便利性，所有應登載單位皆採用即有

方式進行登入，以利有效管理。 

針對毒化物相關運作人、運作場所及毒化物聯防組織組員，

均需至「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進行證件申請、

每月運作紀錄申報等相關作業；故業者僅需自原入口進行登入，

即可進行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如圖 3.7.3-1 所示。 

另聯防組織組員中，除毒化物運作業者之外，仍包含運輸業

者及無管制編號單位，其中運輸業者若欲更新聯防資料，則透過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專區」進行登入操作；無

管制編號業者則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系統」以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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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操作。如圖 3.7.3-2 所示。 

而應變、諮詢機關（構）方面，因其已於「應變/諮詢機構認

證管理資訊網」進行該機構之應變人員登載作業，故應變、諮詢

機關（構）則於原系統進行操作，本次功能則無另提供入口及登

載功能，以避免機構重複登載。 

 

圖 3.7.3-1 毒化物運作業者、聯防組織組員登入入口示意圖 

 

圖 3.7.3-2 應變、諮詢機關（構）登入入口示意圖 

 

 

1 由毒化物系統登入

2
點選「應變人員資料登載」功能，
開始登載

專業應變人員資料
登載

2
點選「應變人員資料登載」功
能，開始登載

應變人員
資料登載

1 皆採原方式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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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登載功能 

本項功能配合專業應變人員、應變機關（構）所需登載內容

將其劃分為三個部分，包含基本資料、建立應變人員清單及填寫

清單人員設置狀態等內容，並於使用者填寫完畢後，提供填寫完

成儲存功能，以供環保局查詢之用，各項應登載內容如下說明。 

(1)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系統係自動依據登入帳號，帶入基本資料，如

申請類別、運作人/運作場所資料及設置之聯防組織代碼等，

本項僅需填寫撰寫人資料，另選擇是否委任應變機關，若為

委任則查詢委任機構基本資料後，上傳委任契約書等證明文

件，如圖 3.7.3-3 所示。 

若相關運作人或聯防組織組員之專業應變人員為委任應

變機關（構），於選擇委任後，點選查詢，若應變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等資訊，與「應變/諮詢機構認證管理資訊網」比對

相符後，則會產生該機構之基本資料，如機構名稱、服務區

域及服務項目等，並提供委任契約書上傳功能。 

 

圖 3.7.3-3 專業應變人員基本資料填寫示意圖 

 



109 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3-138 

(2)建立應變人員清單 

本項應變人員清單建立功能，係介接「應變人員證照培

訓資訊網」資料，並以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證書字號等資料

輸入，若資料一致則可帶出證書相關資訊，如證書級別、證

書核發日期、有效日期，並於登載後一年內，應變人員完成

再訓練後，提供最新再訓練日期等相關資料，如圖 3.7.3-4 所

示。 

 

圖 3.7.3-4 建立應變人員清單示意圖 

(3)填寫清單人員設置情形 

於前項建立完專業應變人員名單後，本項則依據專業應

變人員於運作場所所登載之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等級進行登載，

並可針對不同設置單位，不同登載等級提供多筆新增功能，

以利掌握各應變人員實際登載等級；另若登載等級選擇為專

家級、指揮級者，系統則需填寫是否常駐於運作場所，以利

掌握人員常駐情形，如圖 3.7.3-5 所示。 

另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草案第十三條規範之登載等級規範，於系統判斷原則訂定相

關規則，規範非同等級之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為通識級、操作

級或技術級人員方式，如表 3.7.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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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2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等級 

條文 規範內容 

第十三條 

專業應變人員之級別，得以下列方式登載： 

一、通識級得由操作級、技術級、指揮級或專家級為之。 

二、操作級得由技術級、指揮級或專家級為之。 

三、技術級得由專家級為之。 

 

圖 3.7.3-5 專業應變人員設置等級登載示意圖 

針對相關運作人、聯防組織業者完成專業應變人員資料登載

後，於系統點選「完成填寫」，系統則將資料建檔，以供環保局

進行登載資料查詢。 

（二）提供管理端查詢功能 

於相關運作人、聯防組織組員資料登載完成後，於「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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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管理系統（管理端）」建置查詢功能，提供主管機關查詢資料，並

依據查詢條件，區分兩項查詢功能，包含一為依各縣市之相關運作人、

聯防組織組員、應變/諮詢機關（構）填寫狀態，另為跨區域資料查詢，

包含跨區聯防組織、跨區應變/諮詢機關（構），總查詢畫面如圖 3.7.3-

6，點選查詢後畫面如圖 3.7.3-7 所示。 

 

圖 3.7.3-6 專業應變人員、應變機關構查詢、審查功能示意圖 

 

圖 3.7.3-7 以相關運作人、聯防組織查詢內容為例示意圖 

有關前述包含業者端建置專業應變人員或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相關資

料登載於運作場所功能及管理端審核、退件、補件功能，本項目配合應變人

員資訊網系統時程，已於 11 月初辦理介接事宜，專業應變人員業者登載功

能則已於 10 月 26 日完成開發並上線供用，11 月著手開發管理端功能，開發

完成並完成測試。 

四、預期效益 

配合毒管法完成功能建置，協助各主管機關可於緊急應變時，快速查詢

資料，促進資料有效加值應用。 

管理端應變人員、應變/諮詢機關(構)資料查詢（總查詢畫面）

區域－家數（人數）

縣市別
毒化物運
作業者

聯防組織
應變、諮
詢機關(構)

台北市 5（8） 2（4） 1（5）

新北市 3（7） 3（7） 2（10）

桃園市 8（10） 3（5） 4（23）

…

跨區域－家數（人數）

聯防組織 應變、諮詢機關（構）

2（10） 5（30）

1 點選數字，查詢已登載
廠家資料



第三章、工作內容與方法以及計畫執行工作成果 

3-141 

3.7.4 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 

為落實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管理，並於意外事故發生後儘速掌握事

故危害，降低後續相關影響及加強危害預防。今年度遂建置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

系統功能，俾使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業者，於事故發生三日內，就

事故情況完成線上速報，且於事故後十四日內，完成相關事故蒐證與分析，製作

結報上傳；並提供管理端相關查詢及審核作業功能，期能提升毒性及具危害性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掌握相關意外事故，達到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

防之效益。 

一、現況說明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規定，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於事故發生後三日內，依第三

條規定提報初步事故調查處理速報（以下簡稱速報）；並於事故發生後十四日

內，依第四條規定提報總結事故調查處理結報（以下簡稱結報），報請事故發

生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本項目

依本準則上述條文，就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

統功能之開發進行功能建置。 

二、工作成果 

目前有關毒性及關注害化學物質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線上申報及審核

管理系統，現皆已完成開發，於 11 月份完成測試，並配合業務單位規劃邀請

部分業者及環保局人員進行試填。 

(一)  建置事故調查處理報告業者端登入介面與管理頁面，提供新增、引

用、修改、刪除及轉檔列印功能 

1.業者端登入： 

運作業者於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登入後，

得於上方欄位點選【事故調查處理報告】進入系統頁面，詳如圖

3.7.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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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1 業者端事故調查報告入口系統畫面 

2.業者端報告管理 

(1)新增： 

業者登入後，點選右上角「新增速報」，建立發生之事故調查

處理報告按鈕，建立報告初始畫面如圖 3.7.4-2 所示。 

 

圖 3.7.4-2 業者端報告管理頁面-初始畫面 

 

圖 3.7.4-3 業者端報告管理頁面 

(2)文件狀態： 

業者端報告管理畫面如圖 3.7.4-3，逐一顯示業者報告之填寫

中、提出申請、補件及審查通過等文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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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輯刪除引用及瀏覽與下載功能 

已建立速報之業者，得點選編輯進入填寫頁面（圖 3.7.4-4），

並提供業者於速報最右方欄位點選引用以建立結報之功能；同時，

速報與結報皆提供編輯刪除及瀏覽功能。就業者先前已完成之報

告，亦提供「下載」功能，以利列印及後續檢視，詳如圖 3.7.4-3

所示。 

 

圖 3.7.4-4 業者端報告編輯畫面 

(二)  建置事故調查處理報告業者端填寫頁面，提供編輯及儲存功能 

依本準則第二條規定，運作人應於三日內完成填寫。故運作人得點

選進入各項資料欄位，對應速報及結報之法規要求，於各欄位逐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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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面說明與提示進行填寫。如圖 3.7.4-4 所示。 

1.事故調查處理速報： 

依本準則第三條所規定應蒐集資料內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事故調查速報填寫項目分為以下六項。 

(1)速報-事故發生基本資料： 

運作人應填寫事故發生時間、地點、傷亡人數、事故場所

及類型，與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名稱及應變等資訊，可根據頁

面中新增、修改、刪除及轉檔列印功能及頁面區塊內編輯與儲

存功能進行作業，詳如圖 3.7.4-5。 

 

圖 3.7.4-5 速報-事故發生基本資料 

(2)速報-應變單位、分工及裝備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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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之全國毒災聯防組織資料

進行連結，提供運作業者相關欄位填寫，並得於此項目欄位點

選帶入應變設備及裝備，編輯以增減修改該場所相關資料，詳

如圖 3.7.4-6 下方所示。 

 

圖 3.7.4-6 速報-應變單位、分工及裝備或設備 

(3)速報-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 

運作人得於各欄位填寫相應資料，為符合時間效應，速報

可上傳現場壓縮照片檔案，如圖 3.7.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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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7 速報-事故過程資料 

(4)速報-環境污染與清理狀況、檢討及改善與建議事項： 

運作人得依系統提示，於各欄位填寫法規要求相應資料。 

 

圖 3.7.4-8 速報-環境污染與清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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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9 速報-檢討及改善 

 

圖 3.7.4-10 速報-建議事項 

2.事故處理結報 

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運作人應於事故發生後十四日內，就

事故詳加勘查、蒐集事證，予以分析研判並究明發生事故原因。 

如圖 3.7.4-4 所示，運作人得點選進入各項資料欄位，配合

結報之法規要求，於各欄位逐項參考頁面說明與提示進行填寫。 

(1)結報-事故發生基本資料： 

運作人依法規要求，結報除應填寫項目與速報之相同欄

位資料（圖 3.7.4-5）外，另需填寫運作場所周邊化學物質及

氣象資料欄位，詳如圖 3.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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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11 結報-基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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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報-應變單位、分工及裝備或設備： 

此項與結報對應欄位部分相同，運作人得編輯以增減修

改該場所資料，詳如圖 3.7.4-6。 

(3)結報-事故發生、應變及善後復原過程： 

運作人得於各欄位填寫相應資料欄位介面如速報之圖

3.7.4-7 所示，惟為達到資訊之詳實效果，此結報階段上傳之

現場照片，應盡可能清晰可辨。 

(4)結報-環境污染與清理、檢討及改善與建議事項： 

運作人得依系統提示，說明較該速報更詳盡之相關資料

（圖 3.7.4-12~14）。 

 

圖 3.7.4-12 結報-環境污染與清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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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13 結報-檢討與改善 

 

圖 3.7.4-14 結報-建議事項 

（三）建置管理端速報及結報審核功能，包含通過、補件及退件功能 

1.管理端業者案件查詢： 

管理端系統頁面如圖 3.7.4-15 所示，管理端人員輸入運作人

或運作場所管制編號搜尋後，選取業者正確之運作人及運作場所

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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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15 業者端查詢業者畫面 

2.管理端業者案件審核： 

管理端操作人員於報告頁面可瀏覽業者已建立報告之文件

狀態，於欲審核案件處，點選「審核」欄位進入分項頁面（圖 3.7.4-

16），並就六大項目逐一點選，進入資料頁面進行審核，並可針

對各資料內容填寫審核意見，再就該份資料之審核結果，決定通

過、需補件或退件，點選「送出審核結果」送出，系統即於業者

端同步顯示該報告為通過或補件等狀態。 

 

圖 3.7.4-16 管理端管理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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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4-17 管理端審核欄位 

為方便管理，管理端得點選各報告最右方欄位，了解該案件

之審核歷程，包含業者端送審與補件，及管理端要求補件或審核

通過等歷程，詳如圖 3.7.4-18 所示。 

 

圖 3.7.4-18 管理端審核作業截圖 

三、預期效益 

本次所建置之毒性及關注害化學物質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申報系統，可

提供運作人線上完成提交事故處理案件報告，及後續管理端進行查詢及審核

作業流程。預期能提升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掌握相關意外事

故，達到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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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建置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辦法規定，製造、使用、貯存、

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總量達下列基準者如表 3.7.5-1 運作人應於

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故建置責任保險填報功能，以符合法規規範。 

一、現況說明 

依照「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法」第二條規定，毒化物運作業者

於製造、使用、貯存、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總量達下列基準者，如表 3.7.5-1，運作

人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 

表 3.7.5-1 運作量基準 

物質狀態 

(常溫常壓) 
運作量基準 

氣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在分級運作量一百倍以上
者。但運作氯、甲醛總量未達二十公噸者，不在此限。 

液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三千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一
百公噸以上。 

固態 
任一場所單一物質年運作總量達一萬二千公噸以上，或任一日
達四百公噸以上。 

保險契約內容應符合保險範圍、自負額、保險費與保險金額等規定，保

險文件及保險證應保存於運作場所備查。此法規已於 109 年 1 月 16 日發布

施行，運作人應於六個月內完成投保事宜。 

二、目前辦理情形 

為協助化學局掌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責任保險資訊，已於 7 月份依運

作業者應依法執行項目，完成「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業者端）」、「毒

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管理端）」功能開發，包含建置責任保險登載功能

及主管機關修正功能等，以下係針對各項功能進行說明。 

(一)業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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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管系統建置責任保險選項，於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新增責

任保險欄位，運作業者可選擇運作場所管制編號，並填入保險期限及保

險金額等資訊，並上傳保單檔案即可完成，如圖 3.7.5-1。為提醒業者，

審核通過後，系統將於保單到期前一個月時，以最新消息的視窗跳出到

期通知，通知業者須進行相關事宜，避免觸法，如圖 3.7.5-2。 

 

圖 3.7.5-1 責任保險功能系統畫面 

 

圖 3.7.5-2 責任保險文件到期通知 

 

(二)管理端 

為確認運作人是否依法完成投保，提供管理端審核、退件、補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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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管機關可於運作業者登載資料後，於「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

統（管理端）」審查功能要求業者進行資料修正或補件作業，如圖 3.7.5-

3 所示。 

 

圖 3.7.5-3 責任保險審核功能示意圖 

三、預期效益 

因應法規建置責任保險填報功能，有效協助業者保險期限與相關資料之

提醒確認，並符合規範要求，提醒廠家定期更新以維持資料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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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辦理 10 場系統說明會 

因應今年度毒化物系統中多項功能皆配合法規修正進行增修，故為使列

管業者可更加熟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毒管法）規定及系

統功能，故今年度除配合各項子法調整功能外，亦藉由辦理 10 場次系統說明

會議，協助業者可適時依法規制系統完成各項填報或申請作業。 

一、辦理目的 

毒管法於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後，增加「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專章，明確規範業者自主預防及應變責任，包括設置專業應變人員、落實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執行、備置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組設聯防組織、投

保責任保險、運送管理、通報及採取處理措施等內容，本局業已依規定增修

多項系統功能。為令運作業者瞭解毒管法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相關子法修訂

重點及系統操作方式，特辦理本次業者說明會。 

二、辦理場次 

今年度於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完成共 10 場次（北區、中區、南區）

業者說明會，會議議程如表 1 所示，6 場次時間地點說明如后。 

表 3.7.6-1 毒化物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相關系統功能說明會議 

場次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上
午
場 

09：20~09：50 30 分鐘 報到 -- 

09：50~10：00 10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10：00~10：30 3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

變專章 
化學局 

10：30~11：10 40 分鐘 
事故處理速報及結

報系統功能 
環化公司 

11：10~11：50 40 分鐘 

應變器材及偵測警

報設備系統功能調

整說明 

環化公司 

11：50~12：00 10 分鐘 問題與討論 
環化公司/

化學局 

12：00 散會 

下
午
場 

13：30~14：00 30 分鐘 報到 -- 

14：00~15：00 60 分鐘 

精進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聯防組織相

關功能 

環化公司 

15：00~15：20 20 分鐘 優化運送表單系統 環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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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功能 

15：20~15：30 10 分鐘 休息 -- 

15：30~16：10 50 分鐘 
新增專業應變機關

（構）設置功能 
環化公司 

16：10~16：20 10 分鐘 
新增責任保險填報

及確認之機制 
環化公司 

16：20~16：30 10 分鐘 問題與討論 環化公司 

16：30 散會 

(一)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於 10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2 時）、109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

及 10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 時 30 分），分別於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及

高雄市立美術館辦理完成 3 場說明會。 

(二)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於 109 年 10 月 7 日（下午 2 時）、109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時）

及 10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 時 30 分），分別於工業局污染防治人才培

訓中心及大墩文化中心辦理完成 3 場說明會。 

(三)完成 3 場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於 109 年 10 月 6 日（上午 9 時）、10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

及 10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 30 分），分別於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及臺

北市民生社區中心辦理完成 3 場說明會。 

(四)1 場東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時）於龍德兼利澤工業區服務中心辦

理完成 1 場說明會。 

 

三、邀請對象 

因本次毒管法應變專章涉及對象廣泛，本次邀請對象包括毒化物運作業

者，及製造、使用、貯存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任一場所單一物質

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級運作基準者，以利全數運作業者皆可確實瞭解相關法

令修正內容及熟悉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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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成果 

(一)參與人數 

有關本年度已完成辦理之 10 場次系統操作說明會，與會人數共計

2,028 人，各場次參與人數如表 3.7.6-1 所示，會議照片如圖 3.7.6-1 所示。 

表 3.7.6-2 各場次業者說明會系統參與人數統計 

區域 辦理時間 參與人數 

南區 

109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2 時） 166 

109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 187 

10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1 時 30 分） 207 

中區 

109 年 10 月 7 日（下午 2 時） 118 

109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時） 275 

10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 時 30 分） 191 

北區 

109 年 10 月 6 日（上午 9 時） 80 

10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 392 

10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 30 分） 349 

東區 10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時）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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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場(109 年 11 月 19 日) 北區場(109 年 10 月 6 日) 

  

中區場(109 年 11 月 20 日) 東區場(109 年 10 月 15 日) 

(二)意見彙整 

因本次說明會所涉及法令及系統多為新增，故本次會議與會業者所

諮詢事項多為法規內容，故本計畫除於現場進行回應外，倘涉及後續管

理細節，本計畫亦皆彙整後與業務單位進行說明，供化學局作為後續制

定管制規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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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計畫自今年 6 月 9 日起開始，執行至 11 月中已完成 95.01 %的合約工

作。本計畫共分為十一大項目標，依各項目標說明本計畫執行結果如下： 

一、 提升毒化物資訊掌握之完整性，並配合法規修訂及行政簡化，評估更新系

統： 

本計畫經小量運送 APP 使用者及客服累積之問題調整，並開發管理端

政策推廣專區及宣導訊息發佈功能後，已將 APP 送資安檢測，預計 11 月通

過 APP 資安檢測項目(L2)並取得檢測結果報告以及 MAS 證書申請。配合小

量運送之管理需求，今年建置簡易表單編號查詢 APP 申報軌跡之圖臺功能、

無軌跡簡易運送表單管理端統計表功能及業者端回報功能。配合「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修正發布後重新檢視並調整審驗流程，並研析管

編自動更新機制，讓審驗流程能更簡政便民且維持透明公開的標準程序。最

後，為了持續提升 GPS 系統網站友善度，本計畫持續配合環保署要求網站

評核項目指標，優化網站內容品質，今年得到的評核分數為 98 分之優良等

級。 

小量運送相關系統功能上線後，無論是業者或是管理單位皆對於小量運

送的資訊更加能夠掌握，相關客服問題包括詢問小量運送軌跡是否申報成功、

申報的情形為何，以及容易造成軌跡申報異常的操作行為也逐漸改善，達到

毒化物資訊掌握之完整性的提升。 

二、 因應毒災應變體系之資訊需求，強化軌跡系統功能： 

本計畫於 8 月完成建置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使管理端能檢視緊

急通報功能各階段的即時資訊，業者端亦能於監控圖臺檢視自身所屬車輛是

否發出緊急通報，使得緊急應變程序更加完善。根據管理需求，本計畫額外

研擬 2 項精進作為（每週發信、月確 2 項提醒業者功能），持續輔導運送業

者排除誤警報的情形。透過今年度業者說明會宣導，業者已瞭解關於即時追

蹤系統 GIS 圖臺檢視緊急通報資訊的功能，因此緊急通報誤警報的情形從

10 月份開始有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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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地方毒化物車輛之掌握，以確保毒化物運送安全及管理之完整性： 

本計畫已完成「查核回報平台」及「查核執行統計表」之功能精進，以

利檢視地方環保局查核案件完成回報之情形，並更有效地掌握查核回報之結

果作為未來毒化物運送管理政策研擬之參考。 針對因廠區過大或卸貨點過

多造成系統誤判起迄點不符之情形，本計畫規劃提供環保局建置裝卸貨點之

座標功能，並建議明年能建置使業者能自行回報正確卸貨點位置的功能，進

而減少環保局的工作量。為方便環保局執行查核作業，本計畫於 6 月完成精

進系統圖臺功能，提供查詢車機更新前軌跡功能，並於 10 月完成 GIS 圖臺

標註條碼刷取起、迄之位置功能。在 9 月 18 日完成辦理半天 2 場次電腦操

作教育訓練；今年共計 36 位人員參加，包含 15 個消防單位 18 個環保局

以及 2 家環保局委辦公司參與教育訓練。 

本計畫統計 109 年 1 月至 10 月查核回報完成率已達 99.32%，顯示功能

精進已提升環保局查核作業的效率，期未來環保單位有更多量能進行其它異

常樣態的查核作業，並提供更準確的異常原因回報能分析得，以提出有效力

的政策規劃。 

四、 持續辦理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審驗作業，並推動業者自

主管理： 

本計畫已於 6 月 30 日完成舊規格車機解列及升級作業，確認系統中已

無舊規格之車輛。統計 6 月 9 日至 10 月 23 日辦理 GPS 車輛逐車審驗之作

業達 66 輛，將持續辦理審驗案件至 11 月底計畫結束。今年度的業者說明會，

除了向業者宣導既有的系統操作、司機條碼刷取機制與機構丙專人員的異常

確認作業之外，本計畫亦說明會重點聚焦於法規 QA 內容說明，並搭配系統

功能介紹，以達到宣導作業之效果。在毒化物運送管理的部分，今年共辦理

4 場次，包括在小量運送 APP 剛發布施行時，7 月 16 日已額外辦理 1 場小

量業者說明會，配合計畫原訂期程，已於 9 月 21 日、9 月 24 日及 9 月 25 日

完成辦理北、中及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此外，今年配合環保署化學局政風

室與業管單位於 109 年 2 月 6 日研商會議結論，提供「車輛 GPS 之申請審

驗業務」政風稽查作業所需之資料，並於中區業者說明會議程中，納入政風

室企業誠信宣導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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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維運監控系統各功能正常運作，並定期執行壓力測試、效能監控與資安等

作業，以加強系統的穩定性： 

本計畫已於 109 年 10 月完成歷史軌跡資料歸檔與切割之作業，將 106

年之前的軌跡資料移動至歷史軌跡資料庫存放，以提升系統查詢軌跡資訊時

的效能。在系統效能監控方面，第 1 季至第 3 季效能監控結果系統主機效能

在高值判斷上皆小於 85%，代表效能仍有增長空間且運作良好。在資訊安全

檢測工作上，配合 6 月 23 日 監資處第 1 次主機弱點掃描檢測、8 月 4 日 監

資處第 1 次網站弱點掃描以及 9 月 18 日環保署第 1 次主機弱點掃描複測，

本計畫已完成弱點掃描修正作業。8 月 6 日 進行資安稽核前資產盤點，並

於 8 月 10 日提供資訊系統清冊、防護需求分級表及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表。

8 月 14 日配合環保署檢討防火牆規則及導入政府組態基準（GCB）相關設

定，提供 1 至 6 月防火牆規則回覆及 GCB 導入狀況回報之填報結果。 

六、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環境，並精進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功

能： 

本計畫已完成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系統功能、分析所需資源

磁碟空間，以及逐年強化系統功能之規劃，並持續與廠商瞭解可以配合試辦

之時程。本計畫於 109 年 10 月已完成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相關功能

提升作業。今年度所調整功能除配合法規內容及管制方向進行增修外，亦將

近二年使用者所回饋意見一併納入作為優化考量，故於本次調整後，系統整

體功能皆可更加符合實際使用者需求。 

七、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之修正，建置系

統環境： 

本計畫於 109 年 10 月已依法規完成相關功能修正，藉以提供使用者於

實務上更為便利及簡易之操作，故今年度調整項目除大幅提升系統友善度及

簡化作業流程外，亦提供管理端即時的資料更新及產製表單功能，強化我國

管理化學物質的量能。 

八、運送表單系統功能精進： 

有關今年度調整事項除依循法規內容調整外，亦藉由本計畫彙整國內運

送業者常見問題及使用者實務操作意見回饋，一併於今年度進行功能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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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提升友善度外，亦可同時強化管理單位更具體掌握國內毒化物流向及運

送安全。 

九、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 

本計畫於 109 年 10 月已依法規資料登載功能建置，提供運作人於線上

即可完成事故處理案件報告彙整，令管理及救災相關單位可更快速掌握相關

意外事故，進而進行相關防護及應變作業。 

十、開發確認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 

本計畫於 109 年 7 月已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法新增填報功

能，提升毒化物事故預防之管理效率。 

十一、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本計畫於 109 年 10 月已依法規完成相關功能建置，輔以中央主管機關

掌握毒化物運作業者處理環境事故相關防護、應變、清理、善後等能力。 

4.2 建議 

一、 由於簡易運送表單今年 7 月開始施行 APP 申報軌跡，今年計畫僅針對簡易

表單無軌跡的樣態建置勾稽規則並產出異常名單，未來業者將逐漸熟悉小量

運送 APP 軌跡申報之操作，因此建議持續精進小量運送勾稽規則。然而根

據大量運送業者勾稽車輛軌跡的經驗，勾稽規則的細節應考量業界實務做法

以避免系統誤判的情形，例如勾稽 GPS 車輛運送起迄點不符之系統誤判情

形。因此建議在毒化物運送管理方面參考業者說明會及管理單位教育訓練所

蒐集之意見，並持續針對常見實務問題進行更深入調查分析，包括毒化物退

運、換車、小量運送多項化學品併車、緊急通報功能誤報等問題，以提出行

政簡化方案並精進系統功能。 

二、 目前環保局執行查核作業多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詢問業者異常的原因，即便即

時追蹤系統已提供業者週確認功能以回報異常原因，然而系統並未設計即時

通知或要求運送業者立即回報原因。因此為提升運送異常樣態查核之效率，

建議後續可透過系統 email 提醒功能等方式，提醒業者即時瞭解原因並改善

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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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透過統計環保局查核回報的結果，分析出有表單而無軌跡之異常原

因多為車機故障所致，在車機品質的維護上，本計畫除了持續透過先期測

試作業在車機型號販售前確保車機品質符合要求，在車機型號審核通過後

持續透過妥善率監督車機品質，建議未來可以額外再針對已販賣的車機型

號執行抽查作業。 

四、 在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作業上，今年已聯繫 5 家將受列管的業者，但

尚未有廠家購買與設置連線設備，因此今年連線系統功能以測試資料進行

測試，建議未來應持續保持與連線運作人之溝通，在業者完成連線設備之

建置後，能辦理連線廠家試辦作業，持續驗證列管毒化物之運作場所傳輸

紀錄值檔案資料的正確性，並蒐集業者使用系統的回饋意見以精進系統功

能 

五、 考量目前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應變計畫書中設備及器材放置地點之標

示及展示方式較不易閱讀，且實務上業者多採櫃子或層架統一收納，故建

議可調整該標示功能，無須逐項皆標示點位，改採標示櫃位方式，並提供

該櫃位設置器材及數量之清單編輯或上傳功能，以增加業者填報便利性及

管理人員閱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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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附件一-1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楊慶熙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每部車輛之裝備、車籍資料裝設行車輔

助系統狀況，行車情形以駕駛員之相關

資料（超速、違規）皆能記錄參考。 

2. SOS 訊號之傳輸條件認定之 SOP 應明

確，以免漏掉真正 SOS。 

3. 事業之座標、地址應是最新明確，應請

事業即期更新。 

4. 偵測警報連線系統之規格連線要求項目

亦建請訂定並能於其控制至電腦螢幕可

監控，環保單位亦能監看並統計分析。

應變器材檔案及應變系統應與各區變更

隊一致。專業應變人員之異動變更資料

亦請即時更新。 

5. P-3-89 圖毒化物事故調查處理報告應明

列事故型態（火災、洩漏、爆炸…）氣

象採取範圍，事故座標。 

 

1. GPS 系統針對車輛資訊相關數據已有所

統計，包含座標、車速、連線狀態等，

對於車籍相關資料則是介接公路總局車

輛的狀態，提供輔助審驗資訊及車輛是

否列管或應該解列，將與主辦方研討確

認納入參考之規劃與評估。 

2. 關於 SOS 訊號傳輸條件 SOP，將持續與

主辦單位討論確認該流程機制。 

3. 謝謝委員提醒，GPS 系統可介接 CDX 系

統中提供列管污染源資料「環境保護許

可管理系統 (暨解除列管 )對象基本資

料」，該資料集是每日更新，因此當業者

於 EMS 系統中異動後，GPS 系統則可即

期更新。 

4. 謝謝委員建議，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中。要求運作場廠的「警報設備應設於

運作場所人員常駐之地點，並指派專人

管理」，依照本案的專業（技術或資訊）

服務投標須知補充規定，今年度預定將

完成以下 5 項工作： 

(一) 規劃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架構及建

置系統功能，並根據預期列管對象，

分析所需的資源磁碟空間，再依據連

線廠家性質及數量，配合施行的時

程，規劃安排逐年強化系統功能。 

(二)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依據數

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的傳輸紀錄值檔

案，開發主機接收端功能，接收並存

放於資料庫內做維護續管理應用。 

(三)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建構連

線申報系統基礎架構，以利本局管

理、環保局與業者查詢等功能，建置

系統功能應包括：偵測及警報設備之

基本資料、即時與歷史查詢功能與偵

測警報視窗等。 

(四) 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中，規劃傳

輸紀錄值檔案資料正確性驗證的方

式，並研析需異常數值之標準，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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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的值域與異常數值，開發數值檢

查的功能。 

(五) 針對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根據目

前業界的技術、環保署 CDX 與環保

局、其他外部單位的應變需求，評估

其他資料介接技術或 Open/Private API

的可行性與適用性。 

以上說明此工項明列 5 項工作，將建立

一個「偵測警報設備管理子系統」，從接

收與轉檔、運作人使用、管理單位使用

與數據檢核的功能，並且將評估資料是

否適合提供至 CDX。另已訪查廠商而

言，多已經是連線到該廠商的統一監控

區域。對於新列管的廠商，也將會電話

聯絡方式，調查該公司是否有自主監控

管理。 

5. 目前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填報功能係依法

規內容進行欄位設計，針對委員提醒之

事故型態、氣象採取範圍，事故座標等

項目皆已納入。 

(二) 建議事項： 

1.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各申報、許可，危害

預防建議納入單一入口網站，以利使用

及管理者方便使用。 

2. 為促成廠商自主管理及及化學局、縣市

環保局方便了解之運送車輛及危害預防

建議計畫方執行時應定明每月統計出每

輛車每家公司車輛運行情形（包括線

路、車速、回傳情形，是否有違反規

定）使業者及環保單位能深入了解。並

統計各單位使用情形。 

 

1. 目前毒性化學物質有關事故應變專章多

項功能，主要皆係建置於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中，使用者並無須

往返多個系統。 

2. 目前系統已提供於管理端每月勾稽異常

樣態之報表並需於每月做查核情況回

報；於業者端除每月確認車機營運作業

情況外，也顯示車機回傳情形相關統計

皆有記錄供參。 

另路線部分法規及實際營運情況並無強

制規定，只有規範部分限制路線，且非

母法授權之範圍，故可導向開發業者自

主管理的功能，如設定預定路線進行比

對等功能。未來若有所需求，持續與主

辦方研討並提供系統強化管理功能規

劃，以利各單位了解及使用。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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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3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謝哲隆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小量運送資訊的加值化整理及其異常數

據的巨量分析推動作法及管理 SOP 機

制尚無詳細說明，請再補充。 

2. SOS 緊急通報誤判中，月確認中「應協

助回報緊急訊號判斷卻未回報」的異常

樣態，需協助判斷簡訊和已回覆簡訊之

比例以 85%做為判斷依據此數據如何獲

得及其合理性，請補充說明。 

3. 車機回傳率及妥善率的目標，今年無訂

定原因？請再補充附件二規格全汰換為

附件三後，回傳率及妥善率的整體提升

的狀況。 

4. 今年擬協助設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

統」目標為監控連線運作人廠區的化學

物質濃度，請再釐清是建置通報監控平

台外，是否尚包含偵測設備及是否有引

入物聯網無線傳輸機制？ 

 

1. 謝謝委員建議，SOP 機制已於先前與主

辦方討論，主要以申報簡易運表單後，

透過小量 APP 記錄申報軌跡及及相關資

訊，提供業者端進行自主車隊管理。管

理端則依系統掌握運送資訊與運送範

圍，進行毒化物的特性與運送頻率等分

析，並與一般運送進行進行比較，其後

整合於運送系統一併管理。相關細節將

與主辦單位進行討論研析。。 

2. 謝謝委員提醒，系統已針對緊急通報簡

訊的歷程加以記錄，包括發送及回復的

時間點及對象等資訊。因此本次希望能

在月確認中建立新提醒事項，以「車

機」為主，更以本系統所發送的簡訊數

量作為分母，並以接收到業者回復數量

作為分子，計算應回復但未回復之簡訊

數量落差比例，以提醒並輔導業者配合

簡訊確認流程。其中除業者提醒之外，

並針對車機型號緊急通報誤判情況嚴重

者，提供給車機商進行處理與輔導。 

3. 謝謝委員提醒，於今年初方提升新車機

規格與功能，且法規之回傳率也提升至

85%，將持續蒐集有效數據及監控分析，

作為未來車機規格調整、提升之依據，

以利持續精進運送監控系統管理。 

4.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工作目標是建立

獨立的整合監控平台，提供業者端與管

理端可以查看應用，不含偵測警報設備

設置。 

偵測設備的項目與功能等規定已制定於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

警報設備管理辦法」。傳輸方式則並未強

制要求物聯網無線傳輸機制，僅要求運

作廠（場）必須自動與網路傳輸；將視

需求加以評估，規劃逐年強化系統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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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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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5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宋浚泙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請說明目前小量 APP1.0 版，目前使用

問題及解決方式。 

2. 有關介接 EMS 系統更新廠商資料，以

解決運送軌跡起迄不同問題，有關於手

動調查位置之資料是否回饋 EMS 系統

參考。 

3. 本計畫涉及運送系統、應變器材及警設

備資料、聯防資料及新設偵測與警報連

線系統，請說明各系統之增修訂及維護

之責任。 

4. 請說明目前規劃警報連線資料傳送的頻

率及資料顯示架構形式。 

5. 有關目前運送系統所用車機愈來愈進

步，網路也在提升，是否對目前運送監

控系統能有精進的措施。 

6. 有關解決目前緊急通報之誤判排除內

容，請檢查是否會「防衛過當」。 

 

1. 目前依小量 APP1.0 版彙整問題分別為

APP 功能調整與建議、系統配合與建議及

其他調整與建議，如下說明及解決方式： 

(1) APP 功能調整與建議 

A. 廠商建議「起運點可同時申報多迄

點不同表單」：於 APP1.0 版已有此

功能，將於未來說明會及宣導時，

加強說明。 

B. 廠商建議「登入 APP 時顯示名稱為

公司專責人員名稱，建議登入名稱

改為登入名稱（駕駛人名稱）」：目

前已調整該顯示功能，即登入 APP

時顯示駕駛人名稱。 

C. 廠商建議「查詢已申報的顯示車

號，出現部分車號與表單不符合之

情形」：正在調整該顯示情況，並

於預定期程完成及提供 1.1 版。 

(2) 系統配合調整與建議 

調整系統可查看小量運送軌跡與回報

情況之功能，預計於今年提供規劃及

開發，並於預定期程完成並提供。 

(3) 其他調整與建議 

希望能提供小量運送業者名單供參，

目前已與主辦方討論相關事宜，將配

合討論結果，並於系統公布名單。 

2. 目前依 EMS 系統所需求之座標(大門口、

工廠門口)，與 GPS 系統所取得座標目的

(上貨、卸貨)不同，將視 EMS 系統之主

辦方廢管處需求，並評估 GPS 系統所存

載座標回饋予 EMS 系統。 

3. 本案除規劃各子系統的「新開發、調整與

擴增」的部分，其餘如應變器材及偵測警

報設備、聯防組織等既有系統及資料維

運，因已架構於毒性化學物質資訊系統，

故該部分係由該本公司分包廠商進行維

護。 

4. 目前建置系統主要以接收資料與管理為

主，由運作人透過自動記錄設備經化學局

提供之自動傳輸程式傳至化學局之接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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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再由建置系統主機提供給管理單位

（化學局、環保局）及運作人使用者管理

服務。 

5. 由於今年年初方提升新車機規格與功能，

且法規之回傳率也提升至 85%，未來車機

規格若需調整、提升，將與主辦方研討並

持續精進運送監控系統管理。 

6. 目前排除機制分為緊急通報短時間內通知

訊息間隔與次數、緊急通報訊號格式配合

車速數據進行判斷，將持續與主辦單位討

論確認該排除誤報流程機制。 

(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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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7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蔡敦仁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P.3-44 所述 OWASP TOP 10 弱點是哪一

年版？MS 的 MBSA 只會評估 MS 的作

業系統，且目前版本為 2015 年版。 

2. 沒看到軟硬體架構及內容規劃，使用何

種 DB、程式語言、OS…？系統設計是

否用 UML？費用呢？系統交付項目為

何？ 

3. APP 是否支援 iOS 及 Android 2 種版

本？是否送資安檢測？ 

4. 經費概算與預算只差 50 元，內容如何

計算完全明細表，尤其是業務費應是系

統建置修改，應有人力及軟硬體設備等

分析，請提供。 

5. 系統建置及提升後對各目標使用者之達

成率及普及率目標值為何？ 

 

1. 謝謝委員提醒，目前 OWASP Top 10 是

2017 年版，而本團隊使用的  OWASP 

ZAP 則會依照最新的資安威脅而更新加

強該掃描的規則，當 OWASP ZAP 有新

版軟體時，本團隊也會取得最新版本軟

體進行掃描。目前所有主機的確都是微

軟的作業系統，因此仍會使用 MBSA 進

行主機端環境的掃描。 

2. 謝謝委員提醒，根據投標須知資訊系統

相關補充規定，監資處已經有制定相關

軟硬體的環境規定，將於後續文件與報

告中增加軟硬體架構說明。目前資料庫

是微軟 SQL Server、程式語言是 C#、作

業系統都是微軟 Windows Server。系統分

析與設計方法則是採用雛形法，費用上

請參考經費表，結案時交付必須包括系

統分析報告書、系統分析報告書、系統

程式規格書、系統測試報告書、系統使

用手冊、系統維護手冊、輔導上線計畫

書與維運移轉計畫書等 8 項文件。除

GPS 系統外之系統架構，亦皆是依評選

須知規定進行設計，伺服器平台採用 MS 

Windows 2012 Server，資料庫平台以 MS 

SQL 2012 R2 Server，AP 開發平台以 MS 

Visual Studio .Net 2017 作為標準規格。 

3. 謝謝委員提醒，目前 APP 是 iOS 與

Android 兩版本，今年度將在功能上線穩

定後，進行一次資安檢測。 

4. 謝謝委員提醒，本專案無硬體或其他第

三方軟體採購，都是軟體開發的費用，

將於後續報告中增加人力人月估算的方

式。 

5. 謝謝委員提醒，系統功能開發完成後，

都會再提供功能的使用情形，對應個別

功能的使用者數，可作為達成率與普及

率的指標。以聯防系統媒合功能為例，

將以媒合成功 5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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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事項： 

1. 工作團對中缺乏資安專家人員，建議尋

求外部支援，例如：將源碼檢測及弱點

掃描委託資安專業公司執行，並委外修

補系統。 

 

1. 謝謝委員建議，資安部門是獨立於專案

部門之外，當需要資安檢測與支援時才

會協助專案團隊，目前本公司與東華大

學資訊安全研究室有委外的合作，且該

實驗室長期與台灣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研

究與教學中心合作，取得最新的資安訊

息。 

將透過東華大學資訊安全研究室進行原

始碼掃描，在後續報告中將再描述團隊

上的資安人力。 

另配合團隊均定期針對目前系統及主機

進行資訊安全掃描，如藉由弱點掃描工

具 Acunetix WVS 及 OWASP Zed Attack 

Proxy 兩款不同軟體交替使用，以提升掃

描成果之可信度。另本團隊亦將定期執

行完整掃毒，每日執行 IIS Log 檢查，防

火牆設定依環保署政策規則採用正面列

表等防護作業。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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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評選會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盧家惠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109 年毒管法及運送管理辦法修正施

行，「聯單」已變更為「表單」，小量聯

單應為簡易表單，請團隊注意並更正文

字。 

2. 3.2 強化應變體系之相關功能對應的項

目似誤植，另針對 SOS 緊急通報誤判

機制 ,以速度判斷誤判之方式似有不

妥，請再思考,另外本項目亦請針對簡

訊發送之機制合併研析辦理。 

3. 3.3.2 有關勾稽規則一節，除座標點的

改善，亦請協助定期檢討其他不符原因

研析改善方式，針對環保局之處理情形

及亦請加以整理以評析成效。 

4. 3.6.1 有關偵測警報設備連線系統,請比

照 GPS 研析緊急通報及誤判機制，另

時程圖表現稍嫌粗略，請後續將細部時

程與做法提交本局，另查宜蘭縣環保局

有意願輔導非公告連線對象優先進行連

線，亦請配合協助。 

5. 3.7.1 有關聯防系統，媒合功能除關注

化學物質外另有強化之工項並未敘明，

後續請確認業者及管理端需求提升各項

功能，另協助研析全國性聯防組織與運

送表單之勾稽功能。 

6. 3.7.3「建置專業應變機關 (構 )設置功

能」應誤植，原工項名稱為「建置專業

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因「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草案於 109 年 5 月 14 日預告,後續如有

修正請依正式發布辦法調整系統文字及

欄位。 

 

1. 感謝委員提醒，依法規修訂名詞將在後

續文件報告中更正相關文字敘述。 

2. 感謝委員提醒，將在後續文件報告中更

新。目前 SOS 緊急通報排除機制分為緊

急通報短時間內通知訊息間隔與次數、

緊急通報訊號格式配合車速數據進行判

斷，將持續與主辦方確認該排除流程機

制。 

3. 感謝委員建議，勾稽規則將配合環保局

查核回報資訊進行整理，並於後續報告

評析加入參考評估。 

4. 感謝委員提醒，將研析偵測警報設備連

線數據的緊急通報及誤判機制。時程圖

將在後續文件報告中再更新。此外，宜

蘭縣環保局額外輔導的對象將一併納入

連線系統的範圍內。 

5. 今年度聯防系統媒合強化工作，除已完

成新增關注化學物質外，除可依地址、

管制編號及公司名稱查詢外，規劃新增

以物質名稱為關鍵字進行搜尋，並優化

其媒合結果，直接提供該組織組長聯絡

資訊。 

6. 感謝委員的提醒，該功能字樣皆已依法

規公告內容設計。 

(二) 建議事項： 

1. 本年度因應法規修正後之系統需求，除

GPS 系統外亦包含其他資訊系統，緣起

建議說明清楚，可於後續期中期末報告

修正。 

2. 查本案相關教育訓練或說明會共計 14

場次，3.7.6 所述僅 10 場次應僅為毒管

 

1. 感謝委員建議，將於後續報告中更新除

GPS 系統外之其他資訊系統的緣起說

明。 

2. 感謝委員建議，說明會辦理內容已完成

規劃提交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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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部分，建議說明會如有專章則 GPS

之 4 場次可一併納入，並修正 6.2 經費

概算表。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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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初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針對期初報告封面之計畫名稱爾後請

留意文字斷行問題， 在目錄第 II 頁

章節編號排序上遺漏 3.7.2 請補正，

並請留意報告內容用字(如「小」或

「少」量運送、圖「台」或「臺」、 

「APP」或「App」、「污」或「汙」

等)之一致性。 

謝謝提醒。已補正目錄章節編號排序，並將

報告內容用字統一。 

(二) 有關專業應變人員設置： 

1. 配合法規作業，專業應變人員第一

次登載時，無需設計地方政府審查

之功能，請調修。 

2. 專業應變諮詢機構之服務內容及所

在位置等資訊，得於機構認證網站

查詢即可，無需在系統重複登載，

請評估調修。 

1. 專業應變人員設置功能，已完成功能調

整，為提供地方政府檢視之功能。 

2. 專業應變機關構之相關資訊，經與化學

局討論後，本項均以介接方式，拋接機

構認證網站之登載資訊，於毒管系統做

資料呈現，業者無須再次重複填寫相關

資料。 

(三) 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於完成雛形

建置後，建議可先提 供給地方政府或

業者試填，以回饋使用意見，另使用

者上 網的時間是否為公文進來的時間

請確認。透過地方環保局近 5 年曾發

生事故案例且有提報報告之業者及環

保局，提供事故單位進行試填事故處

理速報及結報系統。 

1. 有關功能完成後先供使用者試填部分，

本計畫遵照辦理。 

2. 目前系統紀錄完成填報時間，係規劃每

項皆填寫完成後，於系統完成轉檔套印

之時間，故應與業者公文送達環保局時

間會有所差異。 

(四) 有關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

置及操作計畫： 

1. 每二年執行備查作業所使用的檢查

清單請配合法規更新， 並請配合

設計利用網路傳輸辦理備查作業之

流程。 

2. 請協助瞭解連線之毒化物運作業者

其相關設備是否符合法規及系統設

計，俾利後續推動執行。 

1. 本計畫已於 8 月完成現行清單內容與法

規公告內容比對，針對相異處將於功能

調整時一併修正，另流程部分亦將依 8

月份與業務單位討論結果進行優化作

業。 

2. 已於 8/21 配合主辦單位提供 3 家廠商偵

測設備的軟硬體清單，並透過電話信件

協助業者確認其相關設備是否符合法規

及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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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初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五) 勾稽規則檢討與勾稽成效分析，請補

充分析「有表單無軌跡」之個別原因

及件數；另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起迄點不符」部分亦請分析。 

謝謝提醒。已於 3.3.2 章節補充統計 109 年 5

月至 7 月異常原因並提供分析結果說明。 

(六) 有關聯防組織： 

1. 現況說明乙節請補充國防部聯防組

織部分。 

2. 另請與本局聯防承辦人確認無管編

功能及責任區資材和 人員功能之

系統設計邏輯。 

3. 辦理聯防組織運輸災害應變演練

時，應加入緊急通報簡訊之測試及

演練回報作業。 

1. 已補充說明國防部聯防組織部分，並更

新現行有效組數。 

2. 無管編功能及責任區資材和人員功能設

計邏輯已於 109 年 8 月 10 日進行確認，

將依規劃方向設計。 

3. 已規劃於演練作業一週前可將演練訊息

相關資訊先行提供，並透過系統發送演

練相關情境，以期簡化行政流程。 

(七) 提醒簡報第 56 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責任保險管理端不需建置備查功

能，只需要查詢、瀏覽功能及勾稽功

能即可。 

遵照辦理，並依 9 月份與業務單位討論結果

建置相關功能。 

(八) GPS 緊急通報系統管理端至今未曾收

到過 SOS 簡訊，是否需要再調整通

報流程及誤判排除設計請再予考量並

儘速執行。 

謝謝建議。已規劃 GPS 緊急通報系統配合

聯防組織演練作業進行 SOS 簡訊測試，並

持續配合主辦單位意見調整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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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3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初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九) 有關 GPS 審驗作業： 

1. 請針對政風室提出之審驗簡化作業

提供細部之說明。 

2. 審驗簡化應強調行政作業之簡化，

如介接交通部車籍資料使業者可連

線確認並直接帶入車籍資料進而讓

應附申請文件簡化，以及管理端審

驗時行政效率之提升。 

3. 考量未來載運關注化學物質之車輛

納入即時追蹤系統列管，當審驗作

業移交地方政府時，相關系統功能

應能適用於地方之行政作業。  

4. 依目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

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沒有車機

故障報備之相關規定，請研議向地

方環保局說明業者車機故障報備之

處理流程。 

1. 針對政風室提出之審驗簡化作業提供細

部之說明請參考 3.4.4 章節內容。 

2. 謝謝建議，本計畫將朝行政簡化之方向

規劃審驗流程精進之方案。 

3. 謝謝提醒，本系統之車輛審驗功能已可

適用於地方之行政作業。 

4. 謝謝建議。本計畫已將業者車機故障報

備之處理流程納入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十) 針對今年業者說明會宣導法規時，請

向業者補充說明法規配套措施，包括

系統功能及系統上線期程等內容。 

遵照辦理。今年度說明會邀請對象及議題已

於 9 月提出規劃。系統功能及系統上線期程

等內容請參考附件八 14 場說明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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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蔡敦仁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期中報告，各章節、段落使用字體、

字型、大小、行距、粗體等編排方式

不一，請統一(例如:P.3-9 下方字體忽

然放大) 。 

2. 文字內容請重新檢視正確性，例如:P.3-

10 第 5 行請參考附件六簽名單，而後

附之附件六並非簽名單。夾頁(藍紙)寫

附件五，翻開下頁卻註明附件九？P.3-

75 下表標題是第三季，表中是第二

季？ 

3. 附件五(九？)寫一、第 2 季，但為何所

有資料只有 2020/7/9 及 2020/7/16(一日

或二日？) 硬碟資料 Quene Length 單

位是什麼？為何說「狀況非常良

好」？判斷準則為何？(P.3-74~3-75 未

見)。 

4. 3.5.4 資安檢測與掃描，OWASP TOP 

10，為何只檢測其中 3 項(P.3-77)？另

監資處弱掃檢測確認已移除，是否有

進行複掃?是否有導入 GCB？漏字 L4

檢「測」結果，L3 及「導」入…。 

5. P.3-75 下表 ap2 主機低值 4.5 是否正

常？(<15%)。 

6. P.3-60~3-62 北區課程為何與中、南區

不同？多了一門課。 

7. 表 3.3.2-1 中許多縣市因勾稽件數為

0，造成處理完成比例為 0%，似乎不

妥，建議寫 NA 或 100%。 

 

1. 謝謝委員提醒，已完成各章節格式之修

正。 

2. 謝謝委員提醒，已完成報告內容相關文

字之修正，修正內容請參閱 P.3-9、P.3-

74、附件五、附件七。 

3. 本計畫執行系統效能監測，通常是取一

週的資料量(第二季資料量從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7 月 16 日)，其原因為避免取單一

日有極端值造成誤判，因此建議至少取

一週資料量進行分析。硬碟資料 Avg. 

Disk Quene Length 是指在磁碟平均等待

讀寫的工作數量，判斷標準是當此數值

未超過磁碟數的 1.5~2 倍，即可判斷效能

狀況為良好。修正內容請參閱 P.3-74~3-

75。 

4. 謝謝委員提醒， ZAP 是採用 2020 年 1

月的 2.9.0 版

(https://www.zaproxy.org/download/#latest-

versions) ，該版本套用的規則是 A1~A10

都有掃描，已經修改報告 3.5.4 的文字內

容。GCB 的導入則是由監資處統一確認

與導入，目前是於今年 8 月已經回報本

系統可套用的 GCB 規則，之後則依照監

資處的導入期程執行。漏字已修正，修

正內容請參閱 P.3-78。 

5. 謝謝委員提醒，由於 A0-gps-ap2 是接收

車機回傳軌跡的主機，當車輛出車時才

會接收，而無出車時則是閒置等待回

傳，而目前全國車輛已白天的工作時間

(6:00~18:00)的 12 小時為主，其他時間則

車輛並未出車，因此主機其餘時間並未

使用到太多 CPU，因此低值為 4.5%。 

6. 本系統由於今年初接受環保署化學局政

風室之稽核作業，其稽核報告結語提出

於今年運送業者說明會要配合本計畫之

召開期程，辦理企業誠信宣導之課程。

故政風室規劃配合本計畫北區業者說明

會議程辦理一堂「企業誠實經營與毒化

物運送管理」之課程。 

https://www.zaproxy.org/download/#latest-versions
https://www.zaproxy.org/download/#latest-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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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修正表 3.3.2-1 中許多縣市因勾稽件數

為 0，處理完成比例改為 N/A，修正內容

請參閱 P.3-47。 

(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附件一-16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楊慶熙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車機妥善率，回傳率之統計分析 95%

是全部車機皆有 95%以上或僅部分，

未回傳的是何原因建請分析。 

2. P.3-91 規格清單太 low end，目前已進

入 Window10 最新版記憶體 8G 以上，

CPU 卻有兩家 AMD 及 Intel。 

 

1. A+表示該車機廠商批次之車機妥善率大

於等於 95%，而妥善率之計算僅考慮有

出車之車輛數而非全部車機。未回傳的

可能原因是該車輛當月份未出車，實務

上是可能發生的，因業者表示為有利車

輛調度，會多申請一些毒化物正式核可

車輛，但並非每一台車都經常性出車。 

2.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提供之規格清單

為最低需求之清單，主要用意為避免廠

商需購置額外設備，產生更高的設備增

購成本，影響法規施行時廠商的配合意

願。將持續透過與廠商的溝通，使其瞭

解提升設備規格之效益。 

(二) 建議事項： 

1. 小額運送 APP 可自動警示軌跡圖之紀

錄及回傳並能記錄運送車輛之外觀及

車號。 

2. GPS 資料檔收錄資料極多惟統計分析

仍嫌不足如 P3-45，46 僅有有表單無軌

跡，起迄點不符，對車輛與載運之種

量是否相容，有否超速，行走不該走

的道路，去不該去的地方，停頓點太

多等。 

3. 無紙化審驗，上網填報，數位化，審

驗加快，並可同步統計分析測試報告

亦可以數位化填報上傳。 

4. 提供交通部公路總局介接軌跡資料，

亦請其回饋結果。 

5. 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可先與各相關使

用毒化物廠商了解目前監測狀況設置

點接到訊號之判斷是否經常發生並採

取的措施。 

6. 聯防組織中相關之應變器材，若有超

過使用期限，或數量不足能自動警

示。 

 

1. 謝謝委員建議。由於毒化物小量運送不

屬於交通部危險物品定義之範疇，且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亦未授權規

範小量運送之行駛路線，因此本計畫目

前並未規劃建置小量運送軌跡圖自動警

示功能。 

2.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可配合主辦單位

需求提供統計分析之資料。 

3. 謝謝委員建議。本審驗流程已為半電子

化流程，每一審驗步驟皆可透過線上功

能完成，然而目前辦理流程仍未能完全

電子化之原因，是因複審階段仍須透過

紙本作業進行簽核並發文。為加速審驗

效率，本計畫擬朝行政簡化之方向進行

精進。 

4. 謝謝委員建議。因交通部公路總局要求

介接資料需透過交通部規範之申請程序

才能取得其回饋結果，本計畫將持續配

合管理需求評估需介接交通部之資料。 

5.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目前已聯繫 3 家

毒化物廠商以及其中１家之連線設備之

配合廠商，以瞭解其目前監測狀況。 

6. 為確保聯防組織所持有資材數量足夠因

應災害發生時需求，今年度遂於管理端

建置責任區人員及資材門檻勾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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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管理單位可掌握各責任區狀況。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附件一-18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華梅英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振興發公司已依規定進行各項工作，

尚符合目標與內容，工作值得肯定。

惟 150 台 GPS 逐車審驗較為落後(9/9

為 46 台)，請再加強辦理。 

2. 報告前頁建議能置入基本資料、摘要

等相關資訊，以便於了解本計畫之期

程等及執行狀況。 

3. 對於緊急通報持續未降，至 9 月更高

達近 50 次，多為誤觸，如何防呆減少

誤觸，請加強探討。 

4. 勾稽異常之狀況，對於卸貨點距離超

過 500M，如何確認為座標問題？ 

5. 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在使用者

之反應(業者端與管理端)？行動版查詢

畫面(如 P.3-107)之呈現能清晰，如清

冊之表單欄位寬度請考量調整，以清

楚呈現文字及數量。 

6. 請說明系統完成預計之車輛數，毒化

物之種類數，可同時上線人數？目前

APP 已建罝小量運送 202 位用戶之問

題是否均已解決(如登入延遲過久)？其

參加說明會(7 月 16 日台中辦理)之需

求性，請了解是否應增加辦理。 

7. 對於發送簡訊按 1 回傳視為真的緊急

通報，若按 0 或 30 分鐘未回覆，則視

為誤判而結案，但其中 30 分鐘未回覆

情形包括事件嚴重無法回覆狀況，將

如何分辨？ 

 

1. 謝謝委員肯定。由於去年修法，大部分

的車輛皆已完成車機更新，因此今年申

請審驗的案件數量會比較少。 

2. 謝謝委員提醒。已將本計畫基本摘要內

容置於首頁。 

3.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除了持續於業者

說明會宣導業者應妥善放置 SOS 按鈕

外，將探討 SOS 誤觸防呆之機制。 

4. 謝謝委員提醒。由於查核回報作業交由

環保局去執行，環保局通常可以直接進

行廠區現場查核作業，瞭解業者實際裝

卸貨之位置，因此可以確認是否為座標

誤判之問題。 

5. 謝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於 109 年 8 月

14 日透過研商會議瞭解管理端使用需求

(請參閱附件三偵測警報試辦連線研商會

議紀錄)，後續將持續瞭解業者端之使用

需求。報告中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行動

版查詢畫面為初步示意圖。目前開發版

面已依各欄位內容複雜度調整為適當寬

度，以符合閱讀大小。 

6. 系統目前已列管約 1300 臺 GPS 車輛，由

於系統依法是列管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

物運送車輛，而列管車輛數亦受到每年

毒化物運送業務量之影響，因此有增有

減，系統最高曾於。 

7. 目前圖台已新增緊急通報顯示燈號，若

業者 30 分鐘未回覆，該筆案件會顯示黃

燈；監控單位亦可透過圖台定位到該車

輛目前所在位置，若車輛行駛高速公路

且 5 分鐘內時速為 0，即可判斷極高可能

性是發生事故。 

(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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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吳文娟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目前一般、簡易及小量運送軌跡監控

作法為何？小量運送使用 APP 是否只

在監控功能？目前業界應對如何？問

題為何？ 

2. (P.3-16)46 筆無軌跡表單中有 21 筆不熟

悉操作，是業者沒提出說明？此問題

在使用 APP 時，業者如何辦理？ 

3. P.3-36 發生運送緊急通報時，要等待 1

小時或 30 分鐘以進行誤判分析，實務

上是否可行？所訂篩選方式雖可作為

誤判工作，似不宜作為通報當下決定

是否啟動應變作為之依據。 

4. P.3-46「有表單無軌跡」有 342 件「起

迄點不符」有 1558 件，表 3.3-2~3 所

列主要原因之外，其它重要問題，請

補充。 

5. 請補充 7/16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之業

界意見與處理情形；3.6 節偵測與警報

連線系統，是否有瞭解業者意見。 

6. 偵測與警報系統提供之訊息為何？連

線系統與報備系統是否會介接？或也

考量與其它系統介接？ 

7. 業者可同時使用 GPS+APP 申報，其選

擇之考量因素為何？ 

 

1.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採申報一般運送表單運送之

車輛，運送人應裝置 GPS 維持正常操

作；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即小量運

送 )且其運送車輛未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者，應透過 APP 回傳運送起迄點即軌跡

資料。小量運送 APP 包括軌跡申報功能

以及主動緊急通報功能。統計至 9 月

底，簡易表單有 87%是採 GPS 車機申報

軌跡，12%是採 APP 申報軌跡，顯示大

部分小量運送業者還是選擇直接用 GPS

車輛運送簡易表單。7 月 16 日小量運送

業者提出的問題包括轉運站換車問題以

及毒化物跨日運送的問題，客服常詢問

的問題通常為系統操作的問題。 

2. 由於 APP 實際操作者為駕駛人，但業者

說明會來參加的人員通常為專責人員或

公司相關管理人員，若其並未充分教育

訓練所屬的毒化物運送駕駛人，對於

APP 的熟悉度就會有落差。本計畫除了

網站提供客服管道，亦於 APP 首頁提供

客服資訊，讓業者在使用 APP 遇到問題

時，可以聯繫本計畫客服人員。 

3. 由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41 條

規定，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

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運作

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

30 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因此業者有主

動通報之義務，故業者是否有通報才是

啟動應變作為之依據，而非本系統所發

出之緊急通報訊息。 

4. 謝謝委員提醒。已於 3.3.2 章節補充說明

「有表單無軌跡」及「起迄點不符」之

異常原因，修正內容請參閱 P.3-43、P.3-

44。 

5. 謝謝委員提醒。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之

業界意見如 P.3-9 所示，僅提出快遞業者

需在在轉運站換車的問題以及毒化物運



附件一-20 

送跨日的問題。本計畫目前已聯繫 3 家

毒化物廠商以及其中１家之連線設備之

配合廠商，以瞭解其目前監測狀況。 

6. 謝謝委員提醒。已於報告中提出偵測與

警報連線系統與其他相關系統的介接規

劃。 

7. 由於 GPS 能自動回傳軌跡，較能減少人

為造成未申報的情形，因此多數少量運

送業者因應其客戶要求，皆以 GPS 車輛

運送簡易運送表單。 

(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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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謝哲隆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建議補充摘要及計畫簡述，計畫執行

完成比例在預定完成日期前已達 100%

（佔所佔比例）不合理。請再重新確

認。 

2. 小量運送業說明會再補充討論議題及

回應情況，並分析參與業者背景，廠

商名單應為附件七。 

3. 小量運送 APP 有 1.2 版，iOS 1.3 版及

Android2.04 版，只送 1.2 版進行資安檢

測原因？ 

4. P.3-36 針對車速為 0 直接歸為誤判與圖

3.2-1 的 SOP 流程圖不一致，請再確認

正確方法。 

5. P.3-39 TGOS 圖台緊急通報步驟二中的

業者超過 30 分皆未回覆簡訊，直接事

件結案是否妥適，請再考量，建議進

行查核後再結案。 

6. P.3-55 GPS 逐車審驗作業資料應為附件

四，非附件三，另附件四為 51 件，非

49 件。 

7. 建議聯防組織平台及優化運送表單等

系統功能開發及修正後的測試運作，

使用端回饋機制，應考量納入。 

8. 小量運送業者手機 APP 如何解決轉運

及換車軌跡勾稽的連續性問題？ 

 

 

1. 依據契約書要求已額外提供摘要及計畫

簡述，並在報告中一併補充摘要及計畫

簡述,，其中執行完成比例完成日期也重

新確認完成，詳細請參閱第二章。 

2.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邀請對象除小量運

送業者外，也包含 109 年 6 月 30 日前有

表單無軌跡之業者，並於報告中 3.1.1 章

節補充聚焦議題及實際有簡易表單無軌

跡之勾稽統計前後差異，7 月和 8 月總降

幅達 60%。 

3. 小量運送 APP 版別將依據目前最新與完

整的版本進行資安檢測，故針對較舊版

的版本不列為資安檢測知對象，只送出

iOS 版本和 Android 版本各一版進行資安

檢測。 

4. 已確認流程圖顯示無誤，已重新調整說

明敘述。 

5. 目前已規劃針對超過 30 分鐘皆為回覆簡

訊之統計，並將統計結果回饋給業者，

請業者注意是否為車機問題導致緊急簡

訊持續發送而造成誤報之情況。 

6. 已調整文字敘述，報告文中 49 件為統計

至 8 月截止，而附件四為統計到 9 月 4

日為止，故有所差異。 

7. 針對今年度所增修功能，均上線供用後

均將持續蒐集使用者意見，並彙整多數

使用者建議後進行功能調整，使符合實

際運作。 

8. 配合運送表單系統評估於 APP 上設計轉

運換車功能，請參閱報告 3.1.1 章節內

容。 

(二) 建議事項：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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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危害控制組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

管理辦法」草案內容再依最新版本更

新。 

2. 「委任應變機關」請修正為「委託應

變機構」。 

3. P.3-119，依 9 月 9 日討論會議結論，

委託應變機構應輸入檢核碼，系統帶

出的資訊包括機構名稱、服務區域、

委託服務項目。 

4. P.3-120，依 9 月 9 日討論會議結論，

登載部尚須利用證書字號當作驗證，

所有等級合格證書及核發日期，系統

都要帶出來。 

5. 3.7.4 項次 P.3-125：就事故情況完成線

上速報，且於事故後[十日內]，完成相

關事故蒐證與分析，製作十日是否改

為 14 日。 

6. P.3-127 圖 3.7.4-4 項次四環境污染（汙

字請修正）。 

7. P.3-127 內文有許多「本團隊規劃」此

文字為服務建議書文字，不一一列

舉，建請一併刪除。 

8. P.3-93 e 化提醒業者重新備查欄位，請

與備查時間新增備查文號；另請考量

法規第六條其餘情事重新備查欄位設

計。 

9. P.3-101:現況說明刪掉共分為北中南三

區文字。 

10. P.3-103:無管邊功能問題和上次一樣，

不是只有組長有這樣的需求。 

11. P.3-103:(七)的第三行文字不順，請修

正。 

12. P.3-104、P.3-105：應以全國性聯防組

織為主。 

13. P.3-106：組織交流園地和業者交流園

地請調修一致。 

14. P.3-138、139，請依期初報告審查會議

意見，將主管機關「審查」修正為

「修正」。 

 

1. 針對報告中誤植或未妥適之內容，皆已

於報告中修正。 

2. 委託應變機構功能現皆係依 9 月 9 日討

論會議結論進行設計。 

3. 應變器材及偵測緊報設備計畫書之備查

文號及備查原因等欄位，皆已納入調整

規劃。 

4. 針對無管編之聯防組織業者皆可透過今

年度所調整之功能，進行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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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事項： 

1. P.3-89 業者端回報連線異常時欄位，建

議依法規附件所列代碼項目，內建選

項供業者點選。 

2. P.3-90 建議評估運作場所偵測點位廠區

平面圖之業者作業方式，係依連結毒

管系統代入修正，抑或另外作業。 

3. P.3-14：建議調整系統 GPS 監控圖臺運

送表單查詢功能之位置(從「運送車業

者與車輛」下方改成右方)，以提升系

統使用之友善度。 

4. P.3-17：專區公告審驗注意事項請補充

車輛故障報備之作業流程。 

5. P.3-46：請協助環保局修正裝卸貨點座

標以改善起迄點不符系統誤判問題。 

 

1. 謝謝建議。業者端回報連線異常時欄位

依法規附件所列代碼項目，內建選項供

業者點選之設計，將於期末報告提出。 

2. 謝謝建議。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規劃透

過介接毒管系統取得運作場所偵測點位

廠區平面圖。 

3. 謝謝建議。規劃於 11 月調整系統 GPS 監

控圖臺運送表單查詢功能之位置。 

4. 謝謝建議。已於報告中補充車輛故障報

備之作業流程。 

5. 謝謝建議。本計畫目前已協助嘉義縣環

保局及宜蘭縣環保局修正卸貨點座標，

將持續配合辦理。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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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宋委員浚泙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P2-5 頁 計 畫 目 前 執 行 進 度 為

82.46%，是否符合合約規定應說

明。 

2. P3-11 頁小量運送 APP 手機安裝是

否有最低規格的限制宜有說明。 

3. 目前小量運送 APP ios 為 1.4 版，

Android 為 2.05 版，民眾歷次版本

使用情形之反映與歷次改善重點請

列表說明。 

4. P3-44 頁車機 GPS 起迄點不符，誤

差問題計 877 件，目前解決情形，

請補充。 

5. P3-45 頁車輛當日未停頓起迄地點

的主要原因為何？是車機或是系統

問題？車機抽測情形如何？ 

6. 系統功能調整後，有無使用者意見

調查情，很多功能都在 11 月中旬

上線，如何評估完成度。 

7. 有關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請

補充說明本年度測試之情形。 

 

1. 今年整體計畫時間為 6 月 9 日至 11 月 30

日，截至 10 月 30 日按比例計算為 82%，

符合進度，且於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3 日

已向各承辦進行系統功能展示與驗收，

故於 11 月 17 日審查會議，總計執行進度

提升至 95.01%。 

2. 目前小量運送 APP 手機安裝最低規格

為：ios 版本最少 10 以上；Android 版本

最少 5 以上。 

3. 已表列說明各版本調整重點，並補充於

3.1.1 章節。 

4. 已於 3.3.2 章節補充異常案件解決方案，

其中系統提供環保局調整卸貨點之座標

權限，並環保局可自行更新座標點位，

以減少座標誤差的比例。 

5. 謝謝委員提醒，車輛當日未停頓起迄地

點的主要原因是系統誤判所導致，這是

由於勾稽系統目前是用 EMS 大門口座標

比對車輛停頓點，所以並未考量車輛有

進廠卻未於大門口停頓而是在廠內卸貨

區停頓的車輛，故本計畫今年額外建置

環保局新增卸貨點座標的功能，此功能

今年 11 月已完成上線作業，在尚未與環

保局宣導此功能前，本計畫將持續協助

環保局新增卸貨點座標，並修正起迄點

不符的勾稽規則，將加入刷條碼的紀錄

排除系統誤判未到達的情形。 

6. 有關各子法相關功能皆於上線供外界使

用前，由業務單位進行測試驗收作業，

並皆依意見進行調整。另因部分法規尚

未正式施行，故於法規正式施行前，開

放如規模較大之業者及管理端審查人員

等特定對象進行公開測試，並持續依回

饋意見進行功能調整。 

7. 謝謝委員提醒，根據「應設置自動偵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人」規範製造、使用、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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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氣」及「氰化氫」之運作人，應設

置自動記錄設施，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

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今年已聯繫 5 家

將受列管的業者，但尚未有廠家購買與

設置連線設備，因此今年連線系統功能

以測試資料進行測試，待明年度業者完

成設備建置作業，將持續配合連線試辦

作業並記錄測試情形。 

(二) 建議事項： 

1. P4-4 頁建議事項四、有關應變器材調

整標示功能，改採標示櫃位方式，建

議簡化標示後能顯示器材類別數之清

單。 

1. 本建議事項主要係近 2 年常接獲使用者

反應，應變器材或相關設備於實務上存

放皆為統一收納於櫃子內或架上，故依

現行系統提供標示方式，除不易編輯

外，其實質意義亦相當有限。故為使該

標示功能更加友善，遂建議未來可調整

為以櫃子或層架方式進行標示，並應同

時提供器材清單、數量等內容。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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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吳委員文娟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小量運送業者說明會聚焦議題是

「轉運站換車」及「毒化物運送跨

日」問題(P3-9)，是否已可解決？ 

2. 車輛運送查核勾稽異常情形 (P3-

42/P3-43)，以臺南、高雄、雲林等

地方尚未回報數較多，請瞭解有關

業者為何？藉以研判更具體之問題

與解決方法。 

3. P3-51 教育訓練乙節，參訓者調查

多只到中間程度的瞭解，因環保

局、消防單位，委辦公司運用 GPS

系統目的不同，請針對調查結果，

提出可再精進之處。 

4. 3.6 節建置偵測與警報連線乙節(P3-

98)，請補充依法令規定的列管方

向，並請說明為何尚未有可配合試

辦的業者與原因(P4-4)。 

5. 本計畫建置之系統效益，需藉由使

用者之操作與互動才易評估，請說

明目前相關系統運用情形，並對未

來行政執行面上，提出精進建議。 

 

1. 已於第 3.1.1 章節提出規劃 APP 轉運及事

故換車的功能說明，可於未來與承辦單

位評估後納入未來計畫中。 

2. 整體回報情況確認較多回報數的縣市，

因總體申報的表單數比其他縣市多，自

然累積回報情況也比較多。透過系統端

看數據表示，確實也是固定幾家廠家所

產生之問題，故已開發環保局可自行更

新卸貨點座標，可以減少判別誤差的比

例。 

3. 謝謝委員提醒，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針

對環保局，未來在安排的課程上將提升

APP 操作之說明方式以提升相關理解程

度；針對消防局由於業務上使用 GPS 系

統次數較少所以問卷調查結果會反應出

其理解程度中間程度；針對業者，由於

上課方式是透過簡報而非電腦實際操

作，加上今年有許多小量運送業者第一

次使用系統，因此未來將加強小量 APP

的操作說明方式，以提升其瞭解程度。 

4. 謝謝委員提醒，根據「應設置自動偵測

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人」規範製造、使用、貯存

「光氣」及「氰化氫」之運作人，應設

置自動記錄設施，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

前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今年已聯繫 5

家將受列管的業者，但尚未有廠家購買

與設置連線設備，因此今年連線系統功

能以測試資料進行測試，待明年度業者

完成設備建置作業，將持續配合連線試

辦作業並記錄測試情形。相關內容請參

閱 3.6.1 章節以及 4.2 章節。 

5.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書

4.1 及 4.2 章節內容。 

(二) 建議事項： 

1. 運送毒化物之關鍵者為「運送駕駛

人」，可研究如何增進「第一線運

 

1. 感謝委員建議，增進第一線運送人之實

務操作，在執行上有著較為複雜的因素

所影響，可能對於業者有自行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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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員」之實務操作，並提出建

議。 

有所成果者，提出相對應的正面列舉方

式等，皆需要與承辦方多方研議才能提

出相對應的建議，故未來經與承辦單位

評估後納入未來計畫中。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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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謝委員哲隆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3-32 頁”1. 求救訊號：若當下車

輛速度為 0，則直接歸為誤判，後

續不進行發簡訊通知業者…”建議

依圖 3.2.1 的 SOP 修正為”若當下

車輛速度為 0，發簡訊通知運送業

者…”。 

2. 3-47 頁圖 3.3.3-2 資料隱匿的排版

處理有誤，應再重新修正。 

3. 圖 3.3.5-5 至圖 3.3.5-16 的統計圖標

示方式不容易判斷，建議呈現數字

時同時呈現中文說明，如圖 3.4.2-8

至圖 3.4.2-10 所示。 

4. 3-118 全國聯防組織的組數及家數

資料正確性，請再重新確認。 

5. 勾稽異常分析中”運送軌跡與表單

起點不符”中有相當大比例是裝缷

貨座標不符，原因歸為廠區太大，

應再進行廠區內運作的標準作業方

式。 

6. 審驗作業中業者自主管理作為著墨

較少，建議可再深入了解現行業者

自主管理作為(例如車輛即時影像

傳輸、四方監控、物聯網資訊傳輸

等)，以利未來持續推動車機系統

升級參考。 

7. 表 3.3.2-2 及表 3.3.2-3 中各縣市環

保局的異常案件超過百件共有六縣

市，雲林縣更高達 1499 件，其合

理性及可協助系統優化處可再研

析。 

 

1. 已完成文字修繕。 

2. 已修正圖片隱匿排版。 

3. 已於期末報告修正稿中調整全數圖片。 

4. 已於期末報告修正稿中進行修正。 

5. 目前採用的判別方式對於點位有 500 公

尺的判定，只要卸貨點位確認後，經告

知環保局設定新的卸貨點位後，整體

「運送軌跡與表單起迄點不符」的誤判

問題會逐漸減少。 

6. 感謝委員建議，業者自主管理作的精進

已有透過市場中相關車機廠商得到部分

的物聯網應用，如感測傾瀉車斗、CCTV

監控等，相對應的技術都有需研議的配

套措施，可於未來納入評估並提供推動

車機升級之參考依據。 

7. 謝謝委員提醒。由於雲林縣及高雄市毒

化物運作場所數量較多，同一個起迄地

點座標若錯誤，由於運送趟次多，即造

成倍數的案件差距，未來改善系統座標

誤判問題將可明顯改善此問題。  

(二) 建議事項： 

1. 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未來規劃方向可

參考空污固定源 CEMS 連線及空品微

型感測器的架構，考量納入民生物聯

網資訊公開的作法擴大成效。 

 

1.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持續評估資料

介接及資訊公開之應用方式，提供主辦

單位政策參考。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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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蔡委員敦仁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結論部分請加強說明效益，而非只

提出活動辦理之數量。 

2. 建議部分應依問題之發現再提出未

來之精進措施的鋪陳。例如：車機

故障率多少？原因主要為何？誤報

率多少？故建議如何改善，以達成

何種成效？ 

3. 仍有錯別字請再檢視。另有些圖中

資料不清楚，例：P3-11 統計圖中

看不出座標值。 

4. P.3-53 上下圖之圖示是不一致，且

比較項目不同，無法比較。P.56-

57，兩個圖之圖示也不一致，難以

一下看出差異，後面各頁都有相同

問題，並請列表分析環保單位與消

防單位之意見差異，並請找出原

因。 

5. 目錄以統一頁碼編制，但本文以分

章節編列。 

 

1.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書

4.1 及 4.2 章節內容。 

2.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書

4.1 及 4.2 章節內容。 

3. 已完成文字修繕，已完成統計圖調整。 

4. 已於 3.3.5 章節中調整全部滿意度調查之

展示圖。環保單位與消防單位是分別進

行教育訓練，其中差異為消防人員說明

介接的 TGOS 圖台使用方式；而環保人

員除 TGOS 圖台教學以外，包含勾稽、

查核回報、警示區建置等較為完善的

GPS 系統操作說明。 

5. 已於修正稿中修正完畢，詳細於目錄進

行確認。 

 

(二) 建議事項： 

1. 請比較分析業者與政府人員對各系統

的觀點之差異，並提出建議。 

 

1. 針對環保局提升 APP 操作之說明方式以

提升相關理解程度；針對業者，今年有

許多小量運送業者第一次使用系統，因

加強小量 APP 的操作說明方式，以提升

其瞭解程度。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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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楊委員慶熙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小量運送如為快遞公司如何規範其

眾多車輛及駕駛，申報及軌跡？報

告中請加以說明。 

2. SOS 緊急通報建議下次由委辦公司

人員實地與運送車輛同車，模擬各

種狀況以瞭解，緊急通報是否符合

實際判斷流程是否合理。 

3. 表 3.3.2.2 及表 3.3.2.3 雲林縣及高

雄市之系統勾稽數何以特多？系統

誤判起迄點不符之情形若多來自座

標建請速更正，以免誤判或漏判。

另車機是否故障應可從其傳回之資

料判讀。另刷取條碼時，可同時判

斷其位置，應很容易確認座標。 

4. P3-102 以廠為單位展示偵測警報狀

況(態)建議以更大尺度標示該廠平

面配置圖及偵測器設置地點及其狀

況。 

5. 全國毒災聯防系統建議與各區應變

隊之資料庫結合。 

 

1. 已於第 3.1.1 章節提出規劃 APP 轉運及事

故換車的功能說明，可於未來與承辦單

位評估後納入未來計畫中。 

2. 感謝委員建議，在 SOS 緊急通報正式上

線後，已與化學局、應變中心以及業者

進行過 3 場次，實際模擬情況並已調整

流程及意見回饋。經調整完畢後才以目

前的流程持續運作，而未來可因應實際

情況進行滾動式調整，以應付各種緊急

狀況。 

3. 謝謝委員提醒。由於雲林縣及高雄市毒

化物運作場所數量較多，同一個起迄地

點座標若錯誤，由於運送趟次多，即造

成倍數的案件差距，未來改善系統座標

誤判問題將可明顯改善此問題。 

4.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可配合主辦單位

規劃將此工作納入未來精進方向。 

5.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再行與業務單位

進行討論。 

(二) 建議事項： 

1. 未來車機妥善率亦可考量加到每車發

生故障維修天數，以促使廠商加速維

修。 

 

1. 謝謝委員提醒。目前妥善率計算已將故

障維修天數納入考量。 

投標廠商簽名 109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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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投標廠商答覆情形 

編號：甲（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委員姓名 危害控制組 

註：1.請以楷書寫以便繕打。 

2.請列出答覆委員提問或建議事項之內容情形。 

審查意見 廠商答覆情形 

(一) 提問事項： 

1. 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 

(1) 請針對整份報告檢視並處理業者相

關機敏資料，包括運送表單編號、

管編、公司名稱、車號等資料。 

(2) 3-17 頁，建議簡化無軌跡簡易表單

回報功能之表單資訊，以利查詢及

閱讀業者回報結果。 

(3) 3-50 頁，請補充說明本計畫今年協

助環保局更新運作場所座標之案件

統計。 

(4) 3-67 頁，請補充說明今年車機審驗

件數較歷年少，以致無法達成合約

數量的原因。 

(5) 3-87 頁，針對 9 月份妥善率有一家

車機廠牌被評為 D，請說明後續處

理情形。 

2. 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 

(1) 2-14 頁，表 2.2-1 計畫工作內容及辦

理情形表，目前執行成果欄位係於

本計畫重點摘述完成度，不宜出現

討論細節，請檢視刪除與承辦討論

相關字眼。 

(2) 偵測警報因毒化物資料配合證件內

容，完成功能上線相關作業進度，

請確認完成時間，俾利運作業者近

期辦理兩年提報備查作業。 

(3) 3-105 頁，(六)數據查詢功能，本次

係系統可自動發出警報訊號自動記

錄偵測器濃度數值，非「輸送管線

流量或壓力數值」，請刪除。 

(4) 3-109 頁，再請補充評估其他資料介

接 技 術 可 行 性 與 適 用 性 ， 或

open/private API 可行與適用優劣說

明。 

3. 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 

(1) 3-117 頁，圖 3.6.3.2-11 計畫書重新

備查提醒畫面-管理端，欄位核備日

 

1. (1)已於修正稿中相關機敏資料進行處理

完成。 

(2)對於簡化無軌跡簡易表單回報功能之

表單資訊，未來調整方向為連結表單資

訊，並將表單上已有資訊進行縮減，僅

留下除表單無顯示資訊及回報欄位，以

利查看回報結果。 

(3)已於 3.3.4 章節補充今年協助環保局更

新運作場所座標之案件統計。 

(4)今年車機審驗件數較去年少的原因為

去年因法規進行調整，規定運載車機皆

須升級為最新車機，已於今年 6 月前完

成更新，故於計畫開始時審驗總體量能

自然較少。 

(5)關於該車機廠商已透過信件通知該車

機異常數量以及電聯確認，廠商回覆已

逐步調整，會持續關注下個月之妥善率

情況。 

2. (1)謝謝提醒，已修正相關文字，相關內

容請參閱報告書 2.2 章節。 

(2)謝謝提醒，已於 11 月 13 日完成確認

系統功能符合需求，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

系統功能上線。 

(3)謝謝提醒，已修正相關文字，相關內

容請參閱報告書 3.6.1 章節。 

(4)謝謝提醒，已補充資料介接技術可行

性與適用性評估，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

書 3.6.1 章節。 

3. 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系統之提示語

內容，已進行修正；另有關重新備查自

主檢查表部分，現亦已完成開發，並預

計於 11 月底上線供用。 

4. 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執行進度

已於修正稿中修正。 

5. 有關聯防組織建置系統功能及專業應變

人員登載設置功能，現皆已依使用者回

饋之測試意見及建議修正文字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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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請確認為前次核備日亦或本次核

備日，請修正提示語「承辦人您

好!...已超過重新備查期限」，另請

新增備查文號欄位。 

(2) 系統尚未顯示重新備查自主檢查表

資料建置頁面，請補充說明。 

4. 聯防組織建置系統功能： 

(1) 3-118 頁，圖 3.7.1-1 全國性運作應

將運作二字刪除，另應於北區、中

區、南區之上增加「地區性」層

級。 

(2) 3-121 頁，請補充說明責任區人員數

量、等級之勾稽功能建置情形。 

(3) 3-124 頁，請補充說明行動版登入途

徑及方式。 

5. 運送表單系統功能： 

(1) 圖臺中查詢簡易運送軌跡時，需輸

入表單號碼長且不易檢索，又易有

輸入錯誤之情形，建議相關功能開

發可依車號搭配時間區間做交集產

生下拉式（表單）選單功能以利查

詢。 

(2) 已完成即時監控圖臺功能之起點、

迄點及燈號標示，建議將不同燈號

代表意義放置於圖臺明顯處以利對

照。 

(3) 查核平臺檢視功能應提供可通報業

者無軌跡表單之功能；地方環保局

可檢視所轄查核成果統計報表（包

括各式勾稽態樣統計與查核情

形），並於每月 15 日前提醒上傳時

間。 

6. 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系統功能： 

(1) 2-21 至 2-22 頁，2.2 目前執行進度

及查核點(九)開發事故處理速報及

結報系統功能系統所占成果比例為

2%，惟所執行進度似有計算出入，

此部分請再說明或修正。 

(2) 3-140 頁，「管理系統，現皆已完成

開發刻正進行內部測試，預計完成

測試即可上線試填」，該文字為 10

月底完稿文字，經過兩週確已完

成，建議將文字修正成已完成開

發、內部測試、上線試填。 

7.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1) 登載未按運作場所、地區性聯防組

織、全國性聯防組織的邏輯順序，

業者將無法選擇運作場所中何者要

整。 

6. 因應各項功能開發時程，故今年度說明

會期程方規劃於 11 月辦理。 

7. 謝謝委員提醒，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書

4.1 及 4.2 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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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聯防組織進行登載，請修

正。 

(2) 登載等級未能選擇取代之級別，請

修正。 

(3) 未能將應變人員所有等級合格證

書、核發日期一併帶出來，請修

正。 

(4) 委託應變機構未來要配合工研院系

統，先輸入機構給予的代碼，並帶

出的資訊包括名稱、服務區域、委

託服務等項目，請修正。 

(5) 查詢功能未見聯防組織登載情形，

業者端未見非屬聯防的運作業者登

載情形，請修正。 

(6) 「應變人員，應變／諮詢機關

（構）資料查詢」文字請修正為

「應變人員登載資料查詢」。 

(7) 系統中「全國毒災聯防組織」文字

請修正為「聯防組織」。 

8. 法規相關資訊公開及辦理 14 場說明

會： 

(1) 相關說明會之辦理是否今年因疫情

特殊情況而有影響，請補充說明因

應之道及辦理方式。 

(2) 請於報告補充說明「毒化物事故預

防及緊急應變相關系統功能業者說

明會」之辦理情形，針對應變器材

及偵測警報設備、聯防組織、運送

表單、事故處理速報及結報、責任

保險以及專業應變人員登載系統今

年新增的功能，業者是否有相關意

見回饋。 

(二) 建議事項： 

1. 由於今年部分法規較晚發佈，影響本

計畫相關系統功能原訂規劃期程，請

再將相關文件放入報告中提供委員參

考。 

2. 感謝協力廠商配合本局提供消防署系

統介接資料。 

3. 請於報告中之建議章節補充說明相關

有力的數據資料，包括勾稽異常的狀

況、小量運送隔日運送、換車相關問

題等。請將緣由以及解決方案寫在結

論建議部分，以利中央與地方的配合

以及政策決策之參考，這部分也是未

來工作的重點項。 

 

1. 謝謝建議，相關內容請參閱報告書 4.1

及 4.2 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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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啟動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07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3時 00分 

二、地點：本局地下 1樓 B01會議室 

三、主席：盧組長柏州                      紀錄：林國強 

四、出席單位人員：如附。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 

(一) 為使地方消防機關瞭解轄區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位置

動態，規劃將毒化物運送車輛即時（GPS）動態資訊提供

消防單位查詢，請貴公司協助建置「提供消防署系統整合

介接軌跡查詢功能」，並請於今(109)年 9月前完成。 

(二) 彙整「勾稽查核地方環保局回報平台」之回報樣態，並新

增回應範本以供參照。 

(三) 請於簡易及一般運送表單中建立檢核機制，以檢核運送業

者是否已組設聯防組織。 

(四) 今年配合法規宣導所辦理之說明會，應依業者型態規劃主

題並適當合併相關場次，避免造成業者多次派員之困擾。 

(五) 請將各工項討論意見納入計畫執行，並依照計畫期程及法

規推動時序進行規劃，以確保進度符合時宜；將開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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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試用時間一併納入規劃期程之中，以利完成各工項內容，

並以業者實際使用情況為最後驗收標準。 

(六) 本計畫工作項目，請因應實際執行情況如有相關配合執行

工作需跨年度執行部分，應適當調整或提供本局編制於未

來工項之中。 

(七) 針對本局政風室稽核內容應納入本案執行成果之一部分。 

七、 主席結論：本次會議討論意見請併本計畫 109年 6月 16日工

作項目研商會議紀錄相關意見妥適規劃辦理，俾各項工作確

實如期完成。 

八、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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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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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 

工作項目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06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局 1樓招標室 

三、主席：盧簡任技正家惠                      紀錄：林國強 

四、出席單位人員：如附。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 

(一) 請評估小量 APP 增加退運的功能及產生退運表單提醒所

有人的功能之可行性。 

(二) 請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稱振興發）於 109年 7月 1

日起每周提供「有簡易表單無軌跡」之統計作為參考。 

(三) 請規劃告知運送所有人「有運送表單而無軌跡」功能，每

月發出 e-mail提醒所有人，由 GPS系統提供名單給所有人

進行表單資訊的確認。 

(四) 請振興發每月彙整環保局查核回報的勾稽統計報表提供

參考。 

(五) 目前發生部分刷取條碼無回傳的情形，請振興發確認條碼

器刷取條碼時有回應聲音時，則代表條碼資訊有紀錄且回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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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為清楚確認運送毒化物之起點、迄點，請於 GIS監控圖臺

標註條碼刷取起、迄點之位置。 

(七) 為儘早提醒業者車機疑似異常，每週提醒通知信應包括

「有表單而無軌跡」及「緊急通報訊息」之數量。 

(八) 請振興發提供環保局更正座標功能，並依執行情形再評估

給予運送業者自行調整。 

(九) 關於 GPS監控圖臺緊急通報訊息顯示功能，為完整掌握訊

息，管理端與業者端均顯示所有燈號之資訊。 

(十) 請振興發歸納分析車機緊急通報訊號所發生之錯誤態樣。 

(十一) 關於偵測與警報連線系統的建置： 

1. 在地圖功能之開發，考量座標蒐集與地圖呈現之細節

程度，請考慮是否要每一個偵測點均放在地圖上，或者

以廠為單位而顯示單一圖示，請振興發設計雛型畫面

以利後續研析。 

2. 完成開發接收功能後，請振興發邀請運作人測試偵測

警報資料之傳輸與試用。 

3. 在偵測警報視窗管理之開發，業者端可自行設定警報

條件，管理端亦可設定管理端之警報條件，請振興發規

劃分層次之應變作為，流程中須包括業者之回報確認。 

4. 考量後續加值緊急應變措施，當警報值超標且無業者

回報異常數值原因，請研擬連結毒災防救管理資訊系

統自動成案（事故案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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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環保局的實機教育訓練人員加入消防局人員，考量專案

期程短，請儘速規劃教育訓練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實機教

育訓練，讓環保局可以充分了解今年開發之運送管理、偵

測與警報設備與相關子系統之修訂功能。 

(十三) 請振興發先辦理一場小量 APP業者說明會。 

(十四) 強化應變器材及偵測設備功能： 

1. 因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

辦法已於今年修正公布納入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故現

毒性化學物質相關欄位名稱，請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 

2. 因應年底將有業者將提報應變器材、偵測及警報設備

之設置及操作計畫內容進行重新備查，故請執行團隊

確認審核功能之可用性及完整性。 

(十五) 精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相關功能： 

1. 執行團隊所提規劃方向符合需求。 

2. 請預先規劃聯防組織責任區人員及門檻與運送表單申

請內容之勾稽功能。 

(十六) 優化運送表單系統功能： 

1. 針對事故發生註記功能，配合手持式運送表單查詢功

能進行修正，於受貨人提出修正申請，並通知所有人確

認數量不符問題後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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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月 10號前可與日紀錄申報通知配合，提醒有表單無

軌跡之資料需進行取消。 

3. 為預防運送表單重複送出，請規劃防呆機制，業者於一

定時間內無法產出表單申請。 

(十七) 建置專業應變人員登載設置功能： 

1. 請規劃納入套印功能，確保業者提送設置資料格式一

致性。 

2. 登載資料中需註記應變人員已由何種機關受委托，藉

以判別機關（構）支援飽和度。 

3. 業者登載端之到職日期、再訓練日期二項欄位，如未有

明確計算準則，則請刪除。 

4. 系統應具有應變機關（構）可支援轄區之防呆功能，以

確保管理應變機關（構）與委託業者二者間可相互支援。 

(十八) 事故處理速報及預報功能： 

1. 應提供範例供業者下載參考。 

2. 考量系統效能，於填寫速報階段所上傳照片可予以壓

縮，惟結報階段照片則應確保清晰。 

3. 請於提報功能中規劃納入附件上傳、套印及引用功能，

及管理人員備查功能中可編輯備查日期，另系統應紀

錄業者編修資料之異動歷程。 

(十九) 建置責任保險填報及確認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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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保險資訊應參照保單欄位開設，並新增保單名稱

欄位。 

2. 對於保險期限將屆之業者，後續可規劃新增提醒功能。 

3. 未來可規劃以產生年報方式，以利掌握到期日將屆及

未填寫責任保險業者之情事。 

七、 主席結論： 

    請將前述討論意見納入計畫執行，依照實際合約時間重新調

整進度規劃時程表，並提供各系統預計完成時間以利追蹤。 

八、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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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

計畫-偵測警報試辦連線」研商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2時0分 

二、地點：化學局招標室 

三、主席：盧簡任技正家惠               紀錄：夏碩君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附件（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略） 

七、綜合討論： 

（一）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1. 游標點選 GIS地圖上廠家偵測警報狀態時，除顯

示物質、濃度、廠家基本資訊外，建議新增該廠

偵測警報設備平面配置圖，俾使主管機關瞭解偵

測警報異常位置。 

2. 針對偵測警報異常數值回復說明，建議新增廠家、

日期與偵測項目篩選功能、產出異常原因統計報

表功能以及 excel 匯出功能，俾利主管機關研析

各廠誤警情事。 

3. 本局目前規劃轄內「普威國際有限公司宜蘭廠」

試辦連線，得知該廠由中控室監控毒化物環氧乙

烷運作情形，配合法規規定及系統平台設計，尚

需細部評估該廠執行之可行及費用。 

小結: 

1. 請系統承商於偵測警報視窗管理新增廠內偵測警

報設置平面圖及前1小時歷史濃度資訊，並於回

報與確認新增統計功能。 

2. 請系統承商協助宜蘭縣政府環保局規劃之預連線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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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普威國際有限公司評估其技術及經費之可

行。 

3. 請系統承商協助研析偵測警報連線系統相關軟硬

體費用，俾提供主管機關卓參。 

（二）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針對偵測警報異常情形回報，請系統承商提出毒

化物運作廠商回報限期及提醒方式。 

小結: 

1. 有關廠家立即回報異常原因，闕漏未回報部分，

請系統承商每月彙整提供廠家補填待確認異常原

因。 

2. 超過偵測警報設定值時，立即利用 LINE 群組發

送警示通知主管機關。 

八、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 

（一） 請承商以方案1雛型設計偵測警報系統畫面，並

依本次會議報告內容及結論辦理後續功能開發。 

（二） 針對非公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主管機關試辦

連線，請宜蘭縣環保局先行陳報長官今日研商共

識，本局將持續與貴局合作推動連線作業。 

十、 散會：下午3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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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4
0
6
2
號

 

1
8
 

三
菱
汽
車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G
-5
3
5
7

 
I2
6
A
3
4
9
3

 
1
0
9
/7
/6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0
6
2
號

 

1
9
 

信
亞
貨
運
有
限
公
司

 
K
L
D
-1
7
2
8

 
H
5
1
B
3
2
9
0

 
1
0
9
/7
/6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0
6
3
號

 

2
0
 

京
和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E
N
-6
1
2
8

 
H
4
2
B
1
6
1
1

 
1
0
9
/7
/6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0
6
4
號

 

2
1
 

台
灣
盛
前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8
1
-X
3

 
N
2
1
0
6
7
3
2
 

1
0
9
/7
/1
4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4
4
6
號

 

2
2
 

政
港
貨
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8
6
-2
A

 
C
1
2
A
1
4
7
9

 
1
0
9
/7
/1
4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4
4
9
號

 

2
3
 

政
陽
汽
車
貨
櫃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3
6
-K
U

 
C
1
5
A
0
4
8
6

 
1
0
9
/7
/1
4

 
G
P
S
車
機
更
新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4
5
0
號

 

Vivian
矩形

Vivian
矩形



1
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附
件
四

-2
 

編
號

 
業
者
名
稱

 
車
號

 
管
編

 
核
可
日
期

 
審
驗
類
別

 
操
作
許
可
文
號

 

2
4
 

榮
信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5
2
6
1

 
N
0
7
A
2
0
8
1

 
1
0
9
/7
/1
5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7
8
0
號

 

2
5
 

榮
信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5
2
6
2

 
N
0
7
A
2
0
8
1

 
1
0
9
/7
/1
5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7
8
0
號

 

2
6
 

旗
鴻
通
運
有
限
公
司

 
K
L
D
-8
8
7
6

 
E
2
2
0
6
1
6
3

 
1
0
9
/7
/1
5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7
8
1
號

 

2
7
 

旗
鴻
通
運
有
限
公
司

 
K
L
F
-6
5
5
7
 

E
2
2
0
6
1
6
3

 
1
0
9
/7
/1
5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7
8
1
號

 

2
8
 

達
信
貨
運
有
限
公
司

 
4
8
7
-H
J 

L
9
5
A
1
9
5
4

 
1
0
9
/7
/1
5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4
7
8
3
號

 

2
9
 

經
濟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
4
2
-K
T

 
E
1
5
1
0
9
5
3

 
1
0
9
/7
/2
4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1
3
4
號

 

3
0
 

中
特
資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8
5
6
-M

2
 

E
2
2
0
4
5
2
5

 
1
0
9
/7
/2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4
1
7
號

 

3
1
 

德
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8
3
7
9
 

E
5
4
A
0
9
4
8

 
1
0
9
/7
/2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4
1
8
號

 

3
2
 

三
菱
汽
車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9
0
-M

8
 

I2
6
A
3
4
9
3

 
1
0
9
/7
/2
7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4
1
9
號

 

3
3
 

三
菱
汽
車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C
-7
1
6
6
 

I2
6
A
3
4
9
3

 
1
0
9
/7
/2
7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4
1
9
號

 

3
4
 

廣
達
國
際
物
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7
0
2
8
 

E
1
9
0
2
8
1
7

 
1
0
9
/7
/2
7

 
G
P
S
車
機
移
機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5
4
2
0
號

 

3
5
 

紘
和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K
P
C
-6
2
2
5
 

H
5
3
A
1
5
3
4

 
1
0
9
/8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0
9
8
號

 

3
6
 

佳
龍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8
1
3
-Q
7

 
B
9
1
0
7
3
9
7

 
1
0
9
/8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1
0
0
號

 

3
7
 

德
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9
7
8
7

 
E
5
4
A
0
9
4
8

 
1
0
9
/8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4
3
8
號

 

3
8
 

建
興
運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6
9
-5
A

 
J5
5
C
0
8
9
0

 
1
0
9
/8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4
3
9
號

 

3
9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3
8
 

K
6
8
A
3
0
0
0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0
9
號

 

4
0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5
0
 

K
6
8
A
3
0
0
0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0
9
號

 

4
1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5
1
 

K
6
8
A
3
0
0
0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0
9
號

 

4
2
 

經
濟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3
0
6
6

 
E
1
5
1
0
9
5
3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1
0
號

 

4
3
 

經
濟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3
0
6
7

 
E
1
5
1
0
9
5
3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1
0
號

 

4
4
 

經
緯
石
化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
6
3
-Y
3

 
E
5
3
A
2
5
6
3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1
1
號

 

4
5
 

經
緯
石
化
運
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
6
5
-Y
3

 
E
5
3
A
2
5
6
3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1
1
號

 

4
6
 

廣
達
國
際
物
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7
0
2
9
 

E
1
9
0
2
8
1
7

 
1
0
9
/8
/1
8

 
G
P
S
車
機
移
機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5
1
3
號

 

4
7
 

勇
興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K
L
J-
1
2
7
5

 
L
9
3
0
7
2
3
1

 
1
0
9
/8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6
8
4
7
號

 

4
8
 

榮
信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A
-5
2
6
8

 
N
0
7
A
2
0
8
1

 
1
0
9
/8
/2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7
3
7
8
號

 

Vivian
矩形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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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業
者
名
稱

 
車
號

 
管
編

 
核
可
日
期

 
審
驗
類
別

 
操
作
許
可
文
號

 

4
9
 

台
灣
寶
來
特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E
K
-8
1
2
0

 
A
3
5
A
1
6
9
4

 
1
0
9
/8
/2
7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7
3
7
9
號

 

5
0
 

宏
安
交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B
-9
9
7
0
 

E
5
4
A
1
8
6
7

 
1
0
9
/9
/4

 
故
障
重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7
9
1
2
號

 

5
1
 

福
航
貨
櫃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7
1
1
1

 
S
3
0
A
0
2
8
2

 
1
0
9
/9
/4

 
G
P
S
車
機
移
機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7
9
1
4
號

 

5
2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7
1
 

K
6
8
A
3
0
0
0

 
1
0
9
/9
/1
1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8
0
6
8
號

 

5
3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7
3
 

K
6
8
A
3
0
0
0

 
1
0
9
/9
/1
1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8
0
6
8
號

 

5
4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8
2
7
5
 

K
6
8
A
3
0
0
0

 
1
0
9
/9
/1
1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8
0
6
8
號

 

5
5
 

高
晉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1
1
6
7
-K
M

 
H
4
8
A
1
1
7
9

 
1
0
9
/9
/2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8
8
8
5
號

 

5
6
 

旗
鴻
通
運
有
限
公
司

 
K
L
F
-6
8
5
0
 

E
2
2
0
6
1
6
3

 
1
0
9
/9
/2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8
8
8
6
號

 

5
7
 

瑞
海
汽
車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E
-9
5
9
3

 
E
5
3
A
4
7
8
7

 
1
0
9
/1
0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9
9
0
1
號

 

5
8
 

德
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8
6
8
0
 

E
5
4
A
0
9
4
8

 
1
0
9
/1
0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9
9
9
7
號

 

5
9
 

瑞
海
汽
車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7
2
-M

3
 

E
5
3
A
4
7
8
7

 
1
0
9
/1
0
/1
2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9
9
9
8
號

 

6
0
 

瑞
海
汽
車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
6
3
-X
W

 
E
5
3
A
4
7
8
7

 
1
0
9
/1
0
/1
2

 
恢
復
列
管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1
9
9
9
8
號

 

6
1
 

五
崧
捷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J-
6
1
7
0

 
J6
3
A
3
0
7
2

 
1
0
9
/1
0
/2
3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7
8
號

 

6
2
 

五
崧
捷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J-
6
1
6
0

 
J6
3
A
3
0
7
2

 
1
0
9
/1
0
/2
3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7
8
號

 

6
3
 

彰
化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L
A
E
-5
1
9

 
N
0
7
A
9
2
5
5

 
1
0
9
/1
0
/2
3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7
9
號

 

6
4
 

永
億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F
-3
7
2
6
 

E
5
6
A
5
0
0
7

 
1
0
9
/1
0
/2
3

 
G
P
S
車
機
移
機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8
1
號

 

6
5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J-
9
0
1
9

 
K
6
8
A
3
0
0
0

 
1
0
9
/1
0
/2
3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8
3
號

 

6
6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J-
9
0
1
7

 
K
6
8
A
3
0
0
0

 
1
0
9
/1
0
/2
3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0
8
8
3
號

 

6
7
 

聯
銘
交
通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8
6
2
0
 

E
5
6
A
1
6
0
9

 
1
0
9
/1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1
2
4
2
號

 

6
8
 

彰
化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K
L
J-
5
0
1
3

 
N
0
7
A
9
2
5
5

 
1
0
9
/1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1
3
5
4
號

 

6
9
 

福
航
貨
櫃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7
1
1
6

 
S
3
0
A
0
2
8
2

 
1
0
9
/1
1
/2

 
G
P
S
車
機
移
機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1
3
5
5
號

 

7
0
 

福
航
貨
櫃
貨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7
1
3
2
 

S
3
0
A
0
2
8
2

 
1
0
9
/1
1
/2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1
5
0
7
號

 

7
1
 

德
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8
7
2
2
 

E
5
4
A
0
9
4
8

 
1
0
9
/1
1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2
3
4
2
號

 

7
2
 

大
洲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K
L
F
-2
6
6
3
 

B
0
1
0
1
2
6
4

 
1
0
9
/1
1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2
3
4
5
號

 

7
3
 

桃
旺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K
L
J-
7
0
5
6

 
H
4
7
A
0
8
6
9

 
1
0
9
/1
1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2
3
5
1
號

 

Vivian
矩形



1
0
9
年
運
送
及
危
害
預
防
相
關
系
統
建
置
及
提
升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附
件
四

-4
 

編
號

 
業
者
名
稱

 
車
號

 
管
編

 
核
可
日
期

 
審
驗
類
別

 
操
作
許
可
文
號

 

7
4
 

聯
銘
交
通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N
B
-8
6
1
5
 

E
5
6
A
1
6
0
9

 
1
0
9
/1
1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2
3
5
3
號

 

7
5
 

輝
宇
通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K
L
J-
9
0
3
2

 
K
6
8
A
3
0
0
0

 
1
0
9
/1
1
/1
8

 
初
審

 
環
署
授
化
字
第

1
0
9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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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1 

附件五、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一、 第一季 

1. A0-gps-ap 0611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8,911.767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36.521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良好。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85.156% 

最小值 

1.758% 

平均值 

27.462%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109年運送及危害預防相關系統建置及提升計畫-期末報告 

附件五-2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5.515 

最小值 

0.003 

平均值 

0.041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二、 第二季 

1. A0-gps-db 0709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3,284.391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16.432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良好。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3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60.788% 

最小值 

1.648% 

平均值 

27.584%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1,348.053 

最小值 

0.005 

平均值 

3.556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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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4 

2. A0-gps-ap 0709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10,362.419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34.548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良好。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85.664% 

最小值 

1.602% 

平均值 

27.549%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5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3.796 

最小值 

0.003 

平均值 

0.032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3. A0-gps-ap2 0709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2,957.765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8.369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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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6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95.286% 

最小值 

0.000% 

平均值 

8.141%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12.678 

最小值 

0.001 

平均值 

0.019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7 

三、 第三季 

1. A0-gps-ap2 1001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2,615.742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10.058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93.932% 

最小值 

0.000% 

平均值 

7.978%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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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8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7.535 

最小值 

0.001 

平均值 

0.022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2. A0-gps-ap 1001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10,323.006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35.274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些微偏高，持續觀察中。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9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76.986% 

最小值 

1.595% 

平均值 

26.340%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5.338 

最小值 

0.003 

平均值 

0.026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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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 

3. A0-gps-db 1001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4,826.875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22.772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些微偏高，持續觀察中。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57.989% 

最小值 

1.896% 

平均值 

21.619%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11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72.938 

最小值 

0.010 

平均值 

0.695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四、 第四季 

1. A0-gps-ap2 1022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4050.732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10.630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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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2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90.297% 

最小值 

0.000% 

平均值 

8.529%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11.753 

最小值 

0.002 

平均值 

0.021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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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3 

 

2. A0-gps-ap 1022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9818.412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38.836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些微偏高，持續觀察中。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83.822% 

最小值 

1.406% 

平均值 

24.811%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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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4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5.756 

最小值 

0.003 

平均值 

0.041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3. A0-gps-db 1022效能監測 

記憶體分頁（Pages/Sec） 

 

最大值 

3557.571 

最小值 

0.067 

平均值 

19.461 

效能判別 

Pages平均使用狀況皆良好，可使用空間充足。 

 



附件五 主機效能監控資料畫面 

附件五-15 

 

CPU使用率（% Processor Time） 

 

最大值 

64.183% 

最小值 

1.836% 

平均值 

30.944% 

效能判別 

依 CPU使用情形結果表示，平均值於遠小於 80% 以下，CPU使用

狀況非常良好。 

 

 

硬碟（Avg. Disk Queue Length） 

 

最大值 

1171.112 

最小值 

0.009 

平均值 

2.663 

效能判別 

狀況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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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訊系統資安檢查表 

1.單位名稱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2.系統名稱 ：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

系統 

3.網    址 ：toxicgps.epa.gov.tw 

4.委外設計開發廠商名稱：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5.啟用日期   ：已上線維運 

（放置於本署共用伺服器之系統，以下 6.7.8.項不需填寫） 

6.伺服器硬體：a0-gps-ap、a0-gps-db、a0-gps-ap2＿＿＿＿＿

＿＿＿＿＿＿＿＿＿＿＿＿＿＿＿＿＿＿＿＿＿＿＿ 

7.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8.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9.系統說明    ：本系統使用微軟 ASP 及 ASP.NET 程式撰寫

＿＿＿＿＿＿＿＿＿＿＿＿＿＿＿＿＿＿＿＿＿＿＿＿＿＿ 

10.系統主要功能：提供運送業者審驗申請與車隊管理、管理

機關審驗、勾稽與監控功能。＿＿＿＿＿＿＿＿＿＿＿＿＿＿

＿＿＿＿＿＿＿＿＿＿＿＿＿＿＿＿＿＿＿＿＿＿＿＿＿＿ 

系統是否提供 □申辦系統 □資料庫查詢 □線上付費 

□數位簽章  服務（請勾選服務項目） 

11.系統資料量  ：使用 40 GB，以程式、運送車輛照片、SQL 

資料庫、GIS 圖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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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維護廠商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 

13.聯絡電話    ：(02)2339-3250＿＿＿＿＿＿＿＿＿＿＿＿ 

14.本署聯絡人  ：林國強  ＿＿＿＿＿＿＿＿＿＿＿＿＿＿ 

15.聯絡電話    ：(02) 2325-7399 分機 5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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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檢查項目 
完成請打

鈎（V） 

資料庫登入漏洞(SQL Injection)檢查 

1 
是否已針對每個輸入的資料欄位字串，確實做好檢查

的工作，並限制長度。 
V 

2 

是否設計當輸入為數值資料時則確定其只接受輸入

0~9 之數字，若輸入包含其他英文字母或符號則一律

拒絕接受。 

V 

3 對於前二項的檢查必須寫在 server 端的程式上。 V 

4 
已加強資料庫帳號與權限管理，讓網站或軟體不以系

統管理者的帳號連結資料庫。 
V 

5 

是否做好正確的錯誤處理，出現非預期的情形也已經

做好例外處理，不讓使用者直接看到系統傳回的錯誤

訊息，以免惡意使用者由系統錯誤訊息中獲取過多資

訊。 

V 

6 

各資料庫系統安裝時通常會有一些預先定義的資料

表（Table），若確定這些資料表並不需要使用到最好

刪除。 

V 

帳號密碼檢查 

1 
是否依使用者身份區分不同權限，並設定帳號密碼，

限制密碼輸入次數，三次錯誤則鎖定該帳號。 
V 

2 

密碼是否混和使用英數字、特殊符號，並且超過 12

個字元，密碼組成須有英文大寫、英文小寫、數字、

特殊符號等 4 種中之 3 種所組成，不是設為帳號名

稱、主機名稱、生日、身分證字號、英文姓名等個人

資料，以及公司、部門等公司資訊且密碼沒有明顯含

義（如 iloveyou）。 

V 

作業系統弱點漏洞檢查 

1 作業系統是否已完成最新重大更新版本。 V 

2 是否設定作業系統自動更新。 V 

3 OFFICE 是否已完成最新版本更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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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呈現檢查 

1 網頁是否支援 IE與 Firefox瀏覽器 V 

網頁跨站腳本攻擊(Cross Site Scripting) 漏洞檢查 

1 

是否在網站 AP server 端針對網頁瀏覽者提交的 url

輸入參數、http 連線表頭資料內容進行檢查，並針

對特殊符號、命令關鍵字以及編碼字串等非預期性資

料進行過濾，確保接收資料均符合格式規範。 

V 

2 

是否定時檢視網頁及資料表（Table）內容，並移除 

可疑的網頁連結、Javascript 程式碼、樣式表格

（Form）、及不使用的網頁或資料表（Table），降低

網站被入侵或掛碼風險。 

V 

3 

是否具備網頁瀏覽者登入身份辨識（如：配發

session ID）與連線查核時效性檢查等功能，防止駭

客利用社交工程等方法，未授權取得合法使用者資料

（如:cookie）並登入系統執行惡意程序。 

V 

 

檢查日期： 109.11.15    檢查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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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訊系統資安檢查表 

1.單位名稱 ：行政院環保署化學局 

2.系統名稱 ：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監控

系統 

3.網    址 ：toxicgps.epa.gov.tw 

4.委外設計開發廠商名稱：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5.啟用日期   ：已上線維運 

（放置於本署共用伺服器之系統，以下 6.7.8.項不需填寫） 

6.伺服器硬體：a0-gps-ap、a0-gps-db、a0-gps-ap2＿＿＿＿＿

＿＿＿＿＿＿＿＿＿＿＿＿＿＿＿＿＿＿＿＿＿＿＿ 

7.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8.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9.系統說明    ：本系統使用微軟 ASP 及 ASP.NET 程式撰寫

＿＿＿＿＿＿＿＿＿＿＿＿＿＿＿＿＿＿＿＿＿＿＿＿＿＿ 

10.系統主要功能：提供運送業者審驗申請與車隊管理、管理

機關審驗、勾稽與監控功能。＿＿＿＿＿＿＿＿＿＿＿＿＿＿

＿＿＿＿＿＿＿＿＿＿＿＿＿＿＿＿＿＿＿＿＿＿＿＿＿＿ 

系統是否提供 □申辦系統 □資料庫查詢 □線上付費 

□數位簽章  服務（請勾選服務項目） 

11.系統資料量  ：使用 40 GB，以程式、運送車輛照片、SQL 

資料庫、GIS 圖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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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維護廠商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 

13.聯絡電話    ：(02)2339-3250＿＿＿＿＿＿＿＿＿＿＿＿ 

14.本署聯絡人  ：林國強  ＿＿＿＿＿＿＿＿＿＿＿＿＿＿ 

15.聯絡電話    ：(02) 2325-7399 分機 5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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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檢查項目 
完成請打

鈎（V） 

資料庫登入漏洞(SQL Injection)檢查 

1 
是否已針對每個輸入的資料欄位字串，確實做好檢查

的工作，並限制長度。 
V 

2 

是否設計當輸入為數值資料時則確定其只接受輸入

0~9 之數字，若輸入包含其他英文字母或符號則一律

拒絕接受。 

V 

3 對於前二項的檢查必須寫在 server 端的程式上。 V 

4 
已加強資料庫帳號與權限管理，讓網站或軟體不以系

統管理者的帳號連結資料庫。 
V 

5 

是否做好正確的錯誤處理，出現非預期的情形也已經

做好例外處理，不讓使用者直接看到系統傳回的錯誤

訊息，以免惡意使用者由系統錯誤訊息中獲取過多資

訊。 

V 

6 

各資料庫系統安裝時通常會有一些預先定義的資料

表（Table），若確定這些資料表並不需要使用到最好

刪除。 

V 

帳號密碼檢查 

1 
是否依使用者身份區分不同權限，並設定帳號密碼，

限制密碼輸入次數，三次錯誤則鎖定該帳號。 
V 

2 

密碼是否混和使用英數字、特殊符號，並且超過 12

個字元，密碼組成須有英文大寫、英文小寫、數字、

特殊符號等 4 種中之 3 種所組成，不是設為帳號名

稱、主機名稱、生日、身分證字號、英文姓名等個人

資料，以及公司、部門等公司資訊且密碼沒有明顯含

義（如 iloveyou）。 

V 

作業系統弱點漏洞檢查 

1 作業系統是否已完成最新重大更新版本。 V 

2 是否設定作業系統自動更新。 V 

3 OFFICE 是否已完成最新版本更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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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呈現檢查 

1 網頁是否支援 IE與 Firefox瀏覽器 V 

網頁跨站腳本攻擊(Cross Site Scripting) 漏洞檢查 

1 

是否在網站 AP server 端針對網頁瀏覽者提交的 url

輸入參數、http 連線表頭資料內容進行檢查，並針

對特殊符號、命令關鍵字以及編碼字串等非預期性資

料進行過濾，確保接收資料均符合格式規範。 

V 

2 

是否定時檢視網頁及資料表（Table）內容，並移除 

可疑的網頁連結、Javascript 程式碼、樣式表格

（Form）、及不使用的網頁或資料表（Table），降低

網站被入侵或掛碼風險。 

V 

3 

是否具備網頁瀏覽者登入身份辨識（如：配發

session ID）與連線查核時效性檢查等功能，防止駭

客利用社交工程等方法，未授權取得合法使用者資料

（如:cookie）並登入系統執行惡意程序。 

V 

 

檢查日期： 109.11.24     檢查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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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年 7 月 16 日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簡易表單運送軌跡申報 
業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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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簡易表單運送 

軌跡申報業者說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執行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一、 目的：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40 條第 2 項、「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及「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公告第 2 項規定，申報

簡易運送表單者（小量運送業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行

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如運送車輛裝置即

時追蹤系統者則須依前述規定之規格辦理。為提升運送業者對

法規條文內容及簡易表單申報軌跡的認知及維持正常操作，尤

其因 109 年 7 月 1 日法規生效後首次成為本案列管對象之運送

業者（如快遞物流業者），特辦理本次業者說明會。 

二、 邀請對象：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小量運送之快遞物流業者、汽車(物流)

同業公會及 109 年 6 月 30 日前有表單無軌跡之小量運送人及所

有人。 

三、 日期、地點及議程： 

時間：109 年 7 月 16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地點：ToWeKnow 卓越商務中心(台中市中區民族路 23 號 3 樓) 

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4：00-14：20 2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20-14：2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25-15：05 40 分鐘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相關法規說明： 
化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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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送管理辦法 
2.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

規格 
15：05-15：25 20 分鐘 休息時間 - 

15：25-15：55 30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5：55-16：05 10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05 散會 

四、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5syYaTaKi2F93Go59 

五、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7 月 13 日 24 時。 

六、 注意事項： 

(一) 本座談說明會為免費參加，會議資料於報到時提供。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杯具，會後備有餐點。 

(三) 會議聯絡人：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林國強  電話(02)2325-7399 轉 55232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吳宗憲  電話(02)2339-3250 轉 702 

                    謝忠諺  電話(02)2339-3250 轉 655 

(四) 會議場地聯絡資訊： 

ToWeKnow 卓越商務中心（電話：(04)-2222-0958）。 

(五)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自行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症狀，請勿出席會

議。 

 

https://forms.gle/5syYaTaKi2F93G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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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 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簡易表單運送軌跡申

報業者說明會」會場資訊 

一、 業者說明會地點：ToWeKnow 卓越商務中心（台中市中區民

族路 23 號 3 樓） 

 

交通路線說明：  

(一) 台鐵：建議搭乘台鐵到臺中車站，從臺中火車站朝建國路方向

出站，沿建國路朝民族路前進，於建國路與民族路交接口，轉

向民族路直走即可抵達。 

(二) 高鐵：建議搭乘高鐵到臺中高鐵站，從臺中高鐵轉乘新烏日車

站至臺中車站，從臺中火車站朝建國路方向出站，沿建國路朝

民族路前進，於建國路與民族路交接口，轉向民族路直走即可

抵達。 

(三) 開車： 

 國道 1 號南下：走國道一號前往西屯區的臺中交流道/台灣大到三

段/台 12 線。從國道一號的 178-台中 號出口下交流道，沿台灣大

道三段、台灣大道二段和民權路前往臺中的民族路。 

 國道 1 號北上：走國道一號/國道 1 號前往南屯區的環中路四段。

從台 74 線的 5-南屯一 號出口下交流道，走環中路四段。走環中路

五段、建國北路一段、建國北路二段、建國北路三段和建國路前往臺

中的民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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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年 9 月 21 日、24 日以及 25 日「109 年毒化物運送車輛裝

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Vivian
矩形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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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業者說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執行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一、 目的：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40 條第 2 項、「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3 項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公告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申報一

般運送表單者，其運送車輛應依附件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申報

簡易運送表單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

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如運送車輛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者則須依前述

規定之規格辦理。為提升運送業者對法規條文內容及表單申報軌跡

的認知及維持正常操作，特辦理本次業者說明會。 

二、 邀請對象： 

(一) 全國性聯防組織運作業者 

(一) 採申報一般運送表單運送者(車輛已裝置 GPS 之運送人) 

(二) 採申報簡易運送表單運送者(車輛以 APP 回傳軌跡之運送人) 

(二) 即時追蹤系統車機供應商 

(三) 汽車(物流)同業公會。 

三、 日期、地點及議程： 

業者說明會舉辦 3 場次(北區、中區、南區)，各場次時間地點

如下： 

(一) 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時間：109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 集會堂(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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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 號 1 樓) 

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4：55 20 分鐘 
企業誠實經營與毒化物

運送管理 
化學局 
政風室 

14：55-15：4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

章法規說明 
化學局 

15：45-16：00 15 分鐘 休息時間 - 

16：00-16：20 20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20-16：40 20 分鐘 
GPS 系統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40-16：45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45 散會 

(二) 中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時間：1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橙藝共同創作空間（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55 號 4 樓之一 

4 樓） 

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5：2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

章法規說明 
化學局 

15：25-15：3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5：35-16：00 25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00-16：25 25 分鐘 
GPS 系統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25-16：30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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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6：30 散會 

(三) 南區場次業者說明會 

時間：1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Door4space 任意門空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315 號地下 

1 樓） 

議程： 

時間 時數 議程 報告單位 
14：00-14：30 30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4：30-14：35 5 分鐘 致詞 化學局 

14：35-15：25 50 分鐘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

章法規說明 
化學局 

15：25-15：3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5：35-16：00 25 分鐘 
小量運送 APP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00-16：25 25 分鐘 
GPS 系統 

操作說明與宣導事項 
振興發公司 

16：25-16：30 5 分鐘 綜合討論 振興發公司 
16：30 散會 

四、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https://forms.gle/DhDxanXB6zp8RQJV7 

五、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9 月 18 日 12 時。 

六、 注意事項： 

(一) 本座談說明會為免費參加，會議資料於報到時提供。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杯具，會後備有餐點。 

(三)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自行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症狀，請勿出席會

議。 

(四) 會議聯絡人：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林國強  電話(02)2325-7399 轉 55232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王慕容  電話(02)2339-3250 轉 701 

https://forms.gle/DhDxanXB6zp8RQJ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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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宗憲  電話(02)2339-3250 轉 702 

                    謝忠諺  電話(02)2339-3250 轉 655 

(五) 會議場地聯絡資訊： 

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集會堂（電話：02- 27606294）。 

橙藝共同創作空間（電話：0960982214）。 

Door4space 任意門空間（電話：07-5226693）。 

七、 會場資訊 

北區業者說明會地點：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集會堂（臺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 5 段 163-1 號 1 樓） 

 

交通路線說明：  

(四) (1)民生社區活動中心站：12、63、225、248、254、262、505、
民生幹線、521、612、652、 672、905、棕 1 (2)三民路口站：

0 東、254、278、604、612、藍 10、藍 26  

(五) 捷運： 

 松山線南京三民站：請由 1 號出口朝三民路方向步行約 10
至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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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業者說明會地點：橙藝共同創作空間（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55
號 4 樓之一 4 樓） 

 
交通路線說明：  

(一) 公車：路線 159，(高鐵直達美術館站)，52(土庫停車場)，56(五
權東興路口)，72(五權東興路口) 

(二) 鐵路：高鐵台中站轉乘路線 159 號至國美館站（土庫停車場站） 

(三) 開車：從國道一號/國道 1 號的 181-南屯 號出口下交流道走五

權西路二段前往臺中的大忠南街至土庫公有停車場(忠明南路

與存中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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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業者說明會地點：Door4space 任意門空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

路 315 號地下 1 樓） 

 
交通路線說明：  

(一) 捷運：R14 巨蛋站 2 號出口 步行 5 分鐘 

(二) 開車： 

沿國道 3 號和國道一號/國道 1 號前往高雄的大中二路/左營端。

從國道 10 號的高雄支线(自由路 博爱路)出口下交流道走自由

三路和自由二路前往鼓山區的明華路(正對面兩個民營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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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有無漏填之問項，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109 年毒化物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業者說明會 
意見調查表 

此意見調查表將作為本公司爾後規劃課程與提供操作說明之參考依據。填寫完後請置於簽到桌上或

交給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謝謝！         參加場次：□北區□中區□南區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是否為貴公司列管車輛裝置 GPS作業申請與業務執行之專責人員？ 

□(1)是                 □(2)否                  □(3)不清楚 

2.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法規宣導之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3.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小量運送 APP 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4.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車輛審驗申請之流程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5.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 GPS軌跡監控展示相關功能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6.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系統新增的帳號管理功能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7. 您參與本次說明會後，對於本次宣導事項是否有相關疑問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可複選)  

□(1)電話客服     □(2)傳真       □(3)電子信箱 

□(4)即時追蹤系統 GPS專區相關問答集(F&Q)    □(5)其他            

9.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1)非常滿意  □(2)滿意  □(3)無意見  

□(4)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非常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認為本說明會之舉辦，對於未來在本系統內作業是否有幫助？ 

□(1)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 □(2)沒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11. 您對於本說明會講師整體表達內容之評價：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12. 您對於教室內設備配合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3. 對於本說明會的時間安排，您覺得： 

□(1)太長    □(2)剛好      □(3)太短 

【選(1)、(3)者，您認為最適當的安排是          分鐘】 

14. 您對本說明會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其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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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 年 9 月 18 日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

統（GPS）」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Vivia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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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
（GPS）」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執行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七、 目的： 

為提升環保局及消防單位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

蹤系統(以下簡稱 GPS 系統)的認知及操作方式，並加強環保局

透過系統執行查核及回報作業的能力，故辦理本次電腦操作教

育訓練。 

八、 邀請對象： 

(一)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諮詢監控中心 

(二) 各縣市環保機關 

(三) 消防署及各縣市消防機關 

九、 日期、地點及議程： 

由於環保機關與消防機關教育訓練之需求不同，因此依不同對

象規劃同 1 天 2 個場次的課程設計，時間地點資訊如下：  

(一) 環保機關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場次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1 時 00 分 

地點：聯成電腦忠孝分校（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8 號 4 樓） 

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3：00-13：05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3：05-13：10 5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13：10-14：0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

軌跡監控相關功能操作

說明及實作 
振興發公司 

14：00-14：1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 

14：10-15：0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

作業指引及查核回報 
平台操作說明及實作 

振興發公司 

15：00-15：10 10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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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5：10 散會 

 

(二) 消防機關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場次時間：1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聯成電腦忠孝分校（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8 號 4 樓） 

時間 時數 議程 講師 
15：30-15：35 5 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 
15：35-15：40 5 分鐘 主席致詞 化學局 

15：40-16：30 50 分鐘 
毒性化學物質 GPS 系統

軌跡監控相關功能操作

說明及實作 
振興發公司 

16：30-16：40 10 分鐘 綜合座談 振興發公司 
16:40 散會 

十、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網址為： 

https://forms.gle/UQbayWfhNWHMpN2w7 

十一、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9 月 17 日 24 時。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本座談說明會為免費參加，會議資料於報到時提供。 

(二) 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杯具，會後備有餐點。 

(三) 因應新冠肺炎防治作業，請自行配戴口罩，如有發燒症狀，請勿出席會

議。 

(四) 會議聯絡人：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林國強  電話(02)2325-7399 轉 55407 

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王慕容  電話(02)2339-3250 轉 701 
                    吳宗憲  電話(02)2339-3250 轉 702 
                    謝忠諺  電話(02)2339-3250 轉 655 

(五) 會議場地聯絡資訊：聯成電腦忠孝分校 (02) 2772-3696 許維真 分機 314 

https://forms.gle/UQbayWfhNWHMpN2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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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

（GPS）」電腦操作教育訓練 

會議地點：聯成電腦忠孝分校（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8 號 4 樓） 

 

交通路線說明：  

 
 

(六) 公車可搭 204、212 正、212 直、232 正、232 副、235 正、235 副、

235 龍安、259、278 正、278 副、281、299 至『凌雲大廈』。 

(七) 捷運為『忠孝敦化站』3 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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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有無漏填之題目，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GPS）」 
電腦操作教育訓練意見調查表 

此意見調查表將作為本公司爾後規劃課程與提供操作說明之參考依據。填寫完後請置於簽到

桌上或交給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謝謝！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是否為 貴單位毒化物相關業務執行之承辦人員？ 
□(1)是                 □(2)否                □(3)_______環保局的委辦公司 

2.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查核回報之作業程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3.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4.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軌跡監控展示之功能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5.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即時警示分析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6.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稽查 APP 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7.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可複選)  
□(1)電話客服   □(2)傳真  □(3)電子信箱  □(4)其他            
□(5)即時追蹤系統 GPS 專區相關問答集(F&Q)    □(6)沒有使用過 

8.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1)非常滿意  □(2)滿意  □(3)無意見  

□(4)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非常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認為本教育訓練會之舉辦，對於未來在本系統內作業是否有幫助？ 
□(1)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 □(2)沒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對於本說明會講師表達內容之評價：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11. 您對於教室內設備配合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2. 對於本教育訓練會的時間安排，您覺得：

□(1)太長      □(2)剛好       □(3)太短 
【選(1)、(3)者，您認為最適當的安排是          分鐘】 

13. 您對本教育訓練會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其它意見：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有無漏填之題目，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109 年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GPS）」 
電腦操作教育訓練意見調查表 

此意見調查表將作為本公司爾後規劃課程與提供操作說明之參考依據。填寫完後請置於簽到

桌上或交給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謝謝！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與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1. 您是否為 貴單位毒化物相關業務執行之承辦人員？ 
□(1)是                 □(2)否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系統車輛資訊查詢之操作方式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3. 您參與本次教育訓練會後，對於 GPS 軌跡監控展示之功能瞭解程度？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4. 您曾經使用過哪些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可複選)  
□(1)電話客服   □(2)傳真  □(3)電子信箱  □(4)其他            
□(5)即時追蹤系統 GPS 專區相關問答集(F&Q)    □(6)沒有使用過 

5. 您是否滿意本公司所提供之客服功能？ 
□(1)非常滿意  □(2)滿意  □(3)無意見  

□(4)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非常不滿意，建議改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認為本教育訓練會之舉辦，對於未來在本系統內作業是否有幫助？ 
□(1)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 □(2)沒有幫助；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對於本說明會講師表達內容之評價： 
□(1)非常清楚  □(2)清楚  □(3)尚可  □(4)不清楚  □(5)非常不清楚 

8. 您對於教室內設備配合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9. 對於本教育訓練會的時間安排，您覺得：

□(1)太長      □(2)剛好       □(3)太短 
【選(1)、(3)者，您認為最適當的安排是          分鐘】 

10. 您對本教育訓練會的整體評價是：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其它意見： 





 

 

 

 

 

 

附件八 

10 場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

系統功能說明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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